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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在这个日趋复杂的世界，冲突不仅越来越普遍并可能蔓延到一国之外，还展现

出更多非常规的暴力形式。鉴于现代战争的面貌和实践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尊重和

保护平民的需要变得比以往更为迫切。

150多年前通过的最初的《日内瓦公约》是在保护患病和受伤战斗员方面的重

要进步。从那时起，国际人道法不断发展，现已包括许多其它旨在规范战争行为、

限制其影响的条约和议定书。

不幸的是，武装冲突总是伴随着巨大的人类苦难，而这一切往往源于违反国

际人道法的行为。不仅交战方受其影响，平民也无法幸免，他们越来越成为冲突首

当其冲的受害者。有时，平民甚至成为蓄意攻击的目标，遭受公然无视《日内瓦公

约》的可怕暴行，而这些公约的目的正是为了保护未参加敌对行动者。

但这种苦难绝非不可避免：我们有能力和手段防止其发生。《日内瓦公约》及

其《附加议定书》是旨在保护那些没有或不再参加战斗者的有力机制。当今世界的

一个危险趋势就是对不尊重国际人道法的行径越来越自以为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这

套法律或许从未如此关系重大，意义非凡。

尽管所有国家都已批准1949年《日内瓦公约》，但许多国家尚未批准或加入

1977年《附加议定书》以及其它国际人道法条约。国际人道法文书的普遍批准是确

保那些享有该法律保护之人切实从中受益的第一个关键步骤。

在采取这不可或缺的第一步及其后为确保有效实施所必需的步骤方面，议员发

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国际人道法规则必须融入每个国家的国内立法和规章。国际

人道法条约的国内实施是确保各国在更大程度上恪守条约的关键。

仅有立法是不够的。议会和议员通过发挥其监督职能可确保军事和安全部队得

到适当的国际人道法培训并掌握相关知识。通过他们的领导和倡议，还可进一步提

高公众对国际人道法的认识。国际人道法的基本概念如在和平时期就为人们所知晓

和理解，战时得到适用的可能性就会更大。

本手册是各国议会联盟与国际人道法的守护者和推广者——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多年卓有成效的合作与伙伴关系的最新成果。这本手册专门为议员编写，目的是帮

助他们了解《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的一般原则，并为他们参与本国实

施该法律的进程提供指导。关于《日内瓦公约》缔约国为履行其已接受的“尊重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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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纯贡

秘书长

各国议会联盟

彼得·毛雷尔

主席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保证”国际人道法之“被尊重”的义务而必须采取的措施，手册提供了详细的操作

步骤。

在这个高度政治化的领域，作为政治领导人和人民的代表，议员应当成为确保

国际人道法得到忠实适用的先锋。

本手册还旨在帮助那些尚未加入所有国际人道法条约的国家的议员说服本国政

府领导人，使其认识到绝对有必要保护身陷冲突的平民并确保实施战争罪之人对其

行为负责。

全世界的战争受难者每天都在提醒我们，保护最易受伤之人并结束人类的苦难

是我们共同的责任。通过每个国家的行动，世界各国议会拥有促成全球改变的巨大

力量。本手册旨在帮助他们运用这种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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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手册包含哪些内容？

第一部分通过对九个一般性问题的分析，对国际人道法作了总体概述。涉及到

国际人道法的渊源；适用于哪些情形；其规则保护哪几类人员；实施国际人道法并

惩治违法行为的机制；国际人道法与国际法其它分支之间的关系。

第二部分专门阐述议员在实施国际人道法方面的作用。该部分考察了议员应

考虑采取的旨在促进国家对国际人道法的尊重的各类措施。这些措施试图防止各国

违反其已接受之义务；改进对规则适用情况的监督；惩处对违反规则之行为负责之

人。每项措施都附有供议员参考的详细核对清单。

第三部分包括对当今武装冲突中较为普遍的一些关键问题的概述，从恐怖主义

行为到性暴力，从新技术的使用到武装冲突受难者个人数据的保护。

第四部分提供了一些示范文书和参考资料。这些资料可帮助议员推动本国加入

国际人道法条约，并开展在国内恰当地适用和实施这些条约所必需的立法工作。

第五部分进一步详细介绍了各国议会联盟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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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比亚基布多的安纳扬西监狱。单独会见被拘留者。©ICRC/ Boris Heger

第一部分：国际人道法知识问答



8

国际人道法 (有时被称为“战争法”或“武装冲突

法”) 调整国家、国际组织及其他国际法主体在武装冲

突中的关系。它是国际公法的一个分支，由一系列规则

组成，这些规则旨在保护那些没有或不再参加敌对行动

的人，并对作战手段和方法加以限制。换句话说，国际

人道法由国际条约法和习惯规则组成，专门解决直接由

武装冲突引起的人道问题，无论冲突的性质是国际性还

是非国际性。

国际人道法有两个

分支：

“日内瓦法系”：

保护武装冲突受难者的

规则体系，例如：丧失战

斗力的军事人员 (如：受

伤的战斗员和战俘)，没
有或不再直接参加敌对

行动的平民。

“海牙法系”：规

定敌对行动中交战国权

利和义务并限制作战手

段和方法的规则体系。

构成1949年《日内瓦公约》及其1977年和

2005年《附加议定书》基础的七项基本原则

1. 丧失战斗力者及未直接参加敌对行动者的生命

与身心健全应受到尊重。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

应受到保护和人道对待，而不得加以任何不利

区别。

2. 禁止杀、伤投降之人或丧失战斗力之人。

3. 冲突方对在其权力下之伤者、病者应予以收集

和照顾。受到保护的还包括医务人员、设施、

运输工具和设备。红十字及红新月标志是代表

此类保护的标记，必须予以尊重。

4. 被俘战斗员和落入敌方之手的平民之生命、尊

严、个人权利和信念有权得到尊重。他们受保

护免遭一切暴力和报复行为。他们应有权与家

人通信并获得救济。

5. 每个人都有权获得基本的司法保障。任何人都

不应为并非由其实施的行为负责。不得对任何

人施以肉体或精神酷刑、体罚或者残忍或有辱

人格的待遇。

什么是国际人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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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冲突各方及其武装部队成员在作战方法和手段的选择上并不是无限的。禁止

使用其性质会造成过分伤害或不必要痛苦的武器或作战方法。

7.  冲突各方无论何时都应区分平民居民和战斗员，以免伤及平民和平民财产。

攻击应只针对军事目标。

国际人道法不判定一国是否有权对另一国发动战争或使用武力。这个问题由一

个截然不同的国际公法分支——诉诸战争权加以规制，《联合国宪章》对这一权利

作出了明确规定。另一方面，国际人道法与战时法是同义词。后者对参加武装冲突

各方的行为加以规范，无论冲突因何而起，也不论敌对行动由哪方先开始。它还旨

在保护武装冲突受难者，无论其忠于哪一方。

诉诸战争权 战时法

确定了诉诸武力的权利。

使战争成为非法行为

《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4款规定“各会

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

力，侵害任何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

立”。换句话说，战争不是一种可以接

受的解决国家间争端的手段。

但《宪章》规定了这一规则的两种例外：

• 为应对他国或数国的侵略而进行

单独或集体自卫的情形；

• 经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依《宪

章》第7章行事) 授权，维护国际

和平与安全。

禁止使用武力的规定不适用于非国际性

武装冲突。

在武装冲突爆发后适用于所有当事方并

约束其行为。

战争是一种现实

无论冲突因何而起，也不论冲突的根本

原因是否正当，国际人道法均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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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事必要与人道间加以平衡

国际人道法是两个根本原则间的妥协：军事必要性与人道。这两个原则决定了

国际人道法的所有规则。

根据军事必要性原则，冲突各方只能采取实现冲突的合法军事目的所必需的且

国际人道法未禁止的手段和方法。因此，各方可使用武力的程度和类型限于尽速制

敌所需且造成的生命损失和资源损耗最小。

人道原则禁止冲突各方造成并非实现冲突的合法目的所必需的任何痛苦或破坏。

区分、比例性及预防措施

国际人道法试图通过规制敌对行动，即武装冲突各方如何开展其军事行动，来

保护冲突中的平民。依靠的是三个原则：

区分：各方无论何时都必须将平民及民用物体与战斗员及军事目标区分开来。

换句话说，武装冲突方只能攻击战斗员和军事目标。禁止对平民和民用物体发动直

接攻击。还禁止不分皂白的攻击；指的是并非针对特定军事目标的攻击，这类攻击

采用无法针对特定军事目标的作战方法或手段，或采用无法按照国际人道法的要求

对其效果加以限制的作战方法或手段。

比例性：对平民的伤害及对平民生命和财产造成的附带损害与攻击预期获得的

具体和直接军事利益相比不应是过分的。

预防措施：各方必须时刻留意在军事行动中避免伤及平民和民用物体。可包

括：再次确认攻击对象是否确为军事目标或是否在攻击前已有效警告平民居民。

禁止和限制某些作战手段和方法

一般性的禁止和限制

国际人道法禁止下列作战手段 (武器) 和方法：

• 设计的目的主要用来在平民居民中散布恐怖；

• 对战斗员和平民 (及其财产) 不加区分；

• 造成过分伤害或不必要的痛苦；

• 对自然环境造成严重和长期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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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的禁止和限制

条约及习惯国际人道法限制或完全禁止使用某些武器，包括：

• 毒物和有毒武器；

• 化学和生物武器；

• 在人体内扩散或爆炸的子弹 (达姆弹)；
• 主要作用在于以碎片伤人而其碎片无法用X射线检测的武器；

• 易爆易燃弹；

• 地雷、饵雷及类似装置；

• 燃烧武器及主要目的在于燃烧物体或烧伤人员的武器； 
• 激光致盲武器；

• 战争遗留爆炸物；

• 杀伤人员地雷；

• 集束弹药。

2013年《武器贸易条约》禁止一国批准任何常规武器、其关键零部件及弹药的

转让，如果该国已知它们将用于实施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严重违反《日内瓦

公约》的行为、针对本身受保护的民用物体或平民的攻击或其它战争罪。该条约还

要求出口国就此类武器或物项会否用于实施或有助于实施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或国

际人权法的行为进行风险评估。

条约及习惯国际人道法明确禁止某些作战方法，包括：

• 拒绝纳降：必须给予敌方部队投降的机会，而且必须接受俘虏；

• 抢劫私人财产；

• 使平民居民陷于饥饿；

• 利用背信弃义的方式杀、伤或俘获敌人。《第一附加议定书》第37条对

“背信弃义”的定义是：“以背弃敌人的信任为目的而诱取敌人的信任，

使敌人相信其有权享受或有义务给予适用于武装冲突的国际法规则所规定

的保护的行为”。包括例如：为攻击敌人而装作受伤或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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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国际人道法条约及相关文书有哪些？

关于保护武装冲突受难者的条约

《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境遇的日内

瓦公约》

(《日内瓦第一公约》)

1949年8月12日

《改善海上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及遇船难者

境遇的日内瓦公约》

(《日内瓦第二公约》)

1949年8月12日

《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

(《日内瓦第三公约》)

1949年8月12日

《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

(《日内瓦第四公约》)

1949年8月12日

《1949年8月12日日内瓦四公约关于保护

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加议定书》

(《第一附加议定书》)

1977年6月8日

《1949年8月12日日内瓦四公约关于保护

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加议定书》

(《第二附加议定书》)

1977年6月8日

保护受伤和生病的战斗员、照料他

们的人员、其栖身的建筑物、以及

装备，包括为其使用的交通工具。

规范红十字、红新月及红水晶标志

的使用。

将保护延伸至遇船难的战斗员并规

定其应享有的待遇。

保护被俘的武装部队成员。规定了

拘留国的权利和义务，包括如何对

待战俘。

确立了关于保护平民居民的规则，特

别是被占领土上的平民及被剥夺人身

自由者的待遇，并就占领问题作了一

般性规定。

包含对国际性武装冲突期间未参加敌

对行动之人的基本保障，并规定了关

于保护平民、民用物体、平民生存所

必需的装置的规则。

包含对非国际性武装冲突期间未参

加敌对行动之人的基本保障，以及

关于保护平民、民用物体、平民生

存所不可缺少的装置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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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8月12日日内瓦四公约关于采纳

一个新增特殊标志的附加议定书》

(《第三附加议定书》)

2005年12月8日

《儿童权利公约》

1989年11月20日

《<儿童权利公约>关于儿童卷入武装冲突

问题的任择议定书》

2000年5月25日

《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

2006年12月20日

增加红水晶作为除红十字与红新月

之外的特殊标志。

第38条扩大了对武装冲突局势中的

儿童的保护。

第43条设想通过设立委员会来监

督签署国在履行该公约义务方面的

进展。

要求缔约国不得强制招募未满18岁
的儿童加入武装部队，并确保其武

装部队中所有未满18岁的成员不直

接参加敌对行动。

呼吁非国家武装团体不可招募或使

用未满18岁的儿童参加敌对行动。

试图确保人员免于失踪，包括在武

装冲突局势中。

限制使用或禁止某些武器的条约

《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

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

1925年6月17日

禁止使用窒息性、毒性及其他气

体，并禁止使用具有此类性质的液

体、物体和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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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细菌 (生物) 及毒素武器的发展、生

产及储存以及销毁这类武器的公约》

1972年4月10日

《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

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

(常规武器公约)

1980年10月10日，2001年12月21日修订

《<常规武器公约>关于无法检测的碎片的

议定书》(议定书一)

1980年10月10日

《<常规武器公约>禁止或限制使用地雷

(水雷)、饵雷和其他装置的议定书》

(议定书二)

1980年10月10日，1996年5月3日修订

《禁止或限制使用燃烧武器议定书》

(议定书三)

1980年10月10日

《关于激光致盲武器的议定书》

(议定书四)

1995年10月13日

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取得和保

有不属于预防、保护或其他和平用

途所正当需要的微生物剂、其他生

物剂及毒素。

还禁止为将此类物剂或毒素用于敌

对目的或武装冲突而设计的武器、

设备和运载工具。

确立了禁止某些武器的框架 (见下

列该公约的议定书)。

禁止使用以碎片伤人而其碎片无法

用X射线检测的武器。

禁止对平民居民使用地雷、饵雷和

其他装置并限制对军事目标使用此

类武器。

修订的议定书进一步扩大了禁止的

装置的范围，并将其适用范围扩大

到非国际性武装冲突。

禁止对平民和民用物体使用燃烧

武器，并限制对军事目标使用此

类武器。

禁止使用专为造成永久失明而设计

的激光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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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遗留爆炸物议定书》(议定书五)

2003年11月28日

《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

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

1993年1月13日

《关于禁止使用、储存、生产和转让杀伤

人员地雷及销毁此种地雷的公约》

1997年9月18日

《集束弹药公约》

2008年5月30日

《武器贸易条约》

2013年2月2日

要求缔约国和非国家参与方对在

其控制之下的领土内的战争遗留

爆炸物负责，并敦促爆炸性弹药

的使用者提供援助，以便利战争

遗留爆炸物的标示，以及清除、

排除或销毁。

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

武器。

禁止使用、储存、生产和转让杀伤

人员地雷 (地雷)。

禁止使用、发展、生产、取得、储

存、保有和转让集束弹药，不得协

助或鼓励任何人从事该公约禁止的

活动。

规定了常规武器、弹药及零部件的

国际转让。

关于保护文化财产及环境的条约

《关于发生武装冲突时保护文化财产的

公约》

1954年5月14日

《关于发生武装冲突时保护文化财产公约

第一议定书》

1954年5月14日

保护文化财产，包括具有建筑学、

艺术或历史意义的作品；也适用于

非国际性冲突。

试图防止从被占领土输出文化财产

并确保此类财产的保护和返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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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际刑事法院对侵略罪的管辖权，将于2018年7月17日开始生效。

《关于发生武装冲突时保护文化财产公约

第二议定书》

1999年3月26日

《禁止为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目的使用改

变环境的技术的公约》

1976年12月10日

扩大了保护文化财产的规则并强

化了执行机制；也适用于非国际

性冲突。

禁止为军事或其他敌对目的使用具

有广泛、持久或严重后果的改变环

境或地球物理的技术。

国际刑事司法

《国际刑事法院规约》

1998年7月17日，于2010年6月11日修订 
(坎帕拉修正案)

建立管辖灭绝种族罪、战争罪、危

害人类罪及侵略罪的常设国际刑事

法院。1

想了解更多关于国

际人道法条约及相关文

书的内容？

直接联系红十字

国际委员会或查阅红

十字国际委员会“条

约与习惯法”网页：

http://www.icrc.org/zh/
war-and-law/treaties-
customary-law

想了解你的国家是

否签署某条约？

联系保存国或红

十字国际委员会或查阅

其条约数据库(https://
www.icrc.org/ihl)。

什么是习惯国际人道法？

国际人道法是由国家通过条约和习惯法发展而

来的。当国家实践足够丰富 (广泛、具代表性、经

常、一致) 并伴之以各国认为其法律上必须以某种方

式行事 (或不得以某种方式行事) 的确信 (法律确念) 
时，习惯法就形成了。除了那些从一开始就对特定

实践或规则持续表示反对的国家，习惯对所有国家

都有拘束力。

条约法与习惯法之间的联系千丝万缕，错综

复杂。上文所列条约中的许多规定公认源自于习惯

法领域，而一些在其作为条约规定通过之时代表了

当时新发展的规定已逐渐具有习惯法上的价值。此

外，许多最初被认为仅适用于国际性武装冲突的条

约规定，现在已被视为适用于所有武装冲突类型的

习惯法。

https://www.icrc.org/zh/war-and-law/treaties-customary-law
https://ihl-databases.icrc.org/ih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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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了解更多？

1995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启动了关于国际人道法习惯规则的细致研究。在红

十字国际委员会网站可查阅这项历时十年的研究得出的结论：https://www.icrc.org/
customary-ihl。

何时适用国际人道法？

国际人道法仅适用于武装冲突局势。它提供了两

套保护体系：一套用于国际性武装冲突，另一套用于非

国际性武装冲突。因此适用于某个特定局势的规则取决

于武装冲突的分类。国际人道法不适用于未构成武装冲

突的暴力局势；这类情形包括内部动乱和紧张局势，受

人权法和国内法的制约。

国际性武装冲突是指一国或数国对另一国或数国

动用武力的情形。适用于国际性武装冲突的规则也适用

于下列情形：

• 一国或数国与一国际组织 (即，多国部队) 之
间的武装冲突；

• 民族解放战争 (在某些条件下)；
• 占领。

非国际性武装冲突是指发生在一国境内的政府武装部队与一个或数个非国家武

装团体之间的冲突，或此类团体自身之间的冲突。当今许多武装冲突都属于非国际

性冲突。敌对行动要被视为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必须达到一定的强度，而且参与其

中的团体必须充分组织化。

适用什么法律？

适用于特定冲突的规则取决于该冲突是国际性的还是非国际性的。国际性武

装冲突受到各种规则的制约，包括《日内瓦四公约》和《第一附加议定书》中规

定的规则。适用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规则较为有限。这些规则规定在《日内瓦

四公约》共同第3条和《第二附加议定书》当中。

• 共同第3条适用于“在一缔约国之领土内发生非国际性的武装冲突之场

合”(见《日内瓦公约》共同第3条第1款)。这些情形包括涉及一个或数

个有组织的非国家武装团体的武装冲突。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可发生在国

家武装部队与有组织的非国家武装团体之间，或仅在此类团体之间。

什么是内部动乱和

紧张局势？

内部动乱和紧张局

势 (例如：暴动、孤立和

零星的暴力行为) 扰乱公

共秩序，但并不构成武

装冲突；不能将之视为

武装冲突的原因是暴力

程度不够严重或诉诸暴

力的个人并未形成有组

织的武装团体。

https://www.icrc.org/customary-ihl


18

10

1

11

2
3 4

5 6
7 89

 

 
 

 
 

 
 

 
 

 
 

 

 
 

0

1

11

2
3 4

5 6
7 89

 

 
 

 

 
 

 
 

斯洛伐克*

阿尔巴尼亚

塞内加尔
冈比亚

几内亚比绍

塞拉利昂
利比里亚

科特迪瓦

赤道几内亚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黎巴嫩

1949年《日内瓦公约》缔约国： 196个

1949年《日内瓦公约》及
1977年《第一附加议定书》缔约国： 174个

1949年《日内瓦公约》及
1977年《第二附加议定书》缔约国： 168个

1949年《日内瓦公约》及
1977年两个《附加议定书》缔约国： 168个

1949年《日内瓦公约》及
2005年《第三附加议定书》缔约国： 72个

1949年《日内瓦公约》、1977年两个《附加议定书》
及2005年《第三附加议定书》缔约国： 68个

根据1977年《第一附加议定书》
第90条作了声明的国家： 76个

根据1977年《第一附加议定
书》第90条作了声明的国家

带*号的国家1949年《日内瓦公约》和1977年《第一附
加议定书》及《第二附加议定书》缔约国

1949年《日内瓦公约》、1977年两个《附
加议定书》及2005年《第三附加议定书》
缔约国

1949年《日内瓦公约》、1977年《第一
附加议定书》及2005年《第三附加议定
书》缔约国

1949年《日内瓦公约》缔约国

仅为1949年《日内瓦公约》和

1977年《第一附加议定书》缔约国

仅为1949年《日内瓦公约》和

2005年《第三附加议定书》缔约国

美国

加拿大*

冰岛*

美国

墨西哥

牙买加

古巴
巴哈马

格林纳达

委内瑞拉
苏里南

圭亚那哥伦比亚*

厄瓜多尔

秘鲁

玻利维亚*

巴西*

智利*
巴拉圭*

乌拉圭*

阿根廷*

多米尼加
共和国海地

圣基茨和尼维斯*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特立尼达
和多巴哥*

安提瓜和巴布达
多米尼克
圣卢西亚
巴巴多斯

危地马拉
萨尔瓦多

伯利兹
洪都拉斯

尼加拉瓜

哥斯达黎加*

巴拿马*

挪威*

瑞典*

芬兰*

俄罗斯联邦*

丹麦*

爱沙尼亚*

拉脱维亚
立陶宛*

英国*爱尔兰*

土耳其

格鲁尼亚 乌兹别克斯坦

土库曼斯坦

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阿塞拜疆亚美尼亚

约旦

也门

阿曼

巴林

伊拉克
阿富汗

印度

尼泊尔 不丹

马尔代夫

斯里兰卡

巴基斯坦

孟加拉国

伊朗伊斯
兰共和国

沙特阿拉伯

阿拉伯叙利
亚共和国

比利时*
德国* 波兰* 白俄罗斯*

乌克兰*

塔吉克斯坦*

蒙古国*

大韩民国*

老挝人民民
主共和国*

库克群岛*

澳大利亚*

1  荷兰* 3  瑞士* 5  斯洛文尼亚* 7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   9  黑山* 11  巴勒斯坦*

2  卢森堡* 4  列支敦士登* 6  克罗地亚* 8  塞尔维亚* 10  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

新西兰*

汤加*

斐济

瓦努阿图

日本*

中国

缅甸

泰国 越南
柬埔寨

菲律宾

马绍尔群岛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帕劳

瑙鲁

纽埃

基里巴斯

图瓦卢

所罗门群岛

巴布亚
新几内亚

东帝汶

西萨摩亚

文莱

新加坡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朝鲜民主主义
人民共和国法国

捷克共和国*

匈牙利*奥地利* 摩尔多瓦共和国

西班牙*

罗马教廷葡萄牙*

安道尔
摩纳哥*圣马力诺

希腊*

保加利亚*

罗马尼亚*

马耳他*

科威特*

卡塔尔* 阿拉伯联
合酋长国*

塞浦路斯*

阿尔及利亚*

马里*

多哥*

加纳

加蓬

安哥拉

莫桑比克

斯威士兰

南非

津巴布韦

博茨瓦纳

刚果

贝宁几内亚*
布基纳法索*

刚果民主
共和国*

塞舌尔*

坦桑尼亚联
合共和国

卢旺达*

马拉维*

纳米比亚*

莱索托*

赞比亚

马达加斯加*

佛得角*

摩洛哥

毛里塔尼亚

突尼斯

利比亚

尼日尔
乍得 苏丹

南苏丹

乌干达
肯尼亚

科摩罗

毛里求斯

布隆迪

吉布提

索马里

厄立特里亚

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
中非共和国

喀麦隆

埃及

以色列

资料来源：《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年度报告 (2015)》。

最新缔约国一览表见https://www.icrc.org/ihl。

《日内瓦公约》

这幅地图显示了截止到2015年12月31日已成为1949年《日内瓦

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缔约国的国家。地图上还注明了已根据

《第一附加议定书》第90条作出选择性声明的国家，表明该国承认国

际实况调查委员会的职权。

注：地图上使用的国家名称可能不同于其官方名称

https://ihl-databases.icrc.org/ih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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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洛伐克*

阿尔巴尼亚

塞内加尔
冈比亚

几内亚比绍

塞拉利昂
利比里亚

科特迪瓦

赤道几内亚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黎巴嫩

1949年《日内瓦公约》缔约国： 196个

1949年《日内瓦公约》及
1977年《第一附加议定书》缔约国： 174个

1949年《日内瓦公约》及
1977年《第二附加议定书》缔约国： 168个

1949年《日内瓦公约》及
1977年两个《附加议定书》缔约国： 168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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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附加议定书》适用于“在缔约一方领土内发生的该方武装部队

和在负责统率下对该方一部分领土行使控制权，从而使其能进行持久

而协调的军事行动并执行本议定书的持不同政见的武装部队或其它有

组织的武装集团之间”的武装冲突。(见《第二附加议定书》第1条第1
款。) 因此，《第二附加议定书》对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定义比共同第

3条中的定义范围要窄一些。更多信息见“国际人道法保护的对象以及

如何保护？”。

通常适用于所有武装冲突类型的习惯法正逐渐填补适用于国际性武装冲突的

条约规则与适用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条约规则之间的差距。2关于武器的条约

也适用于武装冲突，无论冲突属于哪一类。

冲突属于哪一类并非由冲突各方决定，而是依若干客观因素而定；不要求一定

要有正式宣战或对该局势的承认。是否存在武装冲突——以及由此引起的国际人道

法的适用——取决于当地的实际情况。除了在和平时期已适用的少数规则外，武装

冲突一旦发生，国际人道法即开始适用。在国际性武装冲突中，指的是出现第一个

受冲突影响的受保护人员时、初次发生一部分领土被占领之时或发动第一次攻击之

时；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则是指暴力水平及各方的组织化达到必要程度之时。

《日内瓦公约》共同第3条第4款明确规定：第3条的适用“不影响冲突各方之

法律地位”。因此，国际人道法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的适用绝不会使该冲突国际

化，或赋予冲突方任何地位 (除拥有国际人道法上的权利和义务所必需的国际法律人

格之外)。
但区分冲突究竟属于国际性还是非国际性往往并不容易。近年来，出现了国际

性冲突和非国际性冲突在同一领土上同时发生的情形。为数众多的冲突方以及它们

之间相互冲突的关系是当代武装冲突的重要特征之一。就国家而言，武装冲突中外

国干预的数量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冲突参与方越来越多。而在非国家的一面，加入战

斗的常常是大量变化不定的、不断增加的、四分五裂的武装团体。在许多局势中，

干预冲突的第三国和/或国际组织有时也成为冲突方。在缺乏有关卷入冲突的第三方

性质的确切信息以及当第三方根本不承认其参加敌对行动时，往往会出现与冲突分

类有关的问题。在此类情况下，可适用的法律取决于冲突各方之间关系的性质。

2 关于习惯国际人道法的更多资料见让-马里·亨克茨和路易丝·多斯瓦尔德-贝克，《习惯国际人道法：规

则》，法律出版社，北京，2007年版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习惯法研究”)，见链接http://www.icrc.org/chi/
resources/documents/publication/pcustom.htm。

https://www.icrc.org/chi/resources/documents/publication/pcustom.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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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性和非国际性武装冲突怎样重叠发生3 

想象这样一种情形：

• A国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与一个非国家武装团体交战；

• B国参与该冲突，通过采取敌对行动支持该非国家武装团体；

A国与非国家武装团体仍在进行非国际性武装冲突；

但A国与B国之间现在进行的是国际性武装冲突。

局势不断发展：

• C国参与该冲突，支持A国；

A国与非国家武装团体仍在进行非国际性武装冲突；

C国与该非国家武装团体现在进行的是非国际性武装冲突；

如果B国与C国之间发生武装对抗，那么两国现在进行的是国际性武装

冲突。

3 此图中，一“国”也可以是国家联盟或国际组织或区域性组织 (即，多国部队)，这不会影响该冲突会被视为国

际性冲突还是非国际性冲突。

A国 非国家武装团体非国际性武装冲突

非
国
际
性

     
  武

装
冲
突

    国
际
性       武

装
冲
突

国际性武装冲突

支
持

支
持

C国 B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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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人道法保护的对象以及如何保护？

国际人道法保护几类人员免受敌对行动影响。其中包括没有或不再参加敌对行

动的人员，如：

• 伤者、病者、遇船难者，无论其为军事人员还是平民；

• 医务及宗教人员，无论其为军事人员还是平民；

• 因武装冲突而被拘留的人员，包括战俘；

• 平民。

冲突各方必须尊重这些人员的生命、尊严及身心健全，为其提供物质援助并在

任何情况下均对其予以人道的、不加歧视的对待。这意味着：

• 禁止杀、伤投降或无自卫能力的敌人；

• 对伤者和病者应予收集和照顾；

• 不得故意攻击平民；

• 必须为平民获得人道援助提供便利；

• 俘虏和被拘留者应获得充分的食物、住所、医疗救助，并能够与家人通

信；他们还应获得程序保障和司法保障。

直接参加敌对行动

禁止故意攻击平民规则的唯一例外就是在平民直接参加敌对行动的情况下，

例如：他们拿起武器攻击敌人。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将他们作为攻击目标，但仅

限于他们直接参加敌对行动期间。要将一特定行为定性为直接参加敌对行动，该

行为必须满足下列所有标准：

1. 该行为造成的损害必须达到一定标准。如：该行为很可能对交战方的军

事行动或军事能力造成不利影响。又如：该行为很可能杀、伤平民、使

战斗员丧失战斗能力或破坏民用物体。

2. 该行为与损害之间必须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损害可能是因该行为所

致，或因该行为构成不可或缺一部分的协同军事行动所致。

3. 必须存在交战联系。是指该行为的目的必须是专为直接达到必要的损害

标准，以支持交战一方并损害另一方。

伤者、病者及遇船难者

国际人道法规定伤者、病者和遇船难者应受如下待遇，无论其为平民或军事

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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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给予其人道待遇。因此严格禁止杀害、消灭或对其施以任何其它不人

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如：酷刑或医学实验。

• 必须保护其免于危险和威胁，特别是免受报复、抢掠、抢劫及虐待。

• 必须立即搜寻和收集此类人员，以保护其免受敌对行动影响。

• 他们必须尽速得到一切必须的医疗救助。只有基于医疗上的需要，才能给予

优先诊治，不得出于效忠对象、国籍、性别、种族或宗教原因而有所歧视。

除有义务为伤者、病者和遇船难者提供医疗救护之外，《日内瓦公约》缔约国

还必须：

• 允许平民和军事医疗队在冲突局势中开展工作；

• 不攻击医疗队，以便他们能够在冲突地区工作 (医务人员必须被视为中

立)；
• 采取同样步骤保护救护车和医院，可用红十字、红新月或红水晶标志对其

加以识别；

• 提前指定在战争期间用作医院船的船只，因为一旦爆发冲突，征用和装备

此类船只会很困难；

• 对医务飞机采取同样措施。

因武装冲突而被拘留或被拘禁的人

除国际人道法为没有或不再参与敌对行动之人提供的一般性保护之外，被剥夺

自由者也受到特别保护。武装冲突中长期拘留的两种主要形式是拘禁 (出于安全原因

的行政拘留) 和拘留 (为刑事诉讼的目的)。

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的战俘

战俘通常是被敌方俘获的冲突一方武装部队成员。《日内瓦第三公约》还提

到了享有战俘地位或战俘待遇的其他几类人员，例如：构成武装部队一部分的民

兵或志愿部队成员或抵抗运动成员。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没有战俘地位之说。

但此类冲突各方可共同决定将适用于国际性武装冲突的规则加以比照适用。

国际人道法赋予战俘特殊的权利和保护。在所有情况下均应给予其人道待遇，

并保护其免受一切暴力行为、威胁、侮辱及公众好奇心的烦扰。其生命、尊严、个

人权利及政治、宗教和其它信念有权受到尊重。国际人道法还规定了最低拘留条

件，涵盖住宿、食物、衣服、卫生及医疗救助等方面。战俘有权与家人互通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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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战事结束后，必须立即释放所有战俘，除非冲突各方决定以战争罪或其

它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对其进行起诉和拘留。此类情况下，战俘必须得到公正审

判，如判定有罪，不得处以不人道之刑罚。

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的平民被拘禁者

冲突一方可基于迫切的安全理由拘禁平民，这些原因一旦不再存在，必须立即

释放被拘禁者。

平民被拘禁者应被告知其受拘禁的原因，并可要求法院或行政机关尽速重新考

虑其受拘禁一事。如维持该拘禁，则被拘禁者有权要求至少一年两次对其拘禁案予

以审查。

关于平民被拘禁者待遇的规则与适用于战俘的规则非常相似。一些条件更为优

越，例如在与离散家人团聚方面。

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被剥夺人身自由者

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被剥夺人身自由者在任何情况下均应予人道对待，不得

歧视。此类人员的地位由《日内瓦四公约》共同第3条和《第二附加议定书》第4、
5、6条加以规定。《第二附加议定书》提供的保护适用于因与武装冲突有关的原因

而被拘禁或拘留的人员，以及因与武装冲突有关的刑事犯罪而面临起诉的人员。

尽管不如保护国际性武装冲突中战俘和平民被拘禁者的规则那样详尽清晰，但

这些规则对所有国家和非国家武装团体都有拘束力。

对平民的一般性保护

根据国际人道法，冲突各方必须努力保护平民和民用物体，绝不能将其作为攻

击目标。但尤其是在当今的武装冲突中，受战争影响最大的往往是平民。

当代冲突中平民受难者的人数超过军队受难者的情况并不罕见。更糟的是，对

居民的控制往往是对抗中利害攸关的主要问题之一，而平民有时会成为直接目标。

这种局面是一系列因素作用的结果，包括宗教和族裔仇恨的滋长、国家结构瓦解、

争夺自然资源控制权、武器随处可得、恐怖主义蔓延、不对称冲突 (各方军事能力不

对等的冲突) 不断增加。

对武装冲突中的平民缺乏足够保护往往源于各方未能遵守国际人道法，而非国

际人道法规则本身存在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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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平民，从广义上讲，意味着确保当局和武装团体履行其在国际人道法及相

关人权法上的义务。《日内瓦第四公约》和1977年《附加议定书》都对平民予以特

别关注，他们不仅容易受到军事行动影响，还容易因滥用权力和其他暴行而受到伤

害。在该框架内，国际人道法保障每个人的基本权利。

对平民的特殊保护

参与冲突之国家的公民发现自己身处敌国领土

必须允许面临这种处境的人员返回本国，除非这样做将危及所在国的安全或经

济。如果他们决定不返回本国或未被给予返回本国的权利，则应给予其和平时期外

国人所享有的待遇。如必要，可对其施以拘禁或软禁，但必须允许其对此类措施提

出上诉。

生活在武装占领下的平民

生活在占领下的平民由特定规则予以保护，这些规则旨在保护其免受占领国侵

犯，并使被占领领土维持入侵时的局面。国际人道法试图维持现状，因为根据国际

法，武装占领被视为一种暂时情势。在此类局势中，平民享有某些权利而且不得因

其地位而受到处罚。例如，禁止将居民逐出被占领领土或将其从该领土某处迁至另

一处。占领国不得在被占领领土安置其公民，也不得通过破坏房屋或基础设施对该

领土造成物理改变 (除非存在这样做的军事理由)。

妇女和儿童

武装冲突局势中的妇女和儿童尤其容易受到伤害，规定其待遇的规则旨在满足

其特殊需求。

儿童应得到必需的照顾和关注。对于武装冲突各方而言，包括：

• 确保未满15岁的儿童不直接参加敌对行动；

• 如果儿童由于武装冲突沦为孤儿或与家人失散，确保其得到适当照顾；

• 确保儿童不致无人照管，能自由信奉宗教和继续接受教育；

• 如不得不关押儿童，应将他们与成人分开关押 (除非他们与家人关押在

一起)；
• 对任何犯罪时未满18岁者不适用死刑；

• 如果儿童被疏散至国外，协助其重返家人身边并重返本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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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见第三部分中的“儿童”。

武装冲突各方还必须留意妇女在保护、卫生和援助方面的特殊需要。对孕妇和

年轻的母亲须予以特别关注，必须保护妇女免受性暴力侵害。被监禁的妇女必须由

其他妇女直接监管。孕妇和养育孩子的母亲如因武装冲突被捕，她们的案件应予以

优先处理且不得判处其死刑。

任何受武装冲突影响者享有的基本保障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采取下列做法：

• 危害他人生命、健康、身体或心理健康的暴力行为，特别是谋杀、酷刑、

体刑和残伤肢体；

• 侵犯个人尊严，特别是侮辱性或有辱人格的待遇、强奸、强迫卖淫及任何

形式的非礼侵犯；

• 扣留人质；

• 集体处罚；

• 威胁实施任何上述行为。

这些基本保障由司法保障和程序保障予以支持，前者适用于刑事诉讼，后者保

护在其他情况下被拘留人员的权利，例如：拘禁或行政拘留。

司法保障和程序保障

国际人道法规定的司法保障和程序保障是一套旨在确保在冲突一方权力下的

个人得到公正审判、其基本人权和自由不被非法或任意剥夺的规则。

这些规则规定在《日内瓦公约》和《第一附加议定书》及《第二附加议定

书》中，对国际性及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均适用。规则规定的是最低限度的要求，

丝毫不妨碍个人获得更有利的待遇。

无论何时何地，这些规则都适用于《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缔约

国。各国必须确保将这些文书规定的义务纳入其国内立法，例如，刑事程序法、

程序与证据规则和/或宪法。

这些规则不得克减，即便出于国家安全或军事必要性的考虑似乎必须如

此。未能提供司法保障和程序保障在大多数情况下意味着严重破坏国际人道法

的行为。

主要的司法保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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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刑事责任原则；

• 罪刑法定原则 (法无明文不为罪、法无明文不处罚)；
• 一罪不二审原则 (即，不得对同一违法行为审理两次)；
• 被告人由一个独立、公正的法庭加以审判且不得无理迟延的权利；

• 被告人获知被控犯罪的性质及原因的权利；

• 辩护的权利和手段，例如：向自行选择的合格律师寻求帮助的权利；

• 获得免费法律援助的权利；

• 被告人获得口译员帮助的权利；

• 被告人与律师自由联系的权利；

• 被告人有充分时间和便利为其辩护做准备的权利；

• 被告人讯问证人的权利；

• 无罪推定；

• 审判时被告人本人在场的权利；

• 被告人有不自证其罪或不认罪的权利；

• 被告人获得公开宣判的权利；

• 被告人有被告知其上诉权的权利。

程序保障包括：

• 获知拘禁/行政拘留理由的权利；

• 登记并羁押于经过认证的拘禁/行政拘留地点的权利；

• 由独立、公正的机关对拘禁/行政拘留的合法性进行审查；

• 要求对持续拘留的合法性进行定期审查的权利； 
• 被拘禁者/被行政拘留者获得其健康状况所必需之医疗救助和照顾的

权利。

国际人道法保护哪些场所和物体以及如何保护？

某些场所和物体受国际人道法保护，不得攻击，例如：医院、救护车、文化财

产 (包括礼拜场所、艺术作品、历史纪念物)。国际人道法还禁止攻击或破坏平民居

民生存所不可缺少的物体 (如：食物及饮用水设施) 以及包含危险力量的工程 (如：

水坝、核电站)。
国际人道法规定了一系列明确可辨的“特殊标志”，用于识别受保护人员和物

体，例如：红十字、红新月及红水晶。



28

医疗队和运输工具

《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规定各国在任何情况下都有义务尊重并保

护被用作医务目的的卫生保健设施、人员、运输工具。这类保护是确保伤者和病者

获得医疗救护所必需的。卫生保健设施、人员及运输工具可用红十字、红新月或红

水晶加以标识。除非它们被用于实施对敌方不利的行为，并且已对其此举发出了警

告，否则不得对其进行攻击。

文化财产

文化财产是指专门用于宗教、艺术、科学或教育目的的场所和物体，也包括历

史及建筑纪念物。必须特别注意以免损害文化财产。破坏文化财产可被视为企图破

坏整个社会的文化认同。因此，尽力保护某个群体的文化财产，从而促进对其尊严

的尊重，是旨在保护该群体的人道行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54年《关于发生武装

冲突时保护文化财产的公约》及其议定书的订立是为了保护文化财产，可通过该公

约规定的标志——蓝白相间的盾牌——加以识别。

自然环境

武装冲突可对环境造成广泛、长期和严重的损害，包括通过使用某些武器。国

际人道法试图保护环境免于此类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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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有危险力量的工程和装置

含有危险力量的工程和装置是指堤坝和核电站等建筑。即便它们成了军事目

标，也不得对其进行攻击，因为这样做可能释放出危险力量，给平民造成巨大损

失。含有危险力量的工程和装置可通过由三个鲜橙色圆形组成的标记加以识别。

何人受国际人道法约束？

武装冲突各方

武装冲突所有各方无论何时均必须遵守国际人道法。

国家

国际人道法条约和文书的所有缔约国均必须遵守其中之规定，无论该国是否为

武装冲突方。它们必须尽力尊重国际人道法并保证国际人道法之被尊重。

非国家武装团体

非国家武装团体作为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一方受《日内瓦公约》共同第3条及《第

二附加议定书》的约束，如果该团体所属国家是这些条约的缔约国。无论如何，这

些团体受适用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国际人道法习惯规则的约束。

民族解放运动

反抗殖民统治、外国占领或种族主义政权的民族解放运动在行使其自决权时可

通过向《日内瓦公约》和《第一附加议定书》的保存者 (瑞士联邦委员会) 提交单方

面声明的方式，承诺适用这些条约。

集体安全行动

由联合国或其他国际组织组建的多国部队在对一国武装部队 (在国际性武装冲突

中) 或非国家武装团体 (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 使用武力时受国际人道法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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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

国际人道法适用于冲突期间的每个人，无论是战斗员还是平民。未遵守国际人

道法的个人在某些情况下可能要承担刑事责任。一些国内及国际法院都确认各国有

责任对未遵守国际人道法的个人提起刑事诉讼。

如何防止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

实施国际人道法——化规则为行动——首先是《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

书》缔约国的责任。《日内瓦四公约》共同第1条规定了这一责任，要求各国在一切

情况下尊重公约并保证公约之被尊重。

一些实施措施要求各国颁布立法或条例。其它措施则要求各国制定针对武装部

队及普通民众的教育计划、招募和/或培训人员、制作身份证或其他文件、建立特设

机构、落实规划和行政程序。各国还必须尽力防止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

预防措施包括：

• 普及国际人道法知识 (传播)；
• 将国际人道法条约译成本国语言；

• 如必要，将国际人道法转化为国内法，并通过立法和法律规定确保国际人

道法得到尊重；

• 将国际人道法纳入军事手册；

• 对人员进行培训，以促进国际人道法的实施和对该法的尊重，并在武装部

队中任命法律顾问；

• 确保对红十字、红新月和红水晶标志的尊重；

• 预防战争罪并惩处实施战争罪之人；

• 对其它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规定有效的制裁措施。

如何惩治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

国际人道法规定了旨在保护武装冲突受难者和限制作战手段和方法的详细规

则。还建立了保证这些规则受到尊重的机制。尤其是国际人道法要求实施或下令实

施违法行为之人对其行为负责。它要求将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之人作为罪犯进行起

诉和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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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罪示例

• 故意杀人。

• 酷刑或不人道或有

辱人格的待遇，包

括生物实验。

• 故意使身体或健康

遭受重大痛苦或严

重伤害。

• 有意将平民居民或

个人作为攻击对象。

• 使用人体盾牌。

• 非法驱逐或转移或

非法监禁。

• 扣留人质。

• 故意剥夺战俘或其

他受保护人员享有

的公允及合法审判

的权利。

• 不当使用红十字、

红新月或红水晶标

志或其他保护性标

记，导致人员死亡

或严重受伤。

• 以背信弃义的方式

致伤或杀死敌国或

敌军人员。

• 抢劫公共或私人财

产。

战争罪

各国必须预防并制止所有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

为。此外，对于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的“严重破坏公约行

为”，各国还负有特殊义务。严重破坏公约行为是一些

最严重的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即《日内瓦公约》和

《第一附加议定书》列出的特定行为。这些行为包括：

故意杀害、酷刑、不人道待遇及故意使身体或健康遭受

重大痛苦或严重伤害。

战争罪还包括其它严重违反战争法规的行为，包括

发生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的行为。目前最完整的战争

罪清单是《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第8条对战争罪的定义。

国家公诉

各国负有逮捕、起诉和处罚战争罪行为人的主要责

任。各国在成为《日内瓦公约》或《第一附加议定书》

缔约国时同意制定必要的国内立法，以便起诉涉嫌实施

或下令实施严重破坏公约行为之人。各国还必须在其本

国法院起诉此类人员或在适当时将其交由另一国审判，

并对其他战争罪行提起刑事诉讼。实际上，根据《日内

瓦四公约》共同第1条，各国已接受尊重并保证国际人

道法规则之被尊重的义务。

具体而言，关于将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定罪

的问题，《日内瓦四公约》和《第一附加议定书》缔约

国有义务“制定必要之立法，俾对于本身犯有或令人犯

有严重破坏”这些文书“之行为之人，处以有效之刑事

制裁”4。严重破约机制规定缔约国必须搜捕被控实施

或命人实施《公约》和《第一附加议定书》定义的“严

重破坏公约行为”之人。缔约国还必须在本国法院审判

此类人员或将其交由另一相关缔约国审判，无论其为何

种国籍。

4 《日内瓦第一公约》第49条；《日内瓦第二公约》第50条；《日内瓦第三公约》第129条；《日内瓦第四公

约》第146条；《第一附加议定书》第85条第1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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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习惯法，各国必须调查所有被控由其国民或武装部队实施的、或在其领土

上实施的战争罪，以及该国具有管辖权的其它战争罪，并在适当时起诉嫌疑人。5 
除关于严重破坏公约行为及其它战争罪的特殊义务之外，《日内瓦四公约》的

每个缔约国还必须“采取必要之措施，以制止严重破坏本公约之行为以外之一切违

反本公约规定之行为”。6例如，可通过刑事制裁或纪律处罚的方式制止此类行为。

普遍管辖权

一般而言，国内刑法只适用于在该国领土上实施的或由该国国民实施的犯罪。

但一些罪行——包括战争罪——如此严重，以至于任何涉嫌在国际性或非国际性武

装冲突中实施此类罪行之人都应受到搜捕和起诉，无论其为何种国籍，也无论罪行

在何处发生。这一原则被称为普遍管辖权，它是终结战争罪、防止罪犯逍遥法外、

拒绝为被控行为人提供庇护的关键。越来越多的国家通过了国内立法，使其法院能

够依据普遍管辖权，起诉在他国实施了国际罪行之人，例如：在国际性或非国际性

武装冲突中实施的战争罪。

要有效履行各国在国际人道法上的义务，尤其需要《日内瓦公约》和《第一附

加议定书》的每个缔约国都扩大其普遍管辖权，将这些文书规定的严重破坏公约行

为清单纳入其国内立法。该义务要求各国调查并 (如需要) 审判被控实施或命人实施

严重破坏公约行为之人，只要该国了解到此类人员在其领土上或其所在之处属于该

国管辖范围。

其他国际文书对缔约国规定了类似义务，要求其就严重违反这些文书所载规则

的行为，赋予其法院某种形式的普遍管辖权。这些文书包括，例如：1954年在海牙

订立的《关于发生武装冲突时保护文化财产的公约》及其1999年《第二议定书》、

1984年《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2006年
《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

此外，国家实践和法律确念有助于巩固一项习惯规则，依据该规则各国可授予

其法院对其它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的普遍管辖权。7这些行为尤其包括严重违反

5 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习惯法研究”规则158：让-马里·亨克茨和路易丝·多斯瓦尔德-贝克，《习惯国际

人道法：规则》，法律出版社，北京，2007年版，见链接http://www.icrc.org/chi/resources/documents/
publication/pcustom.htm。

6 《日内瓦第一公约》第49条；《日内瓦第二公约》第50条；《日内瓦第三公约》第129条；《日内瓦第四公

约》第146条；《第一附加议定书》第85条第1款。

7 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习惯法研究”：让-马里·亨克茨和路易丝·多斯瓦尔德-贝克，《习惯国际人道法：规

则》，法律出版社，北京，2007年版，见链接http://www.icrc.org/chi/resources/documents/publication/
pcustom.htm。

https://www.icrc.org/chi/resources/documents/publication/pcustom.htm
https://www.icrc.org/chi/resources/documents/publication/pcustom.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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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这些法院包括：中非共和国特别刑事法院、重置的科索沃专家司法机构 (the Kosovo Relocated Specialist 
Judicial Institution)、塞内加尔非洲特别法庭。

《日内瓦四公约》共同第3条的行为、严重违反《第二附加议定书》的行为以及其他

战争罪，如：《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第8条所列罪行。过去的20年里，普遍管辖权已

多次成为已制定必要立法的国家的国内法院审理被控在国际性及非国际性武装冲突

中实施战争罪及其它罪行的个人的法律基础。

各国必须采取下列特定行动来起诉和惩治战争罪：

首先，一国必须制定禁止并处罚严重破坏《日内瓦公约》和《第一附加议定

书》行为的国内立法，可以单独通过一项法律，也可以通过修订现有刑法。此类立法

必须涉及所有实施或下令实施严重破坏公约行为之人，无论其为何种国籍，而且必

须包括在负有法律义务的情况下却不作为所导致的违法行为。此类立法必须将发生

在该国境内以及境外的行为都包括在内。还必须规定与罪行严重程度相应的制裁。

其次，一国必须搜捕被控犯有严重破坏公约行为之人。该国必须在本国法院起

诉此类人员或将其引渡至另一国受审。该国必须调查并在适当时起诉所有被控由其

国民或武装部队实施的、或在其领土上实施的战争罪，以及该国具有管辖权的其它

战争罪行。

第三，一国必须要求其军事指挥官防止严重破坏公约行为及其它战争罪，并对

其控制下的、实施此类罪行之人采取行动。

第四，各国应就与严重破坏公约行为及其它战争罪有关的刑事诉讼互相帮助。

第五，一国还必须采取必要措施，制止战争罪以外的一切违反国际人道法规定

的行为。例如，可通过刑事制裁或纪律处罚的方式制止此类行为。

国际公诉

为形成更有效的旨在预防、制止和惩治最严重国际罪行 (包括战争罪) 的执行

系统，国际社会建立了一系列国际刑事法庭。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已建立两个国际刑事法庭，审理在前南斯拉夫境内实施的

某些罪行以及与卢旺达一系列事件有关的某些罪行，包括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

随着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于2015年底以及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于2017年底的

正式关闭，它们的主要职能已由“国际刑事法庭机制”接手。

国际社会还建立了“混合”法庭，如：塞拉利昂问题特别法庭、柬埔寨法院特别

法庭。此类法院结合了国际及国内审判制度的特点。国际社会仍在创建其他法庭。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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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1998年通过国际协定建立了常设的国际刑事法院，该法院有权审理构成

战争罪 (《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第8条) 的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在60个国家

批准《国际刑事法院规约》后，国际刑事法院于2002年生效。

这些法庭对国际法规定的惩治犯罪机制进行了补充，是在预防和惩治严重违反

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的行为方面迈出的重要一步。国际社会一直非常关注国际

刑事法院及其工作，但正如《国际刑事法院规约》序言明确指出的：在对犯有包括

战争罪在内的国际罪行之人提出刑事诉讼方面，国家仍负有主要责任。只有在一国

不能或不愿真正起诉属于其管辖权内的个人时，国际刑事法院才能行使管辖权。这

是《国际刑事法院规约》规定的补充性原则。因此，《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缔约国

应通过立法授权在国内起诉国际罪行。《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缔约国还必须采取措

施以方便与国际刑事法院的司法合作。

国际刑事法院具有管辖权的罪行

灭绝种族罪 (第6条)

《国际刑事法院规约》将灭绝种族罪定义为全部或局部消灭某一民族、族

裔、种族或宗教团体而实施的下列任何一种行为：

• 杀害该团体的成员；

• 致使该团体的成员在身体上或精神上遭受严重伤害；

• 故意使该团体处于某种生活状况下，以毁灭其全部或局部的生命；

• 强制施行办法，意图防止该团体内的生育；

• 强迫转移该团体的儿童至另一团体。

该定义强化了1948年《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第2条的规定。

危害人类罪 (第7条)

根据《国际刑事法院规约》，危害人类罪是指在广泛或有系统地针对任何

平民人口进行的攻击中，在明知这一攻击的情况下，作为攻击的一部分而实施

的行为。

第7条列出的行为有：

• 谋杀；

• 灭绝；

• 奴役；

• 驱逐出境或强行迁移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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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违反国际法基本规则，监禁或严重剥夺人身自由，而且与任何一种第7
条提及的行为或任何一种该法院管辖权内的犯罪结合发生；

• 酷刑；

• 强奸、性奴役、强迫卖淫、强迫怀孕、强迫绝育或严重程度相当的任何

其他形式的性暴力；

• 基于政治、种族、民族、族裔、文化、宗教、性别或根据公认为国际法

不容的其他理由，对任何可以识别的团体或集体进行迫害；

• 强迫人员失踪；

• 种族隔离罪；

• 故意造成重大痛苦，或对人体或身心健康造成严重伤害的其他性质相同

的不人道行为。

战争罪 (第8条)

根据《国际刑事法院规约》，国际刑事法院对在国际性及非国际性武装冲突

期间实施的下列战争罪具有管辖权：

• 对受《日内瓦公约》保护之人员和物体实施的最严重的破坏公约的行为；

• 构成严重违反适用于国际性武装冲突的战争法规和惯例的其他行为；

• 严重违反《日内瓦四公约》共同第3条的行为，即，对不实际参加敌对

行动或失去战斗力的人员实施的行为；

• 构成严重违反适用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战争法规和惯例的其他行为。

第8条的清单包括强奸、性奴役、强迫卖淫、强迫怀孕、强迫绝育等行为及

任何其他形式的性暴力，以及利用不满15岁的儿童积极参加敌对行动。

2010年在坎帕拉举行的国际刑事法院审查会议对第8条作了修订，在非国际
4 4 4

性武装冲突
4 4 4 4 4

中使用化学武器和易于膨胀的子弹的行为被纳入战争罪定义。而在国
4

际性武装冲突
4 4 4 4 4 4

中使用此类武器已经是规约规定的战争罪。

一些严重破坏《日内瓦公约》及《附加议定书》的行为在《国际刑事法院

规约》第8条中并未明确提及。这些行为包括：遣返战俘时的不当迟延、与种

族隔离有关的做法 (尽管种族隔离本身被视为危害人类罪)、不分皂白的攻击含

有影响平民或民用物体的危险力量的装置。关于《国际刑事法院规约》规定的

战争罪以及这些罪行在国际人道法中出处的表格，见链接https://www.icrc.org/
en/document/war-crimes-under-rome-statute-international-criminal-court-and-
their-source-international#.VM-YBuk5D5o。

https://www.icrc.org/en/document/war-crimes-under-rome-statute-international-criminal-court-and-their-source-international#.VM-YBuk5D5o


36

侵略罪 (第8条之二)

2010年举行的国际刑事法院审查会议通过了修正案，在《国际刑事法院规

约》中增加了个人侵略罪。该罪指的是身居领导职位之人策划、准备、发动或实

施一项侵略行为的行为。

侵略行为被定义为：在没有自卫的正当理由或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授权的情况

下，一国使用武力侵犯另一国的主权、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的行为 (关于这一问

题，详见“什么是国际人道法？”中的诉诸战争权和战时法)。根据该修正案，

一系列行为被定性为侵略：

• 使用武力入侵、军事占领或兼并另一国领土；

• 对另一国领土实施轰炸或使用武器；

• 对另一国的港口或海岸实施封锁；

• 一国武装部队对另一国的陆、海、空部队或海军舰队和空军机群实施

攻击；

• 动用一国根据与另一国的协议在接受国领土上驻扎的武装部队，但违反

该协议中规定的条件；

• 允许另一国使用本国置于该另一国处置之下的领土对第三国实施侵略

行为；

• 派出武装团伙、集团、非正规军或雇佣军对另一国实施侵略行为。

国际刑事法院对侵略罪的管辖权，将于2018年7月17日开始生效。

国际人道法与国际人权法有何不同？

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都力图保护个人的生命、健康和尊严。

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是国际法的两个分支，既相互补充，又各自独立。随

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各自独立地发展，源自不同的法律渊源。尽管适用范围有所重

叠，但二者的遵约机制却完全不同。

国际人道法只适用于国际性或非国际性武装冲突期间，并试图从人道角度限制

战争对人员和物体的影响。国际人权法无论何时均适用，不管是武装冲突局势，还

是和平时期。国际人道法对武装冲突所有各方都有拘束力，包括国家武装部队和有

组织的非国家武装团体。国际人权法只对政府处理其与个人的关系有拘束力。

每个人都享有人权。但在威胁国家命运的局势 (包括战争) 中可以暂时中止某些

人权。而国际人道法却不允许任何克减，因为它只涉及武装冲突这种特殊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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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在一些领域有所重叠：

• 保护人的生命；

• 禁止酷刑和残忍、不人道及有辱人格的待遇；

• 禁止奴隶制和劳役；

• 确保基本司法保障；

• 粮食权；

• 卫生保健权。

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都承认下列罪行的个人刑事责任：

• 国际人道法定义的战争罪；

• 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定义的灭绝种族罪和危害人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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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议员在实施国际人道法

          方面的作用

南苏丹琼莱州瓦特镇。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飞机上抬下一名医疗队转移的战争伤

员。©ICRC/ Jacob Zoche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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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人道法是怎样实施的？

实施国际人道法首先是国家的责任。《日内瓦公

约》共同第1条规定了这一责任，要求各国在一切情况

下尊重该公约并保证该公约之被尊重。这意味着各国必

须采取一系列旨在确保国际人道法规则受到尊重的法律

措施和实际措施。

议员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建立关

于国际人道法的综合性国内法律

框架？

成为国际人道法条约及相关文书缔约国

通过成为国际人道法条约或国际人道法相关条约缔约国，国家同意在法律上受

其规定约束。世界上所有国家均为《日内瓦公约》缔约国的事实表明，这些条约拥

有整个国际社会的支持，从而极具权威性。

在一国成为国际条约缔约国的进程中以及在这些条约所体现的规则和原则的国

内实施方面，议员都发挥着关键作用。议员可以做的包括：

• 了解成为国际条约缔约国的法律程序及供议员支配的工具。

• 判定本国是否为现有国际人道法条约或国际人道法相关条约缔约国。

• 如果本国尚未批准或加入这些文书，考虑向政府提出书面或口头质疑。

• 如果本国政府尚未签署某条约，利用议会程序要求本国政府说明原因，并

鼓励其尽速启动批准或加入程序。

• 如果本国政府已签署该条约，却迟迟未启动批准程序，利用议会程序要求

本国政府说明拖延的原因，并鼓励其加速该进程。行使立法动议权提交关

于此事项的议案。

• 如果本国政府反对批准或加入，努力找出具体原因。如必要，帮助政府消

除疑虑、成见和误解，并利用自己的政治关系网加速该进程。动员自己的

选民一道推动批准或加入。

国际人道法应于何

时实施？

国际人道法仅在武

装冲突期间适用，但无

论战争期间还是和平时

期都必须制定实施国际

人道法所需的措施。尤

其是预防措施，必须在

和平时期就加以落实。

这是确保国际人道法在

冲突中得到充分尊重的

最有效方式。



41

• 如果本国由另一国分割或解体后形成，那么被继承国加入的条约并不自

动约束本国。本国可继承被继承国的义务，作为一个新国家加入国际人

道法条约或国际人道法相关条约，或表明不受被继承国所缔结条约约束

的意图。

议员还可确保在批准或加入某个国际人道法条约或国际人道法相关条约时不附

带任何旨在限制该条约范围的保留，或附有异议或解释性声明。议员可以采取的行

动取决于具体情况：

• 如政府已向议会提出批准或加入请求并伴有限制该条约范围的保留、异议

或解释性声明，而议员已断定此类限制并无依据，则可通过议会程序对这

种做法提出质疑。

• 如政府作出的限制该条约范围的保留、异议或解释性声明不再有效，议员

可利用议会程序查问政府此举的意图，并采取行动以取消此类限制。议员

可行使自己的动议权，提议取消此类限制。

对于允许缔约国作出某种特别声明的国际人道法条约，议员还可确保政府在批

准或加入该条约时或之后的确作了声明。

批准某些条约时要作的特别声明

《日内瓦公约第一附加议定书》：成为《日内瓦公约第一附加议定书》缔约

国的国家可依该议定书第90条，接受国际人道实况调查委员会的职权。

《常规武器公约》：各国必须声明愿受该公约五个议定书中至少两个的

约束。

《常规武器公约议定书四》：成为《常规武器公约议定书四 (激光致盲武

器)》缔约国的国家可作出声明，明确该议定书应适用于“所有情形”，包括非

国际性武装冲突。

《<儿童权利公约>关于儿童卷入武装冲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批准或加

入该议定书的国家必须提交一份具有约束力的声明，规定其允许自愿应征加入本

国武装部队的最低年龄，并说明其为确保不强迫或胁迫进行此类招募而采取的保

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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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议员准备的核对清单

• 确认本国是本手册中“主要的国际人道法条约及相关文书有哪些？”所

列条约的缔约国。

• 如本国已成为这些条约的缔约国，检查本国是否已作出上述特别声明。

• 确认本国在批准或加入某条约时没有作出下列性质的保留或解释性声

明：

■ 有悖该条约的宗旨和目的；

■ 有损该条约主旨。

• 定期检查以确认本国在批准或加入该条约时所作保留或解释性声明是否

仍然有效或是否应当重新考虑。

• 为所有上述事项的目的，及时：

■ 向相关政府部门了解情况；

■ 向政府提出疑问；

■ 展开议会辩论；

■ 寻求公众支持。

通过实施相关条约的立法

在一些立法体系中，国际人道法条约在国内法上自动生效，即，一经该国宣布

其成为缔约国。在这类情况下，必须在某个时间使国内法与该条约一致，无论是在

该条约对该国生效之前还是之后。另一方面，在一些国家，只有当条约所包含的国

际规则被纳入国内立法，该条约才对该国生效。在那之前，该国不会正式成为该条

约缔约国。无论属于那种情况都必须尽速调整国内立法。这可能要求对现有法律作

出细微调整或重大修改，或制定全新的法律。这些法律只是形成了法律框架，接下

来必须通过制定细则加以充实。

如必要，议员可利用议会程序来确保政府在合理时间内向议会提交立法草案或

对现有立法的修正案草案。如果对话以失败告终，议员可行使其动议权，自行起草

立法。在政府或他方提出立法草案时，议员可积极参与讨论并使公民认识到相关问

题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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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了解更多信息

议员可请国内及国外的国际人道法专家提供意见和帮助。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国际人道法咨询服务处可为议员及议会的立法和文件部门

提供帮助，包括提供相关信息、意见和指导。通过链接https://www.icrc.org/ihl-nat
还可查阅汇总了国内立法和判例法的国内实施情况数据库。关于国际人道法相关主

题的示范法见链接https://www.icrc.org/eng/resources/documents/legal-fact-sheet/
national-implementation-model-laws.htm。

在国家层面，各国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以及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 (在设立

了这类委员会的国家) 可提供额外支持 (见“议员在鼓励国际人道法的国内实施方

面有何作用？”)。

议员可采取哪些实际措施来确保国际人道法的国内

实施？

批准必要的经费

议员可能会收到申请，要求其批准对一项旨在鼓励尊重国际人道法的国家行动

计划或关于实施国际人道法或进行国际人道法培训的项目提供经费。

批准的经费应足以负担对武装和安全部队、行政当局及卫生保健人员进行国际

人道法规则培训所需费用。在爆发武装冲突时，这些专业人员如果未经适当培训，

对平民而言其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

法院也必须获得所需资源，以便在国际人道法规则遭到违反时发挥其作用。

关于经费的更多内容，见下文“议员如何通过为人道行动提供灵活、可预见、

可持续的资金支持加强受冲突影响国家的应对能力？”

保护标志

根据《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各国必须保护并监管红十字、红

新月和 (对《第三附加议定书》缔约国而言) 红水晶标志的使用，尤其是通过相应

立法。

这些标志在战争期间用以识别和保护武装部队的医务人员及民用医院，以便他

们能够不受阻碍地救助受难者。如果没有这类可以清晰识别的标识，医务人员很容

易成为攻击目标或被误以为是战斗员。在和平时期和战时，这些标志还用来识别与

国家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有关的人员和物体。

https://www.icrc.org/en/document/national-implementation-ihl-model-la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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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有权使用红十字、红新月和红水晶标志？

冲突期间下列人员和机构可使用保护性标志：

• 一国武装部队的医务人员和宗教人员；

• 民用医院；

• 国家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的医务人员；

• 被占领领土上处于交战地区的或经主管当局批准使用标志的所有平民医

务和宗教人员；

• 其他经认可和批准的志愿救济团体，适用与国家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同

样的条件；

• 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

•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在和平时期下列人员和机构可使用识别性标志：

• 与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组成部分 (国家红十字会或红新月会、红十

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之一有关的实体、人

员或物体；

• 救护车和急救站，但需符合某些条件。

哪些行为构成滥用标志？

• 模仿，指的是使用某种标识，其形状和/或颜色可能令人误以为是标志。

• 冒用，指的是无权使用标志的实体或个人使用该标志，例如：工商企

业、药房、私人医生。

• 背信弃义，指的是在冲突中利用标志保护战斗员或军事物资。

制定关于使用标志的细则是各国的责任。因此每个国家都必须采取措施，选

定一个标志、指定负责监管其使用的国家当局，并拟定有权使用该标志的实体的

名单。

为有效实施国际人道法，必须恰当使用红十字、红新月和红水晶标志。任何滥

用标志的行为都会削弱这些标志在武装冲突中的保护效果，从而使受难者难以获得

有效的人道援助。这就是为何不能容忍任何滥用行为的原因。《日内瓦公约》要求

各国在这方面通过专门的国内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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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还必须通过相关国内立法，禁止并处罚未经授权使用这些标志的行为，特

别是背信弃义地使用，这种行为构成战争罪。

议员在整个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通过与选民的讨论并作为社区领袖，政治家

们也许有机会宣传关于这些标志的信息，甚至参与为改变滥用标志的局面而寻求积

极解决方案的工作。

我们草拟了示范法，可作为通过国内立法时有用的参考文件 (附件四)。

为议员准备的核对清单

• 检查是否已有保护红十字、红新月或红水晶标志的立法。

• 如果没有，确保通过适当的立法。

• 如果现有立法不够充分或已经过时，确保对其进行修订。

• 如对需通过何种立法有任何疑问，及时联系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咨询服务

处。还可参考本手册第四部分包含的示范法。

• 确保通过必要的条例，以便该法得以适用。

• 确保该立法和相应的实施条例：

■ 定义并承认保护性标志；

■ 确定国内主管当局，由其负责制定关于使用标志的条例；

■ 确定有权使用保护性标志的实体和有权使用识别性标志的实体 (见
上述名单)；

■ 制定措施以确定可使用标志的地区；

■ 制定措施以确定由某机构或某几个机构负责确保对标志之使用予以

尊重；

■ 对模仿、冒用及背信弃义地使用标志的情形，规定相应的制裁

措施。

• 作为议员应：

■ 确保行政部门制定了查明滥用标志行为的可靠手段；

■ 在武装冲突中，确保保护标志的规定确实得到适用，并确保所有滥

用标志的行为均受到有效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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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国际人道法知识

国际人道法条约要求各国尽可能广泛地在武装部队内部和普通民众当中传播关

于这些条约的知识。在和平时期就应开展传播工作，以确保基本的人道原则成为人

们的本能。

将国际人道法融入条令、教育培训并教导武装部队

国际人道法对敌对行动加以规范。要保证国际人道法得到充分尊重，发动战争

者就必须知晓其规则和原则，以便将其与自身行为相结合。因此，对武装部队的每

个成员都应进行国际人道法培训，这一点至关重要。

武装部队成员，无论其军阶及职务，都必须接受完整的国际人道法培训。只是

偶尔参加一个短期法律课程是不够的。国际人道法原则必须真正成为军法、条令和

培训计划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对部队进行国际人道法教育的最有效方式是将“人

道角度”融入演习之中，使士兵直接面对他们随后可能要处置的各类情形。

根据国际人道法，各国必须在和平时期培训法律顾问，以保证在冲突期间有法

律顾问就国际人道法规则的适用向军事指挥官提供意见。由于这一法律分支日趋复

杂，因此更迫切需要此类专家在场。这些专家还有另一个作用，就是对武装部队进

行适当的教导。

国际人道法与武装部队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整理汇总了各种不同程度的国际人道法培训计划，以满足

各国武装部队的需要。包括：

• 在军事院校举办简短讲座；

• 教师研讨班；

• 面向高级作战人员和法律顾问的研讨会；

• 国际级别的军事课程；

• 在线国际人道法训练课程单元。9 
更多信息见链接https://www.icrc.org/en/what-we-do/building-respect-ihl/

dialogue-weapon-bearers。

9 可选教材见链接https://www.icrc.org/en/online-training-centre。

https://www.icrc.org/en/what-we-do/building-respect-ihl/dialogue-weapon-bearers
https://www.icrc.org/en/online-training-cen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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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公众和专业受众对国际人道法的认识

要使国际人道法规则受到尊重，不仅那些必须直接适用规则之人应知晓其内

容，全体民众都应了解这些规则。在公务员和政府官员、学术界、中小学、医学界

以及媒体当中推广国际人道法规则，对于营造一种国际人道法文化并推动对国际人

道法的遵守至关重要。

向公众教授国际人道法的方式有很多。海报、电视广告和电影广告、讲座和研

讨会都是有效的途径。学校教科书也可以用来向学生介绍这套法律。

关于国际人道法教学的更多信息和资源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为支持国际人道法的传播提供一系列资源：

• 国际人道法在线课程 (https://www.icrc.org/eng/war-and-law/law-and-
policy/online-training-centre.htm)；

• 关于保护卫生保健设施和人员的法律框架的在线课程 (http://www.
icrcproject.org/elearning/health-care-in-danger/beta/)；

• 在线资料汇编：包含开设实践主导型国际人道法课程所需所有教材 
(https://www.icrc.org/casebook/index.jsp)。

议员的作用

可通过立法规定国际人道法传播工作的总体方针。或在特定法律 (如：关于国防

或媒体) 中可包括关于推广国际人道法的规定。

但大多数时候，传播主要是相关部委 (通常是国防部) 以及整个行政部门的责

任。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议员的作用是监督传播工作。他们应确保行政部门已采取

一切可能措施培训武装部队和提高公众认识。

议员还应确保适当的预算中包含了专门用于对武装部队进行国际人道法培训和

对广大群众进行国际人道法教育的经费。

由于其公职身份，议员本身往往拥有推广国际人道法的权力和手段，例如：通

过演讲来宣传实施国际人道法的国内立法的重要意义、尊重国际人道法规则带给该

国的长期利益、以及违反这些规则会带来的危险。他们还可以在报纸上发表文章，

与民间组织合作，并在可能时，提倡在国内坚决有力地实施国际人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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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议员准备的核对清单

• 确保行政部门已经为使武装部队熟悉国际人道法作了必要的工作；

• 确保：

■ 武装部队所有成员接受适合其军阶或职务的国际人道法培训；

■ 武装部队所有成员能够获得概述国际人道法基本原则的信息；

■ 武装部队成员定期参加明确包含人道角度的演习；

■ 参与冲突或被派往国外 (包括维和行动) 的武装部队所有成员接受国

际人道法培训，该培训已特地根据其使命的要求作了调整；

■ 军事教学计划反映国际人道法原则；

■ 武装部队有在适用国际人道法方面经过适当培训的法律顾问。

• 确保军法和条令符合国际人道法义务并规定：

■ 不加歧视地、人道对待没有或不再参加战斗的人员；

■ 向伤者、病者、遇船难者提供援助而不加任何不利区别；

■ 界定并保护武装冲突中的医疗活动；

■ 军事和/或平民医疗队获准在冲突局势中开展工作并免受攻击；

■ 严格禁止任何针对医务人员或物品的攻击；

■ 不得关押或虐待平民居民；

■ 接受审判的平民有权享有某些程序保障，并应基于法律决定其量刑；

■ 不加歧视地对待战俘，并免费保障其生活基本需要；

■ 战俘可查阅相关国际人道法条约；

■ 接受审判的战俘有权享有程序保障，并应基于法律决定其量刑；

■ 加入武装部队的最低法定年龄是不低于18岁；

■ 平民和民用物体受到保护，免受军事行动影响；

■ 给予妇女和儿童特殊尊重和保护；

■ 供武装部队使用的武器不是国际人道法所禁止的武器；

■ 被拘禁者的健康和身心健全不受损害；

■ 战斗员有义务将自己与平民居民区分开来；

■ 平民和士兵享有基本保障；

■ 开展敌对行动时以保护环境为目的；

■ 不得攻击含有危险力量的工程和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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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受到保护并携带特殊身份证。

• 确保公众知晓国际人道法。

• 任何时候只要可能，确保下列几类人员已获得关于国际人道法的信息：

■ 公务员和政府官员；

■ 法官和法律专业人士；

■ 学术界；

■ 儿童和青少年，特别是在高中和大学课程中；

■ 医学界；

■ 媒体。

• 如果行政部门的工作做得不够，及时：

■ 就此事向政府提出疑问；

■ 向政府成员提出意见，鼓励它们扩大传播活动；

■ 要求对指导传播工作的框架法律进行表决。

• 确保在武装冲突期间继续保持和加强国际人道法知识的推广工作。

议员可采取哪些措施来确保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受

到惩罚？

遗憾的是，成为国际人道法条约及相关文书缔约国并为实施条约而通过适当的

立法，并不足以保证国际人道法受到尊重。各国必须能够依国内法起诉和惩处对严

重违法行为负责之人。各国还必须采取一切可行措施预防并制止违法行为，特别是

通过确保本国已有切实有效的制裁机制。

最好的情况是交战国从一开始就尊重国际人道法，但战争经验已经表明了解规

则和怀有善意是不够的。因此，审判和处罚实施战争罪从而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之

人不仅是法律和道德义务，还是有效的威慑手段。有罪不罚将进一步助长暴行。要

确保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受到起诉，刑事立法就必须定义有关罪行及其处罚。实

际上，刑法的一项原则就是任何人均不得因实施时并非罪行的行为而受到处罚。因

此，极有必要制定相关立法，涵盖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并确保司法保障得到

尊重。关于处罚的问题，见“如何惩治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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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人道法条约虽然提到了必须予以处罚的违法行为，但并未明确规定应判处

的刑罚，也未就管辖权作出规定。因此，各国可自行选择采用的手段，并适当考虑

国际人道法的特殊要求和本国的法律文化。

议员首先必须确保本国已有处罚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的立法手段。如果是这

样，那么接下来他们必须确保 (最好是在和平时期) 该立法及其适用规则符合国际人

道法的规定。如果没有立法或该立法及现有规则不够充分，议员可就此事向政府提

出疑问，或行使其议会动议权来改变这种情形。尤其是关于该法律的内容的议会辩

论可以确定有权审理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的法院及其管辖权的范围，以及适用何种

刑罚。

议会可在司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特别是：

• 确保司法机关人员接受充分的国际人道法教育；

• 赋予司法机关执行其使命的手段；

• 在发生战争罪时，确保司法系统有效运转，确保其不会服从于行政部门的

压力或干涉，并确保在合理时间范围内公正执法。

为议员准备的核对清单

• 确保本国已通过处罚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的立法，并确保该立法已为人

们所知，如：通过在政治公报中予以发布。

• 确保该立法符合国际人道法规则。如果不是这样，及时：

■ 向有关政府部门了解情况；

■ 就此事向政府提出疑问；

■ 就一般而言是否有必要处罚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或是否有必要

处罚任何国内立法未规定或未充分规定的特定违法行为，进行议会

辩论；

■ 使行政部门成员认识到起诉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的必要性；

■ 就处罚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的立法应包含哪些内容进行讨论。

• 如本国为《日内瓦公约》缔约国，确保其通过的立法：

■ 列出了构成公约规定的严重破坏公约行为的违法行为并对其加以

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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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定必须搜捕、起诉或引渡涉嫌实施或命人实施或纵容严重破坏公

约行为之人，无论其为何种国籍，也无论犯罪发生在何处。

• 如本国是《第一附加议定书》缔约国，确保其通过的立法：

■ 列出了构成《第一议定书》规定的严重破约行为的违法行为并对其

加以处罚；

■ 规定必须搜捕、起诉或引渡涉嫌实施或命人实施或纵容在《第一议

定书》中被视为战争罪的严重破约行为之人，无论其为何种国籍，

也无论犯罪发生在何处。

• 如本国是限制使用或禁止某些武器的条约的缔约国，确保本国已通过立

法处罚违反这些条约的行为。

• 无论如何，不管是何种立法，都应确保通过的法律：

■ 保证任何因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而受审和处刑之人有权由公正

和正常组成的法院按照符合公认司法保障的标准程序对其进行公

正审判；

■ 规定可适用的刑事制裁的性质和轻重；

■ 指定负责确定量刑及执行处罚的机构；

■ 不仅确认实施违法行为之人的个人刑事责任，还确认那些命人实施

违法行为之人以及未采取适当措施防止其下属实施此类行为之人的

个人刑事责任。

议员在鼓励国际人道法的国内实施方面有何作用？

建立关于国际人道法的国家机构

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

国际人道法的实施是一项需要长期努力的重要工作。必须由某个国内当局负

责。为此，许多国家已成功设立了特定的国际人道法机构，通常称为“国际人道法

国家委员会”。鉴于国际人道法的实施主要是行政部门的责任，因此这类委员会往

往由部际工作小组组成。他们发挥咨询作用，没有决策权。他们的目的实际上是为

政府实施国际人道法和传播国际人道法知识提供意见和帮助。在一些国家，此类机

构中还有立法和司法部门的代表。



52

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或类似机构提供了一个正式架构，保证了不同部委 (如：

国防部、卫生部、司法部) 在工作中相互协调，以及提出的使国内立法与国际人道法

相符的动议是全面的、可持续的并且前后一致。

关于如何设立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或类似机构并没有明确规则。关键在于该

委员会必须能够就国际人道法的实施和政策向政府提出意见并提供有效的帮助。要

做到这一点，尤其可通过评估现有法律、司法判决和行政规定、提交咨询意见并提

出相关建议。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还可在推广和传播国际人道法知识方面发挥主

要作用。

确保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有效工作的最佳方式之一就是确保该委员会由掌握

必要权力的人员组成，包括与国际人道法有关的部委的代表、军事人员、国家红十

字会或红新月会成员、以及国际人道法专家，如：法律顾问、医生、大学教授及民

间组织成员。

对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而言同样重要的是具有常设地位、明确界定的工作方

法、足够的资源，以便它能够长期开展活动。

各国没有成立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的法律义务，但经验表明，此类机构能够

极大地促进国际人道法的实施。

联络其他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

与其他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的联络可能使该国获益匪浅，特别是同一地区

的委员会，或在法律制度及政治制度类似的国家的委员会。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整理并更新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及类似机构的名单，

见链接https://www.icrc.org/en/document/table-national-committees-and-other-
national-bodies-international-humanitarian-law#.VD0gfmd_tWI.
成立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的动议可由行政部门自己提出。如是，则议员只需

确保该委员会有效工作并拥有所需资源。

如果行政部门没有成立委员会，议员可采取行动，或采用立法手段成立这样的

委员会，或向行政部门施压，促使其设立该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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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议员准备的核对清单

• 强烈建议行政部门成立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或类似机构。

• 如果行政部门没有这样做，及时：

■ 向有关政府部门了解情况；

■ 就此事向政府提出疑问；

■ 向政府成员提出意见，鼓励其成立委员会。

• 如果这些努力均以失败告终，则尽力通过立法手段成立该委员会。

• 如本国已有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考察其职权是否包括下列方面，如

未包括，及时指出该问题并鼓励其将下列方面纳入其职权范围：

■ 就国际人道法问题向议会作报告的义务；

■ 是否有可能建议采取关于国际人道法的立法措施；

■ 追踪国际人道法相关立法规定的后续实施情况的责任。

• 无论何种情形，及时与下列方面联系：

■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它有一个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名单；

■ 其他议会，可分享其经验。

关于国际人道法的议会机构

为加强其议会处理国际人道法相关问题的能力，议员可推动设立处理国际人道

法相关事项的议会机构。

如果不可能成立这类议会委员会，议员可鼓励设立小组委员会或任何其他符合

现有程序的机构，并明确界定其职权和程序。要讨论的问题包括：拟与其他议会委

员会联合采取的任何行动 (鉴于国际人道法的跨学科性质)、与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

会的特殊关系以及举行听证会的能力。

议员还可推动成立由特别关注国际人道法事项的议员组成的非正式小组，该小

组将作为推动议会采取行动的主要力量，甚至作为议会在该领域的监督机构。

最后，议员可推动与其他国家类似议会机构的联系，目的是交流经验，借鉴他

国榜样改进本国行动。各国议会联盟可在这方面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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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相关利益方建立伙伴关系

国际合作

根据《日内瓦公约》共同第1条，缔约国承诺“尊重并保证”对公约规则“之尊

重”。这意味着各国不仅要在本国境内尊重国际人道法，还要在世界范围内确保其

得到尊重。这就是为什么除国内实施之外，国际合作对确保将国际人道法规则变为

行动同样至关重要。

在这种背景下，议会成员不仅要考虑到国际条约所确立的规则，还要在多边政

治论坛中就相关问题进行辩论 (如：区域性及全球性议会组织)。这样做将促进国际

人道法的发展。议员还可直接或间接地为拟定国际规则提供帮助。

各国议会联盟推动尊重国际人道法委员会——动员全球议会支持国际人道法

各国议会联盟于1993年通过了一项关于尊重国际人道法并支持武装冲突

中的人道行动的决议，并随之建立了“各国议会联盟推动尊重国际人道法委员

会”。该委员会最初的目标是动员各国议会和议会界批准国际人道法相关国际公

约和议定书，并在国家一级开展条约所要求的必要的实施工作。本质上，该委员

会依托世界各国议会成员间的伙伴关系和团结一致，致力于加强议会的行动。

各国议会联盟委员会被赋予推动尊重国际人道法和保护难民的任务。它监测

相关国际文书的批准及其国内实施。它使议会了解到必须采取议会行动的事项，

并在国际和国内层面为议会行动提供支持。多年来，它尤其关注下列方面：与国

际人道法的国内转化有关的问题；失踪人员的问题；保护并尊重难民及其权利；

消除无国籍状态、国内流离失所者和杀伤人员地雷。

该委员会为各国议会制作了一些支持其工作的工具，例如：与红十字国际委

员会或联合国难民署合作编订议员手册，这两个机构自该委员会成立之初就成为

其合作伙伴。它开展行动以便在某些人道危机中增进对实地局势的了解，并促进

议会采取有效的应对行动。它与来自危机局势国家的议会代表团举办听证会，或

举行处理特定国际人道法问题的听证会。为把议会界动员起来，它向各国议会联

盟主管机构提交年度报告，并支持制定关于国际人道法问题的决议，以保持政治

上的势头。

为协助其工作，议员可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国内实施情况数据库https://www.
icrc.org/ihl-nat找到《日内瓦公约》缔约国制定的国际人道法相关法律及判例法的

信息。

https://ihl-databases.icrc.org/ihl-n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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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国际履约机制的有效性

保证武装冲突受难者获得应有保障的工作也是通过国际机制实现的。其目的是

确保国际人道法得到尊重，违法行为受到处罚。

除规定国际或混合刑事法院及法庭的条约外 (见第一部分中的“如何惩治违反国

际人道法的行为？”)，《日内瓦公约》和《第一附加议定书》也规定了发生国际性

武装冲突时的履约机制。这些机制包括：保护国制度、《第一附加议定书》第90条
规定的调查程序和国际实况调查委员会 (见下文)。关于武器的条约，包括《禁止杀

伤人员地雷公约》、《常规武器公约》、《集束弹药公约》，规定了报告机制，目

的在于监测缔约国履行条约义务的情况。

监测国际人道法履约情况的机制

保护国是冲突一方指定、为敌方所接受并同意履行国际人道法上赋予保护国

之职能的中立国或非冲突一方的国家。其任务包括：探视受保护人员、监督救济

行动和撤离、接收受保护人员提出的申请、在针对受保护人员的司法诉讼中提供

援助、传达信息、文件及救济物品、主动从事斡旋。

如冲突一方请求而且相关各方就应遵循的程序达成一致，则应对被指控的违

法行为启动调查程序。

依据《第一附加议定书》第90条设立的国际人道实况调查委员会可对被

控严重违反《日内瓦公约》和《第一附加议定书》的行为进行调查，并通过其

斡旋，促进恢复对国际人道法的尊重。该委员会只有在参与诉讼的国家已通过

交存适当声明接受其职权的情况下才能采取行动。在其它情况下，该委员会可

应冲突一方请求启动调查，但仅在其他相关国家同意的情况下。委员会提交各

国的报告是保密的。关于该委员会的更多资料，见http://www.ihffc.org/index.
asp?Language=EN&page=home。

对于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日内瓦公约》和《第一附加议定书》缔

约国必须与联合国合作并依《联合国宪章》行事。

因其职权，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也在监督履约方面发挥作用。

议员的作用在于确保履约机制在其国内能够有效发挥作用，特别是通过鼓励本

国利用此类机制。

如本国是《第一附加议定书》缔约国，议员可确保本国已就接受国际人道实况

调查委员会职权作出了声明。若非如此，议员可就此向政府提出疑问，就交存承认

http://www.ihffc.org/index.asp?Language=EN&page=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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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的必要性展开议会辩论 (此举将对国际人道法的实施大有帮助)，并使公众了解

该委员会的作用。

采取实际行动使国际人道法得到普遍尊重

为确保对国际人道法的尊重，可采取一系列重要性不等的措施：

• 实况调查：在该地区由于冲突而无法进入时，为避免由于缺乏信息而导致

有罪不罚的局面，必须尽力详实、客观地查明国际人道法是否得到尊重或

遭到违反。对于后者，必须查明时间、具体情况和地点。对违反国际人道

法的行为表示关切并让冲突各方知道有人在依照国际法监测和评判他们的

行动，是提醒冲突各方履行其义务的一种方式。在这一背景下，政治上的

可信度取决于可靠的信息。绝不可有丝毫偏袒。

• 展开调查：除传统的信息来源 (目击证人陈述、媒体) 之外，对违反国际

人道法行为的指控进行核实的最可靠手段是展开调查。调查可采取几种形

式。可能涉及简单的行政调查，或成立议会调查委员会。

调查委员会也可由地区性或全球性议会间组织设立，例如：各国议会联盟。

为深入了解某特定局势，还可应另一国之邀，设立议会调查委员会开展信

息收集工作。

• 基于可靠信息采取行动加以补救：一旦掌握可靠信息，即可与相关各方在

此信息基础上展开外交对话。实际上，使未能履行其国际人道法义务的

国家(也许是因为该国不了解其义务或缺乏履行义务的手段) 认识到这个事

实，可以是令其在行动上作出改变的第一步。如果对话不足以改变局势，

就必须将监测到的情况和得出的结论公之于众，以防违反国际人道法之人

以为违法行为不会带来政治上的损失。通过将被控违法行为公开，可促使

政治当局采取更负责任的行动。一般而言，应鼓励开展政治辩论和提高公

众认识的行动，讨论是否需要制止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以及如何实现这

一目的。

• 敦促政治当局制止违法行为：议员可在这方面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例

如：他们可在公开声明中谴责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但公开辩论和谴责

有时并不够。有时有必要采取更多的强制措施。在这方面，第三国必须履

行其责任并利用其影响，确保对国际人道法的尊重。例如：一国为制止违

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可采取的第一步就是通过抗议的形式施加外交压力。

更多的强制措施可以而且或许应该以后再采取。



57

议员的作用因其所采取措施的类型不同而不同，但议员可参与上述任一步骤。

为议员准备的核对清单

• 查明本国是否已交存声明，承认国际实况委员会的职权 (见附件3中的

声明范本)。
• 密切关注任何冲突中尊重国际人道法的情况，无论本国是否参与该冲

突。

• 为此目的，及时设立“议会监督委员会”，作为一个议会机构 (委员会

或小组委员会) 或议会成员群体，其任务尤其是确保：

■ 发出的指令和所作的政治声明不包含任何可被解释为鼓励任何人违

反国际人道法的内容；

■ 对任何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予以处罚并适当尊重程序保障。

• 冲突中一国或数国如可能违反国际人道法，甚至只是有一丝这样的迹

象，就应考虑是否可能：

■ 请本国政府要求被控实施违法行为的国家作出说明；

■ 建议设立中立的或国际性的议会委员会，或许通过各国议会联盟或

地区性议会间组织来设立；

■ 如本国和被控实施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的国家都已提交了接受国

际实况调查委员会职权的声明，则要求本国政府请该委员会进行

调查；

■ 鼓励行政部门基于所掌握的信息与有关国家展开外交对话。

• 如议员已掌握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的可靠信息，及时：

■ 基于所获信息与有过错的当局进行对话；

■ 就制止违法行为的最佳手段展开政治辩论；

■ 启动议会辩论，包括在各国议会联盟或地区性议会间组织内部进行

此类辩论，以了解它们对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的立场。

• 如各种努力均告失败，及时促请行政部门同有过错的国家交涉，以争取

对国际人道法规则的尊重。

• 如交涉无效，及时要求行政部门采取更多的强制措施，例如：

■ 各种形式的外交施压；



58

■ 对贸易特权或协定不予展期；

■ 减少或暂时中止对有关国家的政府援助；

■ 参与有关地区性或全球性多边组织采取的任何其它措施。

国际人道法规定的其它实施措施有哪些？

国际人道法条约规定各国有义务采取一系列广义上的附加实施措施。表明有必

要将国际人道法转化为国内立法、程序、政策和基本制度。这些措施包括：

• 将国际人道法条约译为本国语言；

• 在选择军事用地和发展武器及战术时考虑国际人道法；

• 确保对受保护人员、财产和场所加以妥善识别、标示和保护；

• 为受保护人员制作身份证及其它文件；

• 规定设立医院地带、中立区及非军事区；

• 规定国家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及其他志愿救济团体、民防组织以及国家情

报局的设立和监管。

尽管通过适当法规是行政部门和相关部委的责任，但议员应确保在合理时间内

采取了必要的措施，并确保定期重新评估这些措施并在必要时予以更新。

为议员准备的核对清单

• 如必要，确保所有国际人道法条约均已译为本国语言。

如贵国为《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缔约国：

• 确保对医务人员加以适当识别，并确保他们：

■ 有表明其为医务人员的臂章；

■ 有带有标志的特殊身份牌。

• 通过确保下列方面，查明国家基础设施在多大程度上进行了调整以符合国

际人道法：

■ 医疗区和机构被指定为此用途并通过标志加以识别，它们所在的地

区没有受军事行动影响的危险，并且它们的基础设施已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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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在武装冲突期间担任医院船功能的船只已被指定为该用途；

■ 已对医务飞机加以适当识别；

■ 依据国际人道法选定了拘禁场所；

■ 关于拘禁营的组织和运转的规章符合国际人道法；

■ 按照国际人道法对营地的内部结构加以规定；

■ 军事用地和目标不在平民居民附近；

■ 对军事区和安全区加以识别；

■ 用红十字或红新月标志对救护车和医院加以明确识别；

■ 在冲突期间，立即设立战俘和受保护人员情报局；

■ 已有一套程序确保任何投入使用的新武器符合国际人道法；

■ 对含有危险力量的工程和装置加以适当识别，尽可能不在任何军事

目标附近；

■ 将平民居民搬离军事目标；

■ 在冲突期间，与敌方协商指定非军事区。

• 确保武装部队中的合格人员和法律顾问接受关于国际人道法的培训。

如贵国是1954年《关于发生武装冲突时保护文化财产的公约》缔约国：

• 确保军法和条令对保护文化财产作了规定。

• 确保文化财产特殊标记的使用受到适当监管。

• 查明基础设施是否进行了适当调整，并确保对文化财产加以适当标识。

在所有情况下：

• 如果行政部门的工作不够充分，及时：

■ 向政府提出疑问；

■ 向行政部门及相关部委提出意见，以加速基础结构的调整；

■ 采取其它适当措施。

• 如必要，要求对指导行政部门监管行动的框架法律进行表决。

• 确保为任何需要经费的措施批准充足的预算。

• 在冲突期间，确保适用国际人道法的措施继续受到严格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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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员可以为人道行动提供哪些便利？

国际人道行动的目的是保护和援助冲突受难者并减轻他们的苦难。

根据国际法，各国负有确保其控制之下平民基本需求得到满足的主要责任。但

如果国家不能或不愿承担其责任，国际人道法规定应在有关国家同意的情况下由他

方开展救济行动，如：人道组织。为执行其任务，人道组织必须获准迅速、无碍地

接触受影响人员。

关于人道援助的法律框架规定在《日内瓦公约》、1977年《附加议定书》及习

惯国际人道法之中。关于人道准入和援助的国际人道法规则首先规定，在平民居民

没有足够用品时，可批准 (在占领局势中必须批准) 救济行动。其次，国际人道法详

细规定了此类行动的条件，以方便向受影响人员提供人道救济。

开展救济行动的义务

《第一附加议定书》和《第二附加议定书》相关规定要求当居民缺乏生存必

需品时“应进行”救济活动，从而清楚地确立了一项法律义务。但议定书进一步规

定，该义务需经有关国家同意 (占领期间除外)。因此，必须在两个明显相互矛盾的

要求之间取得平衡：一方面必须采取救济行动，另一方面必须得到有关国家同意。

给予同意的条件因具体情况而不同：

• 在国际性武装冲突中 (如果冲突不是发生在被占领领土上)，有关各方不得

基于任意的理由拒绝同意救济行动：对救济行动的任何阻碍必须基于正当

理由。特别是，如果已证实平民居民受到饥饿的威胁，而一个在公正、非

歧视的基础上提供救济的人道组织能够改变这种局面，则冲突方有义务给

予同意。

• 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适用上述同样规则。但如果救济的对象是非国家

武装团体控制的领土上的平民，是否还需要领土国的同意，对此问题仍无

定论。

• 在被占领领土上，占领国有责任确保居民获得食物和医疗用品。尤其是在

占领地资源不足时，占领国应运入必要的食物、医疗物资及其他用品。如

占领地全部或部分居民未获得足够给养，占领国有义务同意援助居民的救

济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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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人道救济依照哪些条件？

第二套规则是关于提供人道救济时必须符合的条件。这些规则如下：

• 人道、公正和非歧视：国际人道法的规定要求援助在性质上应公正和人

道，在给予援助时不得加以任何不利区别。这尤其意味着救济必须给予所

有有需要者，无论其属于哪一方，也无论其宗教、性别等等。

• 控制：准许救济物资通过的冲突方可控制其分发，特别是依据关于此种通

过的技术安排，包括关于检查的规定。

议员可以采取哪些措施为武装冲突中的人道行动提供便利？

议员应尽全力为公正的人道组织 (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开展的人道行动提供

便利。实际上，这意味着议员应：

• 确保本国加快人道人员的签证程序；

• 为空中、陆地及海上运输提供便利；

• 提出免税；

• 确保对人道人员、设施和救援物资的保护；

• 去除所有妨碍人道效率的繁文缛节；

• 通过捐款、实物捐助和服务来支持人道行动。

议员如何通过为人道行动提供灵活、可预见、可持续

的资金支持加强受冲突影响国家的应对能力？

从案件数量 (国内流离失所者和难民) 和脆弱群体 (性暴力受害者、移民、老人

和残疾人) 的扩大可以看出，对人道行动的需求不仅大大增加，而且更具特殊性，这

促使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其他人道参与方加强其应对行动，以满足更为迫切的、多

样化的人道需求。要在未来数年实现这一目标，同时恪守指导其中立、公正、独立

的人道行动的各项原则，将是一个持续的挑战。

在国际人道法中，人道行动是为受冲突和其它暴力局势影响的人员提供保护和

救济的所有活动的总称。人道行动的最终目标是挽救生命、减轻苦难和维护人的尊

严。人道行动包括短期行动和长期行动，以及在其它情况下可能被视为发展活动，

但在复杂、持久的冲突局势中与人道救济活动实际上难以区别的那些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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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近来人道行动资金投入的增加反映了当前冲突造成的巨大需求，但也表

明国际社会无法通过切实可行的、和平的、可持续的政治方案妥善解决这些冲突。

其结果是动荡局面和冲突反复发生的恶性循环。冲突给本已脆弱的国家造成巨大压

力，使它们在危机 (可能由于暴力或自然灾害所致) 面前更为脆弱，造成更严重的贫

穷、不稳定和暴力。

面对如此错综复杂的局面，对冲突中的应急行动、冲突后的初期恢复以及发

展工作加以严格区分只会起到相反的作用，因为这种做法与许多冲突的发展方式及

其造成的易损局面相去甚远。因此，人道救济与发展援助之间的界限越来越人为刻

意，甚至有害无益；这种做法并未反映受影响人员及社区的真正需求和他们面临的

危险。

有效的应对行动包括立即对紧急需求作出反应，同时投入资金支持关键基础设

施和服务，以免受影响人员的处境进一步恶化。因此，在许多局势中，应急行动和

发展活动并非先后进行而应同时开展。必须以一种旨在以可持续的方式进行应对能

力建设的较长期办法将这些活动固定下来。

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而言，一个重要挑战在于：捐助国还在将人道救济与发展

计划和资金支持区别开来。实际上，该组织在健康、粮食、水、卫生设施、法律建

制和基础设施方面的短期和中期活动在防止长期发展成果逆转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无论是在脆弱国家，还是在中等收入国家的贫困地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致力于在

长期冲突中以这种综合模式开展工作，力图满足挽救生命的迫切需要，同时加强那

些应对人们长期需求的制度。

为使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综合模式切实有效，尤其是在复杂、持久的冲突中，

该组织在行动中必须极具灵活性。这种灵活性除其它外还要求捐款不可指定用途。

但国家预算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加之对用于人道目的的资金和用于发展目的的资

金加以区分，意味着要获得可预见的、灵活的、可持续的资金支持，用来开展有意

义的人道行动以应对迫切和不断增长的需求，仍是一个严峻的挑战。红十字国际委

员会时刻准备与当局 (如：捐助国政府、议员) 一道反思：各国怎样才能明智地投入

人道救济。显然我们需要新的长期资金支持模式，这种模式将有助于提高受长期、

复杂冲突局势影响的人员的应对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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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议员准备的核对清单

• 认识到需要重新组织关于人道拨款的讨论，并超越对人道援助和发展

援助在意识形态和理论上的区分。围绕短期和长期人道需求进行更务

实的讨论将更为恰当，并有助于打破人道拨款和发展拨款的壁垒。

• 宣传有效人道拨款 (不指定用途) 的必要性，以保护坚持原则的人道

组织免受政治议程的限制。经费的支出需根据需要并出于纯粹的人道

考虑。

• 支持长期武装冲突中可持续的人道行动，在满足挽救生命的紧急需求的

同时，维持最低程度的基本服务和能够满足长期需要的基础设施 (水、

粮食、医疗设施和电网)。
• 增进自己对人道挑战的理解，以便就人道和发展预算 (拨款、批准、增

加或削减) 作出更加明智的决定。

• 鼓励议会就主要人道问题开展辩论，并就自己的决定可能对武装冲突和

其它暴力局势中脆弱社区产生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征询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领导层的看法。

• 确认人道/发展综合模式在防止发展成果逆转方面的作用，以及这种模

式在改善脆弱社区的处境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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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分主题介绍

刚果民主共和国，布卡武市，潘齐医院。遭受性暴力的妇女受害者等待与心理学家

会面。©ICRC/ Wojtek Lembr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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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人道法与恐怖主义

国际人道法如何看待恐怖主义？

国际人道法并未规定“恐怖主义”的定义，但禁止在武装冲突中实施大多数如

在和平时期实施通常会被视为“恐怖主义行为”的行动。包括：不分皂白的暴力行

为、故意攻击平民和民用物体、使用“人体盾牌”、攻击礼拜场所、扣留人质。实

际上，武装冲突中的作战人员应区分平民和战斗员这项一般要求是国际人道法的基

石。此外，国际人道法明确禁止“集体惩罚及一切……恐怖手段”(《日内瓦第四公

约》第33条)、“恐怖主义行为”(《第二附加议定书》第4条) 以及目的是在平民居

民中散布恐怖的行为。这些规定并不禁止对军事目标的合法攻击，尽管这种攻击可

能在平民中散播恐惧，但禁止特意为恐吓平民而实施的攻击。上述行为还可构成必

须予以普遍起诉的战争罪。值得注意的是禁止上述类型的针对平民或民用物体的攻

击的国际人道法规则在国际性和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均适用。

恐怖主义行为既可能发生在武装冲突期间，也可能发生在和平时期。因为国

际人道法仅在武装冲突期间适用，因此并未涉及和平时期实施的恐怖主义行为或国

家应对此类恐怖主义行为的方式。此类行为受国内法和国际法的制约，特别是人权

法。但如果打击恐怖主义行为的行动采取了武装冲突的形式 (即，达到了武装冲突的

标准)，那么国际人道法适用于与该武装冲突有关的行为，而且该国的应对行动必须

遵守国际人道法规则。实际上，作为其国际人道法义务的一部分，各国必须防止和

惩治构成战争罪的恐怖主义行为。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对“反恐战争”的看法

在动用武装部队的情况下，只有当地的事实情况才对确定该局势的法律分类

有意义。一些局势可能被归入国际性武装冲突，而另一些则被归入非国际性武装

冲突，尽管各种暴力行为可能并未达到武装冲突的标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不认

为在国际层面为预防和打击恐怖袭击而采取的措施和行动 (往往被称为“全球反

恐战争”) 的确构成全球战争。基于现有事实和国际人道法对这些事实的适用，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认为，当前或近年来并没有发生全球范围的武装冲突，无论是

国际性的还是非国际性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对暴力局势采用逐案分析的方法，

并坚持国际人道法仅在暴力达到武装冲突标准时适用。在暴力未达到武装冲突标

准的情况下，可适用其它法律。实际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不认为国际人道法的

可适用性延伸至冲突各方领土之外，从而允许将世界各地与武装团体有关联的个

人都作为攻击目标。“恐怖主义”是一种复杂的现象，不一定与武装冲突有关或

构成武装冲突，因此更合适的说法应当是“多方面的反恐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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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各国可采取若干措施预防和惩治恐怖主义行为，例如：情报收集、

警务和司法合作、引渡、刑事制裁、财务调查、冻结资产、在外交和经济上对被控

帮助恐怖嫌犯的国家施压。这些措施中大多数通常都不被视为战争行为。

恐怖主义与人道行动

一些参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非国家武装团体被国家、地区性组织或联合国

列为恐怖主义组织。为切断此类组织的资金来源，各国通过了国际和国内法律及政

策，将为参与恐怖主义行为的人员或团体提供“支持”、“服务”和/或“援助”的

行为或“有意”与此类人员或团体“交往”的行为定为刑事犯罪。尽管该罪行的确

切内容和范围在不同国家有不同规定，但大多数国家都对此类罪行采用了宽泛的定

义，使该罪行可解释为适用于任何需要与涉恐人员或实体进行联络的人道活动。这

种情况引发了人道活动的寒蝉效应，可能导致某些人道参与方获罪，并可能造成人

道工作的资金来源受阻。

将人道行动定罪尤其有悖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职权，《日内瓦公约》共同第3条
所明确规定它可向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各方提供服务，包括非国家武装团体。此外，

这种做法还违背了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各项行动的核心原则，如：中立 (红十字

国际委员会及运动的其他组成部分如果必须支持武装冲突一方并且只为该方的利益

开展活动，它们就无法保持中立) 和公正 (例如：如果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或国家红十

字会和红新月会不能向属于“恐怖主义”非国家武装团体的人员或其控制之下的人

员提供医疗服务)。
政府采取的刑事处罚恐怖主义行为的措施应不至于阻碍人道行动：

• 将“物质支持”、“服务”和“援助”涉恐人员或团体或与此类人员或团

体 “交往”定为刑事犯罪的立法，应将完全出于人道目的、在实施过程中

不加任何不利区别的活动排除在此类罪行之外。

• 各国在拨款协定中引入反恐条款时，应确保此类条款不会限制向人道组织

提供资金支持，并确保此类条款允许中立、独立、公正的人道参与方不受

阻碍地开展工作。

• 应当承认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职权允许其与非国家武装团体交往，并承认

处罚此类活动的措施或宽泛地定义“服务”或“支持”恐怖主义罪的法

律，可能会阻碍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武装团体一方被

列为“恐怖主义组织”的局势中开展人道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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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员的作用是什么？

议员必须确保本国立法和关于该立法如何适用的规则符合国际人道法关于恐怖

主义行为的规定。特别是，他们必须确保本国已有处罚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 (包括战

争罪) 的有效法律，并确保规定该国如何应对恐怖主义行为的国内立法尊重国际人道

法规则。

议员还应确保本国的反恐立法足够具体，不会将人道行动定罪或阻碍人道行

动，并确保政府为便利人道参与方的活动提供充分支持，包括财政支持。

如果尚无立法或现有规则不够充分，议员应采取一切相关措施改变这种局面，

包括向政府提出疑问、提出议会动议、就该法律的内容进行议会辩论。

就非立法性反恐措施而言，尽管通过相关条例的责任在于行政部门和相关部

委，但议员可确保采取的措施足够充分，而且符合本国在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

上的义务，并确保定期对这些措施进行重新审查并在必要时进行更新。

为议员准备的核对清单

• 确保本国已通过符合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规则的反恐立法，特

别是关于处罚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包括构成战争罪的恐怖主义

行为。

• 确保本国的反恐立法不会妨碍人道行动，并确保该立法：

■ 将完全出于人道目的、在实施过程中不加任何不利区别的活动排

除在“物质支持”、“服务”和“援助”涉恐人员或团体罪或与

此类人员或团体“交往”罪的范畴之外。

■ 承认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关于非国家武装团体的职责，并明确将红

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活动排除在上述罪行的范畴之外。

• 如果尚无立法或立法不够充分，及时：

■ 向有关政府当局了解情况；

■ 就此事向政府提出疑问；

■ 就是否需要为人道行动提供便利，以及是否需要以符合国际人道

法规则的方式将恐怖主义行为作为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加以处

罚，进行议会辩论；

■ 就国内立法关于恐怖主义行为应包含哪些内容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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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保行政部门采取的反恐措施就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而言是适

当的。

• 确保为人道组织提供充分支持。特别是确保本国政府不在捐款协定中加

入“反恐”的拨款条件或限制。如果政府这样做，议员应确保此类条款

规定了必要的例外，以免妨碍人道服务的提供。

• 行政部门的工作如不够充分，及时：

■ 向政府提出疑问；

■ 就规制恐怖主义行为的国际人道法规则，向行政部门和相关部委

提出意见；

■ 采取任何其它适当措施。

• 如必要，要求对指导行政部门监管行动的框架法律进行表决。

武装冲突期间的强奸及其它形式的性暴力

国际人道法上禁止强奸及其它形式的性暴力的规定

纵观历史，性暴力在武装冲突中普遍存在，而且常常被视为战争不可避免的后

果。作为一种给受害者 (女人、男人、男孩和女孩) 及其家庭乃至整个社区造成损害

后果的极具破坏性的现象，强奸和其它形式的性暴力一直存在。“性暴力”一词用

来形容以武力实施或强制的性行为，例如：由于对暴力的畏惧、对任何受害者 (男
人、女人、男孩或女孩) 的胁迫、拘留、心理压迫或滥用权力。利用强制性环境或利

用受害者无法真正表达同意，也是强制的一种形式。性暴力包括强奸、性奴役、强

迫卖淫、强迫怀孕、强迫绝育以及严重程度相当的任何其它形式的性暴力。

此类行为很少孤立发生。它们构成虐待和暴力模式的一部分，包括杀害、招募

儿童、摧毁财产和抢掠。性暴力可作为一种报复手段、用来制造恐惧或作为一种酷

刑。它还可能作为作战方法，系统地用于破坏社会结构。

强奸和其它形式的性暴力如在国际性或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背景下实施，则

构成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根据尊重国际人道法并确保国际人道法之被尊重的

义务，各国必须在其国内法律制度中防止强奸和其它形式的性暴力并将此类行为定

罪。各国还有义务调查和起诉实施此类罪行之人或如适用，将此类人员引渡，并确

保受害人能够获得医疗救护、司法正义和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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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法 (《日内瓦第四公约》以及《第一附加议定书》和《第二附加议定书》) 
及在国际性和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都适用的习惯法禁止强奸和其它形式的性暴力。

《国际刑事法院规约》将强奸和一些其它形式的性暴力列入战争罪清单，以及

构成危害人类罪的行为清单，对于后者，强奸和其它形式的性暴力必须是作为广泛

或有系统地针对任何平民人口的攻击的一部分实施的。

强奸和其它形式的性暴力还可构成其它国际罪行。例如，强奸通常可构成酷

刑，如果强奸是一国官员为向受害者取得供状而有意实施的。

性暴力还可构成灭绝种族行为，如：性暴力作为一种强制施行的措施，意在防

止该团体内的生育，例如，通过残伤性器官或绝育等手段。强奸也可作为一种旨在

防止生育的措施，例如：在父权制社会中，男人故意使另一族群的女人怀孕，目的

是使她生下的孩子因此不属于母亲所属族群。

各国应采取措施确保其国内法律制度包含禁止强奸和其它形式性暴力的规定。

当强奸或某种其它形式的性暴力行为相当于某种严重破坏《日内瓦公约》或《第一

附加议定书》的行为时 (如：酷刑、不人道待遇、或故意使身体或健康遭受重大痛

苦或严重伤害)，议员应要求对此事进行调查并起诉行为人，如同严重破约机制要求

的那样。此外，根据习惯国际人道法，国际性或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严重违反国际

人道法的行为构成战争罪，《日内瓦四公约》缔约国有权对其行使普遍管辖权。因

此，议员可要求本国行使此类管辖权。

议员的作用是什么？

为履行其确保国际人道法之被尊重的义务，各国必须传播国际人道法，包括禁

止强奸和其它形式的性暴力。议员应参与这一进程。传播工作在和平时期和战时都

应开展，并至少应在军事人员、公务员和执法人员中开展这一工作。在军事训练中

也应使受训者了解禁止强奸和其它形式性暴力的规定，并将这一内容纳入军事手册

及警察手册或类似文件中。

对强奸和其它形式性暴力的受害者而言，获得医疗、心理社会及心理方面的关

怀和照顾十分重要。议员应通过各种措施帮助确保此类服务的提供不受干扰并尊重

医疗保密原则。强奸和其它形式的性暴力属于医疗紧急情况，有可能给受害者的身

心造成严重后果。因此，受害者能够在72小时内不受阻碍地获得优质、及时、公正

的医疗救护以 (例如) 降低感染风险，这一点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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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员还应确保受害者能够获得经济援助，以保证其迫切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

因为武装冲突中的强奸和其它形式的性暴力可对受害者的生活，包括她们的谋生能

力和自理能力，造成毁灭性的影响。

议员应努力使强奸和其它形式性暴力的受害者能够寻求正义而且不会因此遭

受任何不利后果。他们应能容易地找到律师，并能够提起诉讼——理想的状况是免

费，如果不可行，那么只需支付合理的费用。执法当局、检察官和法官应经过适当

培训，以便在处理案件时考虑到强奸和其它形式性暴力受害者易受伤害的特性。

议员应确保为受害者提供保护措施，如：不公开审理、书面证词，同时确保公

正审判和正当程序。根据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如适用，受害者必须获得赔偿。

为议员准备的核对清单

• 确保本国禁止强奸和其它形式的性暴力。

• 确保国内立法规定对性暴力进行有效调查并建立道德档案，以保证受害

者获得司法救济并将行为人绳之以法。

• 确保本国传播国际人道法，包括禁止强奸和性暴力的规定。

• 确保国内立法要求执法当局、检察官和法官经过适当培训，以便在处理

案件时考虑到强奸和其它形式性暴力受害者易受伤害的特性。

• 确保在国家一级实施了相关措施，以保证对强奸和其它形式性暴力受害

者的有效保护和援助。这类措施应规定：

■ 不受阻碍地获得医疗、心理社会及心理服务，这种服务的提供不

受干扰并尊重医疗保密原则；

■ 通过解决安保和安全方面的关切，确保能够保护人员免遭强奸和

其它形式的性暴力；

■ 受害者可获得社会-经济援助和参加赔偿计划；

■ 强奸和其它形式性暴力的受害者可以寻求司法救济而不会遭受不

利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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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武装冲突中的性暴力的更多资料，见：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对武装冲突期间强奸及其他形式性暴力的预防与刑事

制裁”专题概述，见链接：https://www.icrc.org/en/document/prevention-and-
criminal-repression-rape-and-other-forms-sexual-violence-during-armed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武装冲突中的性暴力问答”，见链接：https://www.icrc.org/
en/document/sexual-violence-armed-conflict-questions-and-answers

在冲突局势中保护医疗服务

对提供医疗服务加以保护的法律标准

在武装冲突期间，国际人道法规定了保护人们获得医疗服务的规则。这些规则

对国家和非国家武装团体都有拘束力。对那些未达到武装冲突标准的局势只能适用

国际人权法和国内法。原则上，国际人权法无论何时均适用，虽然各国可决定予以

克减。

在武装冲突和其他紧急局势期间，针对医务人员、设施和医务运输工具的暴力 
(无论是实际发生还是威胁性的) 非常普遍，个人、家庭乃至整个社区都受到影响。

鉴于可能受其影响的人员的数量以及这类行为对长期的、迫切的需求产生的影响，

它可能是国际社会需要解决的最严重的人道问题之一。

根据国际人权法，相关条约缔约国在一切情况下 (即，和平时期和武装冲突期

间) 都有义务维持医疗系统的运转。它们还必须确保人们能够继续使用基本医疗设

施、物品和服务，获得必需的食物、基本住处、房屋和卫生设施，并维持安全饮用

水和基本药物的充足供应。在开展这项工作时，它们必须尊重不歧视原则和平等享

有的原则。各国还必须制定和实施公共卫生战略。国际人道法上有类似规定，要求

各国为居民提供食物和医疗用品。

尽管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都允许各国根据所能获得的资源履行其义务，但

缺乏资源本身不能作为不采取行动的正当理由。如资源极其有限，各国应采取成本

较低的方案，以居民中最贫穷、处于社会最边缘的人员为目标。

不得攻击、任意杀害或虐待伤者、病者和医务人员。根据国际人道法，武装

冲突所有各方都有一项基本义务，那就是尽可能为伤者和病者提供医疗救护和照

顾，而不加任何不利区别和任何迟延。因此，无论伤者或病者属于哪一方，也不论

其种族、宗教、政治观点及其它类似标准，都必须为其提供医疗救护和照顾。区别

https://www.icrc.org/en/document/prevention-and-criminal-repression-rape-and-other-forms-sexual-violence-during-armed
https://www.icrc.org/en/document/sexual-violence-armed-conflict-questions-and-answ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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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只能基于纯粹的医学上的理由。最后，对任何人都不得故意拒绝为其提供医疗

援助。

国际人道法为医务人员、医疗队和运输工具提供的特殊保护源自于尊重、保

护、收集和照顾伤者病者的基本义务。例如，鉴于确保伤者病者得到充分照顾的义

务包括将此类人员交予医疗队或允许他们转移到可获得充分照顾的场所，因此妨碍

他们获得医疗服务的任意措施均违反该义务。

不得以任何方式或在任何时候攻击、损坏或伤害从事纯粹人道任务的医务人

员、设施和运输工具，无论其为军用还是民用。因此，基于尊重和保护的义务，禁

止在敌对行动中，故意对其进行攻击以及发动使其受到影响的不分皂白的攻击。还

禁止可能对医务人员、设施和运输工具造成与直接和具体的预期军事利益相比过分

的附带损害的攻击。国际人道法条约缔约国有义务预防和惩治此类针对受保护人员

和装置的攻击。

不得擅自限制人们前往医疗设施和利用医务运输工具，并应尽可能避免不批准

此类使用的情况。根据国际人道法，对履行纯粹医务职责的医务人员、设施和运输

工具予以尊重的义务还意味着不得对其履行这些职责的能力造成不当阻碍；这意味

着不得擅自阻止医务人员和物资的通过。

最后，各国还需确保关于红十字、红新月和红水晶标志的识别性用途和保护

性用途的国际法律法规在国内的实施和传播，包括关于预防和惩治滥用标志行为的

规则。

议员的作用是什么？

大多数国家认为卫生保健是一项宪法性权利，并通过了保障该权利的立法、关

于卫生保健制度的条例以及相关的适用于特殊局势 (如：自然灾害或其它紧急局势) 
的法律。但多数规范框架并未界定其适用范围，它们没有明确提及武装冲突和其他

紧急局势，故相对而言仍较为笼统。

因此，议员可发挥关键作用，就保护武装冲突和其他紧急局势中的医疗服务的

议题提出修改现有立法的提案、引介相关法案并向政府提出疑问。议员可发挥作用

的各种措施见下文。

应实施的法律措施和监管措施不仅涉及到保护《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

书》规定的标志，还涉及到在国内层面保护伤者病者、医务人员和设施以及医务运

输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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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受《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保护的特殊标志的使用，批准使用

红十字、红新月和红水晶标志并防止其滥用的责任在于国家。国家必须根据《日内

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监管标志的使用。因此各国需实施关于标志的识别性

用途和保护性用途的国际法律法规，并推广这些法律法规。各国还必须加强相关措

施，不仅要控制标志的使用，还要通过相应机制防止标志的滥用。最后，各国必须

采取特定措施防止武装部队滥用标志。

议员应确保采取了所有关于使用特殊标志的必要措施。

为议员准备的核对清单

伤者和病者、卫生保健人员、设施、运输工具

• 鼓励相关国内当局建立国家制度，收集针对医务人员、设施、医务运输

工具和病人的暴力事件的数据。

• 请行政部门和其他议员将卫生保健权纳入本国宪法。

• 确保刑法和行政法对违反保护医疗服务的国际法准则的行为予以处

罚，并确保任何针对医务人员的攻击或其它暴力行为都受到适当的

制裁。

• 确保在国家一级实施相关措施，以保证建立有效制度，追究个人刑事

责任并对针对伤者病者、医务人员、医疗队和医务运输工具的犯罪予

以处罚。

• 确保国内立法要求对医务人员加以适当识别，尤其是确保他们：

■ 有表明其为医务人员的臂章；

■ 有带有特殊标志的特殊身份牌。

• 确保国内立法规定国家基础设施应符合国际人道法，并确保：

■ 医疗区和机构被指定为此用途并通过标志加以识别，它们所在

的地区没有受军事行动影响的危险，并且它们的基础设施已做

好准备；

■ 将在武装冲突期间担任医院船功能的船只已被指定为该用途；

■ 已对医务飞机加以识别；

■ 已用标志对救护车和医院加以明确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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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行政部门和其他议员采取措施，以确保武装部队和安全部队、公务

员、医务人员和广大民众接受培训或通过其它方式了解与国际人道法有

关的问题以及可适用的国内立法。

标志 (见“议员可采取哪些实际措施确保国际人道法的国内实施？”)

• 确保采取国内措施，包括立法措施，识别和规范受《日内瓦公约》及其

《附加议定书》保护的、且该国已确认和保护的特殊标志的使用；决定

哪个国内当局有权管理和监督标志的使用；决定哪个实体有权使用标

志；并明确哪些使用必须经过批准。

• 确保通过相关国内立法，无论何时均禁止在未经批准的情况下将特殊标

志及其名称用于任何形式的个人目的或商业用途，并对此类行为予以处

罚，还禁止仿冒标志或使用会被误认成标志的设计。

• 如本国已有关于标志的国内立法：

■ 确保该国内立法不仅涵盖了对标志的保护，还涉及到保护伤者和

病者、医务人员和设施以及医务运输工具。

• 确保武装部队中的合格人员和法律顾问接受关于适用国际人道法和国际

人权法的培训。

• 行政部门的工作如不够充分，及时：

■ 向政府提出疑问；

■ 进行议会辩论；

■ 寻求公众支持；

■ 与行政部门及相关部委接触，以加速基础结构的调整；

■ 采取任何其它适当措施。

• 如必要，要求对指导行政部门监管行动的框架法律进行表决，此类监管

行动涉及对医疗服务的保护，尤其是在冲突局势中的保护。

• 确保为任何需要经费的措施批准充足的预算。

• 在冲突期间，确保为保证国际人道法的适当适用而采取的措施继续受到

严格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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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保护武装冲突及其它紧急局势中医疗服务的各项规则的国内适用，更多资

料见：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保护武装冲突及其它紧急局势中医疗服务的规则的实

施：指导工具”，《国际人道法的国内实施》指南附件19，见链接：https://www.
icrc.org/en/document/implementation-rules-protecting-provision-health-care-
armed-conflicts-and-other-emergencies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保护医疗服务的国内规范框架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见链接：https://www.icrc.
org/eng/resources/documents/publication/p4215.htm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尊重和保护武装冲突及国际人道法未涵盖的局势中的医

疗服务”专题概述，见链接：https://www.icrc.org/en/document/respecting-and-
protecting-health-care-armed-conflicts-and-situations-not-covered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对红十字、红新月与红水晶标志的保护”专题概述，见

链接：https://www.icrc.org/en/document/protection-red-cross-red-crescent-and-
red-crystal-emblems-factsheet

国际人道法与新科技带来的挑战

近年来，各种新科技被用于现代战场，产生了新的作战手段和方法，例如：网

络攻击、武装无人机及机器人 (包括自主武器)。尽管国际人道法无疑适用于这些新

科技，但将现有的法律规则适用于新科技也带来了履约方面的新挑战。

对新作战手段和方法的法律审查

《第一附加议定书》第36条要求每一缔约国评估：使用其研究、发展、取得或

采用的任何新武器或作战方法是否在某些或所有情况下为国际法 (包括国际人道法)
所禁止。这一义务适用于所有新武器以及使用这些武器的方式。考虑到新的作战技

术的迅猛发展，特别是那些依靠信息技术和机器人技术的作战方法，这一义务尤为

重要。

第36条旨在通过在发展、取得或以其它方式将武器纳入一国武器库之前断定其

合法性，来防止使用那些在任何情况下均违反国际法的武器，并对那些在某些情况

下违反国际法的武器的使用加以限制。

《第一附加议定书》第82条是对第36条的补充，它要求在任何时候都要有法律顾

问，就国际人道法和“就此问题发给武装部队的适当指示” 向军事指挥官提供意见。

https://www.icrc.org/en/document/implementation-rules-protecting-provision-health-care-armed-conflicts-and-other-emergencies
https://www.icrc.org/eng/resources/documents/publication/p4215.htm
https://www.icrc.org/en/document/protection-red-cross-red-crescent-and-red-crystal-emblems-fact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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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新武器 (包括新的作战技术) 的合法性关系到各国的利益，无论该国是否

为《第一附加议定书》缔约国。法律审查是一项关键性的、几乎必不可少的措施，

它通过确保武装部队能够根据其国际义务进行敌对行动，使各国得以遵守国际人道

法。这种方式还有助于确保在无法保证对国际人道法之尊重的情况下，新武器不会

过早地投入使用。

关于国家如何建立或改进有关程序，以便根据《日内瓦公约第一附加议定书》

第36条判定新武器和作战方法的合法性，更多资料见《新武器、作战手段和方法法

律审查指南：1977年<第一附加议定书>第36条实施措施》，见链接https://www.
icrc.org/eng/resources/documents/publication/p0902.htm

网络战

关于“网络战”的概念并没有权威的定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网络战一

词在这里指的作为国际人道法所定义的武装冲突背景下的作战手段或方法、通过数

据流对计算机或计算机系统采取的行动。

值得庆幸的是，迄今为止网络战还未造成灾难性的人道后果。但如果一国的计

算机或网络遭到攻击、渗透或封锁，平民的生活必需品可能被剥夺，如：饮用水、

医疗服务和电力供应。尽管我们尚不完全清楚网络空间的军事潜力，但对居民安康

所必需的基础设施，甚至是交通系统、堤坝或核电站发动网络攻击似乎在技术上是

可能的。此类攻击可对数十万人的安康、健康和生活造成深远影响。

此外，考虑到网络空间的互联性，攻击方在发动网络攻击时可能无法区分军用

和民用计算机系统。事实上也许不可能只以军用计算机网络为攻击目标。评估军用

计算机网络受攻击时会对民用网络造成何种衍生后果可能也很困难。

就保护平民免于网络战的危险而言，军用和民用网络的互联性给这方面的工作

造成重大的现实挑战。这一挑战凸显了发展或获得网络战能力的国家 (无论是为进攻

的目的还是防御的目的) 评估其在国际人道法上的合法性的重要意义。实际上，未对

某种特殊的军事能力专门加以规定的事实，并不意味着其使用不受限制。同任何在

武装冲突中被用作作战手段或方法的新技术一样，网络战受到国际人道法规定的限

制的约束，特别是禁止攻击民用物体，禁止发动不分皂白的、不成比例的攻击。这

并非否认随着科技的进步或对其人道影响的进一步认识，也许会需要进一步发展该

法律。这要由各国来决定。

https://www.icrc.org/en/publication/0902-guide-legal-review-new-weapons-means-and-methods-warfare-measures-implement-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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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武器

在过去的15年间，武装部队开发和使用机器人系统的情形急剧增加。包括各种

在空中、陆地和水中 (包括公海之上及之下) 运行的武装无人系统。虽然军事机械越

来越先进以及士兵与战场的物理距离越来越远，都是同战争本身一样古老的现象，

但近来机器人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结合军事行动的需求，可能意味着降低甚

至完全取消人对武器系统及使用武力的直接控制。

关于自主武器系统并没有国际公认的定义，10但提议的各种定义都蕴含这样一

个观念：该武器系统能够独立选择并攻击目标。在此基础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提

出了“自主武器系统”的总称，它涵盖了在“关键功能”上具有自主性的任何类型

的海陆空武器系统——即，该武器无需人类干预就能选定目标 (即，搜寻或探测、识

别和追踪) 并发起攻击 (即，拦截、对其使用武力、使其失效、损坏或摧毁)。经最初

的启动后，该武器系统自身利用其传感器、编程和武器，完成通常由人直接控制的

目标选定程序和行动。

基于机器人技术当前的现状和可预见的发展，要确保自主武器系统的使用符合

国际人道法，在技术上是个重大挑战。尤其是如果这些武器被用于执行更为复杂的

任务并被部署在比迄今为止的情形都更为多变的环境中。

关键挑战包括武器系统是否能够自主区分军事目标和民用物体、战斗员和平

民、实际作战的战斗员和丧失战斗能力者。另一项关键挑战是能否对武器进行设

定，使其能够如同比例性规则所要求的那样，查明诸多必要的背景因素和变量并

对其加以评估，以判断该攻击是否可能造成与预期的具体和直接军事利益相比过

分的附带平民伤亡和/或民用物体受损或二者相结合。同样，能否对武器进行设

定，使其能够如攻击时预防措施原则所要求的那样，在目标明显不是军事目标或

受到特别保护、或攻击显然有可能违反比例原则时取消或中止攻击，似乎也是一

项艰巨的挑战。

因此，拟使用自主武器系统的局势如可能遇到受保护人员或物体，在技术上是

否可能对武器进行设定，使其能够进行国际人道法上的区分原则、比例原则和攻击

时预防措施原则所要求的复杂的、针对具体情况的评估，人们对此存在严重怀疑。

这些固有的定性评估仍必须依靠人类特有的推理和判断。

10 用于形容此类系统的术语包括“致命自主武器系统 (LAWS)”、“致命自主机器人 (LARs)”以及“杀人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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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这些挑战，开发和使用符合国际人道法的自主武器系统的能力，除极有限

的情形和极简单的环境之外，在其它所有情况下都还远未确定，至少就可预见的未

来而言是这样。在这方面，显然目标选定和攻击行动必须继续由人类总体控制或监

督，以确保对国际人道法的尊重。确保自主武器系统符合国际人道法所必需的人类

控制或监督的类型和程度取决于若干因素，包括：系统的类型、该系统设计用于执

行何种任务、该系统拟用于何种环境、以及该系统设定攻击的目标类型。

无论是否符合国际人道法，自主武器系统之争的核心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人

道原则和公众良知是否允许机器在没有人类干预的情况下在武装冲突中执掌生杀大

权。近年来各国、专家、民间组织、公众的争论已经表明，人们对任何超出人类控

制使用武力的武器系统的概念都深感不安。

无人机

自主武器必须与无人机 (也称为无人驾驶飞行器或遥控驾驶飞机区分开来，后者

是一种遥控武器。无人机通常由位于战区之外的人员操作和控制。现在使用的无人

机要由真人操控者选择目标和启动、将相关武器对准和射击。

无人机的使用引发了一系列关切和广泛争论。支持者认为无人机使攻击更为精

准，从而减少伤亡和破坏。但也有人声称无人机已多次错杀或错伤平民。对这一问

题的争论仍在进行，除其他原因外，还因为人们对大多数无人机打击的效果缺乏了

解。此外，无人机可能造成的心理影响是包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内的一些人道组

织关注的问题之一。无人机造成的压力达到何种程度？对在该区域生活的人而言，

无人机在空中持续存在会给他们的心理健康造成何种后果？遗憾的是，我们并不总

能获得第一手资料，特别是如果使用无人机的地区在安全上的限制使人们难以对其

影响进行独立、彻底的评估。

国际人道法上没有关于遥控驾驶飞机或禁止此类飞机的明确规则。正如载人作

战飞机的情形，其使用受到敌对行动规则的制约，无人机并无阻止这些规则适用的

独特之处，因此在武装冲突中使用无人机时应适用这些规则。遵守国际人道法的责

任在于无人机操控者、其指挥官以及他们所属的冲突一方。相比之下，鉴于执法框

架对使用武力的严格限制，似乎只在例外情形下才允许在执法领域使用无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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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员的作用是什么？

《日内瓦公约第一附加议定书》并未规定对新武器和作战方法的审查应如何进

行。因此，每个缔约国有责任采取必要的行政、监管及其它措施。无论选择何种审

查机制，都鼓励各国采取多学科的工作方式，酌情考虑军事、法律、医学、科学及

环境专家的意见。各国还应尽早进行审查，可以在新武器或作战方法的研究或发展

阶段，或者在取得或采用之时。无论如何，必须在使用之前进行审查。

如该国已设立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议员可鼓励该委员会支持通过国家审查

程序 (见第二部分中的“议员在鼓励国际人道法的国内实施方面有何作用？”)。
在建立审查机制时值得考虑的重大程序问题包括：决定由哪个国内当局负责审

查，谁应参与审查过程，审查应在开发过程中的哪个阶段进行，以及关于决策和记

录保存的程序。制定正式程序意味着确立可用于新武器审查的永久机制，无论新武

器处于研究、发展、取得或采用的哪一阶段。议员可确保在建立审查机制时考虑到

相关因素。

审查机制可由负责研究、发展、取得或采用新武器的政府部委建立并向其负

责，通常是国防部或其对应部门。或由政府自己建立审查机制，并由一个部门间实

体负责实施。不管由谁建立，都应注意确保审查机关能够根据法律并基于相关专业

知识，公正地开展工作。议员可提出建议和要求，以确保审查的质量和可信度无可

指摘。议员还可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坚持该审查采取多学科的工作方式，来确保被

审查的武器完全符合国际人道法。这意味着听取军事、法律、医学及环境专家以及

机器人技术和信息技术专家的意见。议员还应确保行政部门尽早进行此项审查，可

以在新武器或作战方法的研究或发展阶段，或者在取得或采用之时 (但无论如何，必

须在使用新武器和作战方法之前进行审查)。
审查的责任可委托特别机构或由相关部门和部委的常设代表组成的委员会。鼓

励议员参与负责新武器审查的委员会和机构。不论审查机构是个人还是委员会，都

必须具备适当的资格，包括对国际人道法全面认识和充分理解。

每个负责研究、发展、取得、改进或采用某种武器的机构都必须在上文所确定

的阶段将此事提交审查机构审查。例如，可通过通知、或请求出具咨询意见或要求

接受审查等方式。此外，审查机构自身也可有权主动承担评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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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议员准备的核对清单

• 通过确保下列方面，查明国家基础结构在多大程度上进行了调整以符合国

际人道法：

■ 已有程序用于核实任何投入使用的新武器是否符合国际人道法；

■ 新武器的审查程序吸收了合格的国际人道法法律顾问以及多学科

专家团队的意见。

• 确保主管新武器的发展或取得的当局和机构根据规定的程序将新武器提交

审查。

• 确保武装部队中的合格人员和法律顾问接受关于适用国际人道法的培训，

尤其是关于发展和使用新武器和作战方法的规则。

• 如果没有设置审查当局，或如该当局不能正常运转或没有得到适当的建

议，及时：

■ 向政府提出疑问；

■ 与行政部门及相关部委接触，以加快改进的速度；

■ 采取任何其它适当措施。

• 如必要，要求对指导行政部门监管行动的框架法律进行表决。

• 确保为任何需要经费的措施批准充足的预算。

• 在冲突期间，确保为保证国际人道法的适当适用而采取的措施继续受到严

格尊重。

关于国际人道法和新科技的更多资料见链接：https://www.icrc.org/en/war-and-
law/weapons/ihl-and-new-technologies。

您可能希望查阅：

《红十字国际评论：“新科技与战争”专刊》 (第94卷，第886期，2012年
夏)，见链接：https://www.icrc.org/eng/resources/international-review/review-886-
new-technologies-warfare/index.jsp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新武器”专题概述，见链接：https://www.icrc.org/en/
document/new-weapons-factsheet

各国议会联盟，“网络战：对和平与全球安全的严重威胁”，第132届大会通

过的决议，2015年4月，见链接：http://www.ipu.org/conf-e/132/res-1.htm。

https://www.icrc.org/en/war-and-law/weapons/ihl-and-new-technologies
https://www.icrc.org/en/international-review/new-technologies-and-warfare
https://www.icrc.org/en/document/new-weapons-fact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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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活动与个人数据的保护

人道背景下个人数据的使用

在开展人道活动时，人道参与方需要收集和处理包含个人数据的信息。此类信

息和数据可能包括极为敏感的关于虐待和违法行为的指控，公开此类信息可能会给

受害人、证人、其家庭和搜集信息的人员带来危险。还构成对其隐私权和个人数据

受保护权的侵犯。这就是为什么保护个人数据对人道参与方而言至关重要。

保护武装冲突及其它暴力局势受害者的个人数据是保护和援助此类人员不可缺

少的组成部分。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各国红十字会及红新月会能够掌握个人数据的活动

包括：

• 重建家庭联系；

• 保护被拘留的个人；

• 建立对国际人道法的尊重；

• 提供医疗援助和矫形服务；

• 法医活动；

• 清除武器污染；

• 确保经济安全；

• 水与居住环境方面的活动；

• 存档。

议员的作用是什么？

处理/转让的法律基础

根据关于数据保护的法律，处理个人数据必须基于特定的法律依据。最广为人

知的法律基础通常是基于同意，但也可能有其它依据。数据保护法还限制向第三国

和国际组织转让个人数据。

获得和使用武装冲突及其它暴力局势可能的受害者的个人数据，对于确保红十

字国际委员会及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其他组成部分能够履行国际人道法和《运

动章程》规定的职责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出于人道原因可能需要武装冲突及其它暴力局势受害者的数据，但此类人员

可能处于无法作出同意表示的境地。例如，他们可能与家人失散，尚未找到，或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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踪、失去意识、或过于脆弱以至于无法就处理其个人数据作出完全自主的、明智的

决定。

因此，议员应支持确立除同意之外的其它使用数据的法律依据，并确保法律

相当明确地规定此类替代法律基础涵盖人道活动，包括根据国际人道法和《运动章

程》开展的活动。

议员还应确保在此类情况下向第三国和国际组织转让数据是允许的。

数据主体查阅权限

数据保护法通常规定数据主体 (即，当事人) 有权访问数据控制者掌握的所有关

于该人的个人数据。通常允许基于公共利益方面的重要原因和/或基于对同一数据主

体和/或另一人的关键利益的保护，对这一权利加以限制。

保密性对于获准接触并保护身处危险或受暴力和/或武装冲突影响的人员而言

至关重要。例如，为继续获准接触被拘留者，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需能依靠其标准工

作方法，包括保密性和国际法规定的不披露保密信息的相关特权。这可能要求红十

字国际委员会限制数据主体查阅某些包含其个人数据的保密报告的权利，如果此类

报告属于不披露特权的范畴。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数据主体的生命、健全和尊

严，或其他人的生命、健全和尊严。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将此类报告寄给当局，也

必须准许当局依照国际法限制数据主体的查阅权限。

因此，议员应当确保在此类情况下已有限制数据主体查阅权限的机制。

目的限制

个人数据的处理必须出于明确目的并应完全透明。一旦明确了目的，就不得出

于与之不符的任何其它目的处理个人数据，除非可以找到新的法律依据。

人道组织出于纯粹的人道目的及与这些人道目的有关的行政上的理由处理数

据。但当局可能会向不享有国际组织特权、豁免和地位的人道组织施压，要求其向

当局提供某些个人数据，例如，用于执法目的或用于移民流动的管理。数据的这种

使用有悖数据收集的目的，是对人道工作的直接威胁。

议员应确保设置明确的保障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

保护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议员必须确保本国关于数据保护的国内立法依照赋予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职权的

国际法律文书的规定，有效保护该组织的保密权并为其人道活动提供便利。如果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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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和现有规则不够充分，议员可就此向政府提出疑问，或利用其议会动议权来改变

这种局面。议员可以通过议会辩论，例如：强调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不披露所收集信

息及数据的绝对特权及其职责的特殊性，以及这些方面在关于数据保护的国内立法

中应如何体现。

为议员准备的核对清单

• 如本国已有关于数据保护的国内立法，确保其中包括如下规定：

■ 批准处理个人数据并向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及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

运动的其他组成部分转让个人数据；

■ 明确规定可基于公共利益方面的重大原因限制数据主体的查阅权

限，如果为保护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不披露特权所涵盖的信息必须

如此；

■ 保障人道活动领域对目的的限制，防止为人道目的收集和处理的

数据被用于其它的、不相符的目的。

• 如现有立法不恰当，及时：

■ 就此问题向政府提出疑问；

■ 就是否需要给予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特殊待遇及为其活动提供便

利，进行议会辩论；

■ 与行政部门及相关部委接触，以期对关于数据保护的国内立法进

行必要的修改；

■ 就国内立法应包含哪些新规定进行讨论；

■ 采取任何其它适当措施。

儿童

关于儿童保护的法律标准

在国际性或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不是国家武装部队成员或有组织的非国家武

装团体成员的儿童，除非直接参加敌对行动，否则享有赋予平民的免受敌对行动影

响的一般性保护。考虑到儿童尤其容易受到伤害，《日内瓦第三公约》、《日内瓦

第四公约》及1977年《附加议定书》规定了一系列赋予儿童特殊保护的规则；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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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敌对行动的儿童也不会丧失这种特殊保护。《附加议定书》、1989年《儿童权

利公约》及其2000年《关于儿童卷入武装冲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也对儿童参加敌

对行动作出了限制。

《日内瓦第四公约》中虽有关于儿童的特别规定，但在《第一附加议定书》中

才确立了对儿童的特殊保护原则：“儿童应是特别尊重的对象，并应受保护，以防

止任何形式的非礼侵犯。冲突各方应向儿童提供其年龄或任何其它原因所需的照顾

和援助”(第77条)。
儿童参加敌对行动可通过各种形式，从为战斗员提供支持 (如：搬运武器和弹

药、执行侦察任务) 到被征募和用作国家武装部队或武装团体的战斗员。1977年
《附加议定书》是第一部涉及此类情形的国际条约。《第一附加议定书》要求各国

采取一切可能措施，防止15岁以下的儿童直接参加敌对行动。议定书明确禁止招募

此类儿童加入武装部队，并鼓励缔约国在征募15至18岁之间的人员时优先考虑年龄

最大者 (第77条)。《第二附加议定书》更进了一步，禁止征募未满15岁的儿童并禁

止他们 (直接或间接) 参加敌对行动。

在国际性武装冲突中，没有直接参加敌对行动的儿童适用《日内瓦第四公约》

关于保护平民的规定及《第一附加议定书》。他们受到这些条约规定的基本保障的

保护，特别是享有被人道对待的权利，这些条约禁止对儿童采取谋杀、胁迫、体

罚、酷刑、集体惩罚和报复行动。他们还受到《第一附加议定书》关于敌对行动的

规则的保护，包括区分原则和禁止攻击平民的规定。

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为没有直接参加敌对行动之人规定的基本保障也适用

于儿童。他们还受到这样一项原则的保护：“平民居民本身及平民个人，不应成为

攻击的对象” (《第二附加议定书》第13条第2款)。
此外，几乎得到普遍批准的1989年《儿童权利公约》涵盖了儿童的所有基本权

利。在各种相关条款当中，公约第38条敦促缔约国采取一切可行措施，确保未满15
岁的儿童不直接参加敌对行动。公约第38条还规定，在招募已满15岁但未满18的人

时，应优先考虑年龄最大者。

2000年5月25日通过的《关于儿童卷入武装冲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加强了对

武装冲突中儿童的保护。该议定书规定：

• 缔约国应采取一切可行措施，确保不满18岁的武装部队成员不直接参加敌

对行动；

• 禁止强制招募不满18岁的人加入武装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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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缔约国应提高自愿应征入伍的最低年龄，使其高于15岁 (这一规则不适用于

军事院校)；
• 非国家武装部队的武装团体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招募 (无论强制或自愿) 或

在敌对行动中使用不满18岁的人；

• 缔约国必须禁止此类做法并在国内将此类行为以刑事罪论处 (第4条)。

保护措施的国内实施

除批准保护武装冲突中儿童的条约之外，各国还应在条约的国内实施方面发挥

积极作用。它们应采取和适用符合其法律和司法制度的国内措施，无论通过立法还

是其它形式。应优先考虑实施下列规则：

• 《关于儿童卷入武装冲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缔约国必须采取立法措施，

禁止下列行为并将其以刑事罪论处：强制招募未满18岁之人加入国家武装

部队；非国家武装部队的武装团体强制招募未满18岁之人，或允许此类人

员自愿加入，或使用此类人员。

• 《儿童权利公约》或《第一附加议定书》缔约国应采取立法措施，禁止招

募未满15岁的儿童和让此类儿童直接参加敌对行动，并确保优先招募15至
18岁人员中年龄最大者。

• 根据补充性原则，国际刑事法院在一国不能或不愿起诉的情况下具有管辖

权，该原则要求《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缔约国应确保其国内刑事立法规定

对征募未满15岁儿童或使用儿童积极参加敌对行动之人予以起诉。国内立

法还应规定实施这些罪行之人的个人刑事责任，以及未能防止或处罚此类

行为的所有指挥官应承担的指挥官责任。各国应确保这些罪行不适用任何

赦免法。

《第一附加议定书》和《第二附加议定书》缔约国还应采取立法或其它措施，

确保任何因武装冲突而被逮捕、拘留或拘禁的未满15岁儿童享有国际人道法提供的

特殊保护。被非法招募并被控在武装冲突中实施国内法上的罪行或国际罪行的儿童

应首先被视为受害者而非犯罪者，并应受到相应对待。

传播及国内立法的进一步发展

为确保儿童权利得到尊重，需要在推广国际人道法知识和促进尊重国际人道法

方面做大量工作。关于国际人道法，各国在法律上有义务通过传播活动来提高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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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些权利的认识。这些活动可包括：将儿童特有的保护的概念纳入和平时期武装

部队及国家安全部队各级人员的培训和演习中，并/或编入大学及专门研究所的课

程。同样，应在普通民众及男童女童中开展提高认识的宣传活动，使其了解儿童直

接或间接参加敌对行动的形式和后果，以及武装冲突(包括与武装部队或武装团体有

关联) 对儿童及其家庭乃至社区的特殊影响。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咨询服务处支持各国制定相关立法、行政和实际措施的工

作，这些措施是为在国内实施保护受武装冲突影响儿童的国际规则。为此，咨询服

务处编写了两个参考文件：

• 关于在武装冲突中招募或使用儿童的示范立法规定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供各国在起草或修订

禁止在武装冲突中招募或使用儿童的国内立法时用作指导，见链接https://
www.icrc.org/en/document/model-legislative-provisions-recruitment-or-
use-children-armed-conflict-model-law；

• 在国内实施与武装部队或武装团体有关联儿童的综合保护制度的指导原则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

其目的在于澄清各国现有的义务，促进对现有义务的尊重，并推广、传

播和实施相关规定，见链接https://www.icrc.org/en/document/domestic-
implementation-comprehensive-system-protection-children-associated-
armed-forces-or

关于武装冲突中的儿童的更多资料，见：

各国议会联盟/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保护：议员手册》(见关于儿童与战争

的章节)，2004年，见链接：www.ipu.org/pdf/publications/childprotection_en.pdf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武装冲突中儿童的法律保护”专题概述，见链接：

https://www.icrc.org/en/document/legal-protection-children-armed-conflict-factsheet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卷入武装部队或武装团体的儿童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见链接：https://www.
icrc.org/eng/resources/documents/publication/p0824.htm。

难民

难民是指在其本国面临受迫害的危险或已经受到迫害并随后穿越国际边界之

人。国内流离失所者 (见下面的章节) 也被迫逃离家园，但并未穿越国际边界。

难民受到难民法和人权法的保护，特别是通过不推回原则，难民法主要指《关

于难民地位的公约》(1951年) 及其1967年议定书 (《关于难民地位的议定书》)、

https://www.icrc.org/en/publication/0824-children-associated-armed-forces-or-armed-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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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非洲难民问题某些特定方面的公约》(1969年) 以及《卡塔赫纳难民宣言》

(1984年)。
《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第1条，经1967年议定书修改，将难民定义为“因有

正当理由畏惧由于种族、宗教、国籍、属于某一社会团体或具有某种政治见解的原

因受到迫害而留在其本国之外，并且由于此项畏惧而不能或不愿受该国保护的人；

或者不具有国籍并由于上述事情留在他以前经常居住国家以外而现在不能或由于上

述畏惧不愿返回该国” 的任何人。

《关于非洲难民问题某些特定方面的公约》以及《卡塔赫纳难民宣言》采用了

更为宽泛的定义，根据该定义，难民还包括因严重扰乱公共秩序的事件 (如：武装冲

突及其他暴力局势) 而逃离的人员。

难民还受到国际人道法的保护，如其所在国家参与了武装冲突。除国际人道法

给予平民的一般性保护之外，难民还受到《日内瓦第四公约》和《日内瓦公约第一

附加议定书》的特别保护。例如，《日内瓦第四公约》第44条规定拘留国不得将事

实上不受任何政府保护的难民作为敌侨对待。《第一附加议定书》第73条进一步规

定在任何情况下均应将难民视为受保护人员，而不加任何不利区别。

关于难民问题及议员作用的更多资料，见：

各国议会联盟/联合国难民署，“难民保护：国际难民法指南”，2001年，见链

接：http://www.unhcr.org/3d4aba564.html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国际人道法问答”，2015年，见链接：https://shop.

icrc.org/international-humanitarian-law-answers-to-your-questions-261.html
《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1951年) 及其1967年议定书 (《关于难民地位的议定

书》)，见链接：http://www.unhcr.org/3b66c2aa10.html
《关于非洲难民问题某些特定方面的公约》(1969年)，见链接：http://www.

unhcr.org/45dc1a682.html
《卡塔赫纳难民宣言》(1984年)，见链接：http://www.unhcr.org/45dc19084.html

国内流离失所者

联合国《关于国内流离失所问题的指导原则》(1998年) 将“国内流离失所者”

定义为“被强迫逃离其家园或习惯住处的个人或集体，逃离的原因特别是要避免武

装冲突、普遍的暴力、对人权的侵犯或天灾人祸，而这种逃离并没有穿过国际承认

的边界”。

https://shop.icrc.org/international-humanitarian-law-answers-to-your-questions-261.html
http://www.unhcr.org/45dc1a68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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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并没有全球性条约专门应对国内流离失所者的保护需求。2012年12月正式

生效的《保护和援助非洲国内流离失所者公约》(坎帕拉公约) 是第一部规定保护和

援助国内流离失所者问题的国际条约。国内流离失所者受到各种法律的保护，包括

国内法、人权法和国际人道法 (如其所在国参与了武装冲突)。
国际人道法包含许多关于预防流离失所和保护国内流离失所者的规定——主要

规定在《日内瓦第四公约》、《第一附加议定书》及《第二附加议定书》以及习惯

法当中。国际人道法明确禁止强迫平民离开其居住地，除非为其安全考虑或出于迫

切的军事理由必须如此。

旨在保护平民的国际人道法规则如果得到遵守，可预防流离失所和随之而来的

苦难，并为被迫逃离之人提供保护。在流离失所期间，这些群体处境艰难，为满足

基本需求而苦苦挣扎；还可能要面对与收容社区的紧张关系、不安全或不健康的生

活条件以及被迫返回不安全地区的风险。

尤应强调的是禁止下列行为的规则：

• 直接攻击平民和民用物体以及不分皂白的攻击；

• 使平民居民陷于饥饿和摧毁其生存必需的物体；

• 集体惩罚，如：摧毁住处。

所有这些规则均为习惯国际人道法所承认并适用于国际性及非国际性武装冲突。

各国必须在其国内法律制度中实施关于保护平民的国际人道法规则。

关于国内流离失所者以及议员作用的更多资料，见：

各国议会联盟/联合国难民署，“国内流离失所：责任与行动”，2013年，见链

接：http://www.unhcr.org/525bee0c9.html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国内流离失所者与国际人道法”专题概述，见链接：

https://www.icrc.org/en/document/internally-displaced-persons-and-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law-factsheet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国际人道法问答”，2015年，见链接：https://shop.
icrc.org/international-humanitarian-law-answers-to-your-questions-261.html

失踪人员

国际人道法 (特别是《日内瓦公约》、1977年《附加议定书》和习惯国际人道

法) 和国际人权法都试图确保人们免遭失踪，并在人员失踪时澄清其命运和下落。

https://shop.icrc.org/droit-international-humanitaire-reponses-a-vos-question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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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性武装冲突中，冲突各方必须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说明失踪人员的命运

和下落。包括如：设立情报局和坟墓登记处；在武装部队或武装团体成员与其家人

之间以及在因武装冲突而被剥夺自由者与其家人之间传递消息和通信；记录所有可

获取的关于死者的信息以及被剥夺自由者的个人信息；适当处理遗体。

就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局势而言，《日内瓦四公约》共同第3条并未就失踪人员

作出明确规定。但给予没有或不再直接参加敌对行动之人的一般性保护适用于失踪

人员。特别是“在一切情况下应予以人道待遇”，他们受保护免遭共同第3条 (甲)、
(乙)、(丙)、(丁) 项所禁止的行为。《第二附加议定书》第8条要求“在情况许可的

任何时候，特别是在战斗后，应立即采取一切可能措施……搜寻死者，防止其被剥

夺衣物并予以适宜的处理”。

根据“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习惯法研究”规则112、116和117，11国际性及非国

际性武装冲突所有各方必须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说明报告失踪人员的情况，并搜

寻、收集、辨认和转移死者。

许多国际人权法文书都与防止强迫失踪和提供保护有关 (如：《美洲国家间关于

人员强迫失踪的公约》)。但《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是第一个为缔约

国设置特定义务的全球性条约。具体而言，该公约要求缔约国采取一切适当措施，

搜寻、找到、解救失踪人员，如失踪人员死亡，找到、适当处置并归还遗体，还应

调查强迫失踪行为并将责任人绳之以法。

总体而言，失踪问题及各国在这方面的义务在地区性机构 (如：美洲人权法院和

欧洲人权法院) 的判例法中普遍涉及并得到发展。

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为各国及武装冲突各方设置了两项一般性义务：澄清

失踪人员命运和下落的义务，以及防止人们失踪的义务。前者还意味着尊重各个家

庭知晓其亲人命运和下落的权利。此外，各国需采取国内措施来保护个人数据、应

对失踪人员家属的需求以及辨认和处理遗体。

根据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澄清失踪人员命运和下落的义务还意味着尊重

各个家庭的权利，他们有权知晓被报告失踪的亲人的命运、下落或处境以及死因。12

各国应明确承认各个家庭成员均享有这一权利。为保障该权利，各国必须采取必要

措施调查失踪案件并在整个过程中将调查进展告知其家人。

11 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习惯法研究”：让-马里·亨克茨和路易丝·多斯瓦尔德-贝克，《习惯国际人道法：规则》，

法律出版社，北京，2007年版，见链接http://www.icrc.org/chi/resources/documents/publication/pcustom.htm。

12 《第一附加议定书》第32条；《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第24条。

https://www.icrc.org/chi/resources/documents/publication/pcustom.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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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无论适用何种法律框架，诸如查找埋葬地点和发掘遗骸等工作都是澄清

失踪人员命运和下落必不可少的部分。例如：找回并辨认失踪人员遗体可使其家人

能够举行适当的葬礼，举办符合其宗教和文化的仪式，并得到些许慰藉。

防止失踪并查明被报告失踪人员遭遇的首要责任在于国家当局。因此，议员通

过国内立法来防止失踪并查明失踪人员命运和下落至关重要。包括如：承认失踪人

员的法律地位、规定搜寻和辨认遗体的集中审批程序、确保将遗体妥善交还家属。

关于失踪人员问题的更多资料，见：

各国议会联盟/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失踪人员：议员手册》，2009年，见链

接：https://www.icrc.org/eng/assets/files/other/icrc_002_1117.pdf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失踪人员及其家庭”专题概述，见链接https://www.icrc.

org/en/document/missing-persons-and-their-families-factsheet

残疾人

残疾人包括肢体、精神、智力或感官有损伤之人，这些损伤与各种障碍相互作

用，可能阻碍残疾人在与他人平等的基础上充分和切实地参与社会。

根据《世界残疾报告》，13超过10亿人 (约占世界人口的15%) 患有各种形式的

残疾。由于全球人口老龄化和慢性疾病的增加，残疾情况越来越普遍。残疾儿童是

最弱势群体之一，他们中的一些人从一出生就遭到社会排斥，他们被过分剥夺受教

育权，常常会被送入孤儿院、遭受暴力、虐待、剥削和遗弃。

在每个国家，残疾状况的形态受到健康趋势、环境及其它因素的影响。这些因

素包括：交通事故、自然灾害、武装冲突、武装暴力、营养和药物滥用，以及健康

模式和社会保障制度。

《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是21世纪第一部人权公约。该公约于2006年12月经

联合国大会通过，于2007年3月开放签署并于2008年5月正式生效。160个国家签署

了公约，162个国家已批准或加入公约。该公约代表了一个涵盖各种权利的人权框

架，包括民主、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该公约具有强调社会和经济发展的

一面，而且提到了国际人道法。它试图通过消除多种障碍 (身体、有关信息及沟通、

政策、法律、制度、态度以及经济上的障碍) 来实现包容残疾人的社会。该公约力图

13 《世界残疾报告》，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2011年。

https://www.icrc.org/en/document/missing-persons-and-their-families-fact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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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歧视、改变观念、破除成见和偏见。就国际人道法而言，《联合国残疾人权利

公约》第11条尤其值得关注，因为这一条提到了危难情况和人道紧急情况。它确认

了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上的义务，并要求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在危难情况下保护

残疾人，这些危难情况包括：武装冲突局势、人道紧急情况以及自然灾害。此外，

《日内瓦公约》保护因武装冲突致残之人。另外，一些关于武器的条约14也包含关于

援助受害人的规定。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189个国家的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作为政府的助手，提供

服务最脆弱群体方面的经验和专业技能。他们还可在国家一级发挥关键作用，并为

政府提交《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所要求的报告和实施该公约提供支持，特别是

就该公约第11条而言。

《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还强调了在为武器污染幸存者及其家人提供援助

的过程中尊重人权的重要意义。因此，所有受影响的国家以及能够提供援助的国

家都应在《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的激励下，履行各自依《禁止杀伤人员地雷公

约》、《常规武器公约议定书五》以及《集束弹药公约》所承担的责任。

关于残疾人权利的更多资料，见：

各国议会联盟/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从排斥到平等：实现残疾人的权

利”，2007年，见链接www.ipu.org/PDF/publications/disabilities-e.pdf。

私营军事和安保公司

私营军事和安保公司是提供军事和/或安保服务的私营商业实体，无论他们如何

称呼自己。军事和安保服务特别包括：武装护卫和保护人员和物品；维修和操作武

器系统；羁留犯人；向地方部队和安保人员提供咨询或培训。

私营军事和安保公司雇员在武装冲突中的地位依国际人道法视具体情况而定。

他们所承担职责的性质和情节尤为重要。除非被编入一国武装部队或为属于冲突一

方的有组织武装团体作战，否则私营军事和安保公司雇员属于平民。相应的，他们

不应成为攻击目标，并受到免于攻击的保护，除非他们直接参加敌对行动并以此期

间为限。

14 例如，见《集束弹药公约》和《禁止杀伤人员地雷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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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私营军事和安保公司雇员的行为构成直接参加敌对行动 (见第一部分中的

“国际人道法保护的对象以及如何保护？”)，他们在参加敌对行动期间就不再享有

免于攻击的保护。如果被俘，即便没有实施任何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仅仅因为

参加敌对行动就可以受审。直接参加敌对行动的例子有：保护军事基地不受敌方攻

击，收集战术军事情报以及在作战行动中操作武器系统。

因此，如果私营军事和安保公司雇员参与武装冲突局势，他们必须遵守国际人

道法，并可能因其实施的任何违法行为承担刑事责任。无论他们受雇于国家、国际

组织还是私营公司，都是如此。

在瑞士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联合倡议下，17个国家认可了2008年“武装冲突

期间各国关于私营军事和安保服务公司营业的相关国际法律义务和良好惯例的蒙特

勒文件”(蒙特勒文件)。15该文件重申了各国在私营军事和安保公司问题上现有的法

律义务，并为履行现有法律义务推荐了一系列良好实践。2014年12月16日，蒙特勒

文件参与方启动了“蒙特勒文件论坛”。论坛的目的在于支持该文件扩大影响并就

监管私营军事和安保公司的最佳实践进行交流，同时继续开展实施和推广该文件的

工作。

雇用私营军事和安保公司的国家的责任

各国不得通过与私营军事和安保公司订立合同来免除其在国际人道法上的义

务。各国必须确保这些公司的雇员尊重国际法。实现这一目的的重要措施包括：

• 要求雇员经过国际人道法方面的适当培训；

• 要求私营军事和安保公司的交战规则和标准运营程序符合国际人道法。

如果私营军事和安保公司雇员违反国际人道法，而且该违法行为在国际法上可

归咎于与之订立合同的国家，则该国可能要承担责任。各国必须确保已有相应机制

保证私营军事和安保公司雇员对其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负责。

私营军事和安保公司在其境内注册或运营的国家的责任

私营军事和安保公司如在一国境内注册或运营，该国尤其适于通过国内法影响

此类公司的行为。

15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关于私营军事和安保公司的蒙特勒文件”，2009年，见链接https://www.icrc.org/eng/
resources/documents/publication/p0996.htm。截止到2016年4月19日已有53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支持《蒙

特勒文件》。

https://www.icrc.org/en/publication/0996-montreux-document-private-military-and-security-compan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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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进行一定程度的控制和监督的方式之一可以是建立许可证或监管制度。国

家监管制度的关键要素可包括确定私营军事和安保公司或其雇员可以或不得提供哪

些服务。因此，各国在给私营军事或安保公司发放许可证时可要求其必须满足某些

标准。这些标准应包括如下要求：

• 对工作人员进行国际人道法培训；

• 采取尊重国际人道法的标准运营程序和交战规则并规定适当的纪律措施。

该国还可规定，每一项合同能否得到批准取决于拟议活动的性质以及该私营军

事和安保公司将从事活动的国家的局势。该国可对未经必要授权或违反授权内容的

经营活动加以制裁。制裁可包括如：吊销运营许可、没收担保金以及刑事处罚。

应建立有效的起诉被控违反国际人道法之人的制度，形成对此类监管制度的

补充。

关于私营军事和安保公司及议员作用的更多资料，见：

各国议会联盟/武装部队民主控制 (DCAF) 日内瓦中心，对安保部门的议会
4 4 4 4 4 4 4 4

监督
4 4

，2003年，见链接：http://www.dcaf.ch/Project/DCAF-IPU-Handbook-on-
Parliamentary-Oversight-of-the-Security-Sector/(show)/publications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国际人道法与私营军事/安保公司”，见链接https://www.
icrc.org/eng/resources/documents/faq/pmsc-faq-150908.htm

核武器

核武器的使用并未受到全面或普遍禁止。1968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主要

目的在于防止核武器的扩散和推进核裁军的目标。

但国际法院在1996年的一项咨询意见中确认国际人道法适用于核武器，特别是

国际人道法的区分原则和禁止造成不必要痛苦的规定。在将这些原则和规定以及相

关规则适用于核武器时，法院认定“威胁或使用核武器总的来说违反适用于武装冲

突的国际法规则，特别是人道法的原则和规则”。但法院未能判定，在攸关国家存

亡的危急关头，出于自卫而使用核武器的极端情形是合法还是非法。

核武器的持续存在仍是国际社会的重大关切，特别是考虑到其可能造成的人道

后果。对此，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代表会议 (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会与

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以及所有国家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组成) 于2011年通过了“为

消除核武器而努力”的决议，阐明了运动对核武器的立场。代表会议在决议中表

示，难以想象会有任何使用核武器的情形符合国际人道法规则，特别是区分、预防

http://www.dcaf.ch/Project/DCAF-IPU-Handbook-on-Parliamentary-Oversight-of-the-Security-Sector/(show)/publications
https://www.icrc.org/en/document/ihl-and-private-military-security-companies-fa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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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比例原则。决议还呼吁所有国家确保核武器绝不会再次被使用，并根据其现

有承诺和义务，毫不犹豫、坚定不移地谈判缔结禁止和消除核武器的具有拘束力的

国际协定。2013年，代表会议通过了第二个决议，确定了四年行动计划，指导运动

关于核武器问题的工作。16

近年来，各国越来越关注核武器造成的严重人道影响。新的研究有助于展示使

用任何核武器所致直接后果和长期影响，包括意外引爆的潜在后果。数十年来，关

于核武器讨论集中在其军事和安全方面以及对核武器扩散的关切。但各国正在将辩

论范围扩大到核武器造成的灾难性人道后果及其对国际人道法的影响。与此同时，

许多国家和组织越来越频繁地呼吁国际社会谈判缔结彻底禁止和消除核武器的条

约，或重新提出这一吁请。

2013年关于核武器人道影响的奥斯陆会议非常关键。这是各国政府首次在全球

论坛中讨论核武器的人道后果。后续的会议分别在墨西哥纳亚里特 (2014年2月) 和
奥地利维也纳 (2014年12月) 举行。这些会议使国际社会进一步认识到使用核武器对

平民、环境乃至全球可能造成的后果。除其他外，这些会议还表明，尽管自1945年
以来开发更为强大的核武器的能力增加了，但大多数国家以及国际社会都严重缺乏

在发生核爆炸时提供充分援助的能力。这些会议还有助于提醒我们，除了1945年广

岛和长崎人民所遭受的苦难，许多其他人还在持续受到核武器实验的影响。这一讨

论的日益升温表明核裁军仍是迫切的人道需求。

关于核武器与裁军的更多资料，见：

各国议会联盟/支持核不扩散和裁军议员联盟，“支持核不扩散和裁军”，2012
年，见链接http://www.pnnd.org/resources/ipu-pnnd-handbook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核武器
4 4 4

，https://www.icrc.org/en/war-and-law/weapons/
nuclear-weapons。

16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为消除核武器而努力：四年行动计划”，2013年，见链接https://www.icrc.org/eng/
resources/documents/publication/p1140.htm。

https://www.icrc.org/en/war-and-law/weapons/nuclear-weapons
https://www.icrc.org/en/publication/1140-resolutions-2013-council-deleg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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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示范文书和参考资料

尼加拉瓜，马那瓜。中美洲武装部队大会。洪都拉斯、危地马拉、萨尔多瓦、尼加

拉瓜及多米尼加武装部队参加军事行动规则研讨班。©ICRC/Miguel Ramire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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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示范文书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国际人道法的国内实施》手册，https://
www.icrc.org/eng/ resources/documents/publication/pdvd40.htm.

附件一：国际公约批准书或加入书范本

签署国：

批准书范本

<接受或核准>

鉴于《XX公约》于 [日期]...................在 [地点]..........................................获
得通过，并于 [日期]....................在 [地点]..........................................开放签署， 

鉴于上述公约已由 [国名]..................................................................政府代

表于[日期]...................签署，鉴此，我 [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或外交部长的姓名

和职衔]............................................谨宣布，[国名]..............................................
政府经审议上述公约，兹批准 [接受、核准]......................................该公约并承

诺忠实执行该公约所载各项规定。 
我已于 [日期]...................在 [地点]............................................签署本 [批准

书、接受书、核准书]......................................，以昭信守。

[签名]+[盖章]

非签署国：

加入书范本

鉴于《XX公约》于 [日期]...................在 [地点]..........................................获
得通过，

鉴此，我 [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或外交部长的姓名和职衔].............................
...............谨宣布，[国名]............................................政府经审议上述公约，兹加

入该公约并承诺忠实执行该公约所载各项规定。

我已于 [日期]...................在 [地点]............................................签署本加入

书，以昭信守。

[签名]+[盖章]

https://www.icrc.org/eng/resources/documents/publication/pdvd4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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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国际人道法条约批准书或加入书范本

《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

注：要成为缔约国，一国必须向该条约保存者联合国秘书长交存批准书、接受

书、核准书或加入书，地址如下：

联合国

法律事务厅条约科

纽约，NY 10017

美利坚合众国

此外，为成为《常规武器公约》缔约国，一国必须声明同意受该公约五项议定

书中至少两项议定书的约束。

范本A—1980年公约缔约国

鉴于《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

武器公约》(及《议定书一》、《议定书二》和《议定书三》) 于1980年10月10
日在日内瓦获得通过， 

鉴于[国名].................................已于[日期]交存其对该公约的批准/接受/核
准/加入书，并已表示愿受该公约所附《议定书一》、《议定书二》和《议定书

三》的约束，

鉴于该公约审查会议或缔约国会议已于1995年10月13日正式通过了《议定

书四》，于1996年5月3日通过了经修正的《议定书二》，于2001年12月21日通

过了对该公约第1条的修正，于2003年11月28日通过了《议定书五》，

鉴此，我 [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或外交部长的姓名和职衔]谨宣布，[国名]政
府经审议上述文书，兹愿受 [《议定书一》、《1996年5月3日经修正的议定书

二》、《议定书三》、《议定书四》、《议定书五》] 的约束17并批准/接受/核准/
加入对该公约的修正，并承诺忠实执行其中所载各项规定。

我已签署本文书并盖章，以昭信守。

[地点]...................[日期]...................
[签名]
....................................................................................
国家元首或首相或外交部长

[盖章]

17   已表示愿受至少两项议定书约束的公约缔约国需对其文书进行相应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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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本B—非缔约国

鉴于《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

武器公约》(及《议定书一》、《议定书二》和《议定书三》) 于1980年10月10
日在日内瓦获得通过，

鉴于该公约审查会议或缔约国会议已于1995年10月13日正式通过了《议定

书四》，于1996年5月3日通过了经修正的《议定书二》，于2001年12月21日通

过了对该公约第1条的修正，于2003年11月28日通过了《议定书五》，

鉴此，我 [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或外交部长的姓名和职衔]谨宣布，[国名]
............................................政府经审议上述公约、其议定书及对公约的修正，

兹加入该公约及对该公约的修正，愿受 [《议定书一》、《1996年5月3日经修正

的议定书二》、《议定书三》、《议定书四》、《议定书五》] 的约束，并承诺

忠实执行其中所载各项规定。

我已签署本文书并盖章，以昭信守。

[地点]...................[日期]...................
[签名]
....................................................................................
国家元首或首相或外交部长

[盖章]

《国际刑事法院规约》

注：一国可通过向联合国秘书长交存其批准书、接受书或核准书，成为《国际

刑事法院规约》缔约国。该文书应寄至如下地址：

秘书长

联合国总部

秘书处大楼

纽约，NY 10017

美利坚合众国

鉴于《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于1998年7月17日在罗马获得通过，

鉴此，我 [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或外交部长姓名和职衔]谨宣布，[国名]政府

经审议上述规约，兹接受/核准/加入该规约并承诺忠实执行该规约所载各项规定。

我已签署本文书并盖章，以昭信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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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日期]...................
[签名]
....................................................................................
国家元首或首相或外交部长

[盖章]

附件三：建议的声明

承认国际实况调查委员会职权的声明

国际实况调查委员会

(《第一议定书》第90条)

任择条款

[国名] 政府谨声明，在对接受同样义务的任何缔约他方的关系上，当然承认

国际实况调查委员会有《1949年8月12日日内瓦公约第一附加议定书》第90条所

授权的调查他方提出的主张的职权，而无须订立特别协定。

我已签署本文书并盖章，以昭信守。

[地点]...................[日期]...................
[签名]
....................................................................................
国家元首或首相或外交部长

[盖章]

国家关于愿受《1980年常规武器公约议定书四》约束的声明

选项一 (推荐)，解释性声明范本

“[国名]...................................................政府认为《议定书四》的规定应适

用于所有情形。”

选项二，声明范本

“[国名]...................................................政府将在所有情况下适用《议定书

四》的规定。”

选项三，声明范本

“[国名]...................................................政府将对国际性武装冲突及1949年
《日内瓦公约》共同第3条定义的非国际性武装冲突适用《议定书四》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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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示范法

A. 关于在武装冲突中招募或使用儿童的示范立法规定

关于此示范法的附评论版，请参考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国际人道法的国内实

施》手册附件17。

备选方案一 (“一律18岁”模式)

一、在武装冲突中招募或使用儿童

任何人不得：

(一) 招募或征募未满18岁之人加入武装部队或团体；

(二) 在敌对行动中使用未满18岁之人。

二、处罚

任何违反第一条规定之人一经定罪可处以不超过XX年的监禁或不超过XXX货币

单位的罚金，或二者并处。

备选方案二 (范围小一些的、基于条约和习惯的模式)

一、强行招募未满18岁之人

任何人不得强迫或强制招募未满18岁之人加入武装部队。

二、征募或在敌对行动中使用未满15岁之人。

任何人不得：

(一) 招募或征募未满15岁之人加入武装部队；

(二) 在敌对行动中使用未满15岁之人。

三、招募未满18岁之人加入武装团体或在武装团体中使用此类人员

任何人不得：

(一) 招募未满18岁之人加入武装团体；

(二) 在敌对行动中使用未满18岁之人。

(三) 本条不适用于武装部队招募或使用未满18岁之人的情形。

四、处罚

(一) 任何违反第一条之人一经定罪可处以不超过XX年的监禁或不超过XXX
货币单位的罚金，或二者并处。

(二) 任何违反第二条之人一经定罪可处以不超过XX年的监禁或不超过XXX
货币单位的罚金，或二者并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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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任何违反第三条之人一经定罪可处以不超过XX年的监禁或不超过XXX
货币单位的罚金，或二者并处。

五、对招募加入武装部队的监管

(一) 未满18岁之武装部队成员不得直接参加敌对行动。

(二) 年龄在15—17岁之间的人员可自愿应征加入一国武装部队，前提是持

续采取下列保障措施：

1. 未满18岁之武装部队成员不直接参加敌对行动。

2. 此类应征确属自愿。

3. 这种应征得到本人父母或法定监护人的知情同意。

4. 此类人员被告知此类兵役所涉责任。

5. 此类人员在被接纳服兵役之前提供了可靠的年龄证明。

(三) 在招募已满15岁但未满18岁之人时，应优先考虑年龄最大者。

B. 关于标志的示范法：关于使用和保护红十字、红新月和红水晶标志的国内立法

关于此示范法的附评论版，请参考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国际人道法的国内实

施》手册附件2。

一、总则

第一条  保护范围

鉴于：

• 1949年8月12日通过的《日内瓦公约》，1977年6月8日通过的《第一附加

议定书》和《第二附加议定书》，包括《第一附加议定书》附件一有关识别

医疗队和运输工具的规定，及2005年12月8日通过的《第三附加议定书》；

• 第20届红十字国际大会通过的《各国红会使用红十字或红新月标志规则》

和之后的修正案；

• 第29届红十字与红新月国际大会 (日内瓦，2006年6月20日－21日)“决议一”；

• X年X月X日的XX法律 (法令或其他法规) 承认 [XX国家红会]；
下列项目受本法保护：

• 白底的红十字、红新月和红水晶标志；

• “红十字”、“红新月”和“红水晶”此三项名称；

• 用以识别医疗队和运输工具的特殊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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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  保护性用途和识别性用途

一、 在武装冲突期间，保护性标志是《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对医

务人员、医疗队和运输工具赋予保护的明显标识。因此，标志的尺寸应尽

可能大。 
二、 识别性标志表明人员或物体与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的某个机构有关。

 标志尺寸应较小。 

二、关于使用标志的规则 

(一) 标志的保护性用途

第三条  武装部队医务部门使用标志 

一、 在国防部的控制下，[XX国] 武装部队的医务部门，无论在和平时期或武装

冲突期间，都应使用XXX [所使用标志的名称] 标志，标识其医务人员、医

疗队以及地面、海上或空中运输工具。 
 医务人员应佩带具有标志的臂章，并携带具有标志的身份证。此类臂章和

身份证应由XXX [如：国防部] 核发。

 附属武装部队的宗教人员应获得与医务人员相同的保护，并应以同样方式

予以识别。 
二、附属武装部队的医务人员和宗教人员在不损害已使用标志的情况下，可临

时使用《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所承认的具有同等地位的其他

特殊标志，如果这样做可以使其获得更大程度的保护。 
第四条  医院和其他平民医疗队使用标志 

一、 根据卫生部的明确授权并在其控制下，专门负责运输和照顾伤者、病者和

遇船难者的平民医务人员、医院和其他平民医疗队及平民医务运输工具，

在武装冲突期间应使用保护性标志予以标识。

二、 平民医务人员应佩带具有标志的臂章，并携带具有标志的身份证。此类臂

章和身份证应由XXX [卫生部] 核发。

三、 附属于医院和其他医疗队的平民宗教人员应以同样方式予以识别。 
第五条  [XX国家红会]使用标志

一、 [XX国家红会] 获准将医务人员、医疗队及运输工具交由武装部队的医务部

门调遣。 
 此类人员、医疗队和运输工具应受军事法规约束，并可经国防部授权使用

红十字 [红新月或红水晶] 作为保护性标志，或临时使用《日内瓦公约》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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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附加议定书》所承认的具有同等地位的其他特殊标志，如果这样做可

以使其获得更大程度的保护。

 此类人员应根据本法第三条第 (一) 款第2项佩带臂章并携带身份证。

二、 国家红会经授权，可允许其医务人员和医疗队根据本法第四条使用保护性

标志。 

(二) 标志的识别性用途

第六条  [XX国家红会]使用标志 

一、 [XX国家红会] 获准使用识别性标志，以表明人员或物体与该国家红会有

关。标志的尺寸应较小，以避免与保护性标志混淆。

二、 根据国内立法并在例外情况下，[XX国家红会] 为方便其工作可临时使用红

水晶标志。

三、 [XX国家红会] 应适用《各国红会使用红十字或红新月标志规则》。

四、 在 [XX国] 境内的其他国家的国家红会经 [XX国家红会] 同意，有权按照同

样条件使用标志。

(三) 国际红十字和红新月组织 

第七条  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中的国际组织使用标志

一、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及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任何时候均可在其所

有活动中使用红十字和红新月标志。

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及其正式授权的人

员，可在例外情况下为方便其工作使用红水晶标志。

三、管制和处罚 

第八条  管制措施 

一、[XX国] 当局无论何时均应确保有关使用红十字、红新月和红水晶标志、

“红十字”、“红新月” 和“红水晶”名称及特殊信号的规则得到严格

遵守，并应对获准使用上述标志、名称和信号者加以严格管制。

二、[XX国] 当局应采取一切适当步骤防止滥用，特别是：

• 通过在武装部队、警察部队、当局及平民居民中尽可能广泛地传播有

关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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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向国内的民政和军事当局发出指示，要求其根据《日内瓦公约》

及其《附加议定书》的规定使用特殊标志，并通过对滥用标志的情形

规定必要的刑事、行政和纪律处罚。 
第九条  在武装冲突期间滥用保护性标志

一、 任何故意或命令他人通过背信弃义地使用红十字、红新月标志或特殊信

号，造成敌方人员死亡或严重损害身体或健康者，其行为构成战争罪，应

判处[XX]年监禁。在同样条件下背信弃义地使用红水晶标志者，应受到同

样处罚。

 “背信弃义的使用”是指利用标志诱取敌人的善意，目的在于欺骗对方，

令其相信其有权获得或有义务给予国际人道法规则所规定的保护。 
二、 任何于武装冲突期间在无此权限的情况下，故意使用红十字、红新月或红

水晶标志或特殊信号，或任何其他构成对其模仿或可能造成混淆的标记或

信号者，应判处 [XX月或年] 的监禁。

第十条  在和平时期和武装冲突期间滥用识别性标志

一、任何在无此权限的情况下故意使用红十字、红新月或红水晶标志、“红十

字”、“红新月”或“红水晶”名称、特殊信号或任何其他构成对其模仿

或可能造成混淆的标记、名称或信号者，无论出于何种目的； 
 特别是，任何在告示牌、海报、通告、传单或商业文件上使用上述标志或

字样，或将其附于物品或包装上，或售出、拟出售或散发带有上述标志或

字样的物品者；

 应判处 [XX天或月] 的监禁，并/或处以XX [以当地货币为单位的金额] 
罚款。

二、如该违法行为是在企业法人 (商业公司、协会等) 的经营活动中实施的，则

应对实施违法行为者或命令他人实施该行为者予以处罚。

第十一条  滥用红底白十字 

由于瑞士国徽与红十字标志可能产生混淆，无论何时均不得使用红底白十字或

任何其他构成对其模仿的标记，无论作为商标或商业标识，或作为此类标识的组成

部分，或是出于有悖公平交易的目的，或用于可能伤害瑞士民族感情的情形；违者

应处以XX [以当地货币为单位的金额] 罚款。 
第十二条  临时措施 

[XX国]当局应采取必要的临时措施。特别是该当局可：下令扣押在标识方面违

反本法规定的物品和材料；要求去除红十字、红新月或红水晶标志及“红十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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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新月”或“红水晶”字样，费用由该违法行为的发起者自行承担；下令销毁用

于复制上述物品的器具。 
第十三条  协会、商号和商标的登记 

一、申请登记的协会和商号，以及提交备案的商标、商业标识及工业模型和设

计，如违反本法使用红十字、红新月或红水晶标志，或“红十字”、“红

新月”或“红水晶”名称，应不予登记和备案。 
二、在《第三附加议定书》通过之前使用红水晶标志、“红水晶”名称或任何

构成对其模仿的标记者应获准继续使用，但此种使用在武装冲突期间不得

表现为赋予《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所规定的保护，并且该使

用权是在本法生效前获得的。 
第十四条  [XX国家红会] 的作用 

[XX国家红会] 应在防止和取缔任何滥用行为方面与当局合作。国家红会有权将

此类滥用行为通知 [主管当局]，并有权参与相关的刑事、民事或行政诉讼程序。 

四、适用和生效

第十五条  本法的适用

XXX [国防部、卫生部] 负责本法的适用。

第十六条  生效

本法自XXXX [颁布之日或其它日期] 起生效。

C. 普通法国家关于2008年《集束弹药公约》的立法

关于此示范法的附评论版，请参考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国际人道法的国内实

施》手册附件12。

第一部分  初步规定

一、简称和生效时间

(1) 引用本法时可称之为《集束弹药法 [XX年]》。

(2) 本法于 [日期/程序] 生效。

二、解释

本法中：

(一) “被遗弃的集束弹药” 是指未曾被使用而被留下或倾弃、不再受遗留或倾弃

方的控制的集束弹药或爆炸性子弹药，无论当初是否准备使用这些弹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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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集束弹药”是指设计用于散射或发放每颗重量在20公斤以下的爆炸性子

弹药的一种常规弹药，包括爆炸性子弹药。下列弹药不在集束弹药之列:
1. 设计用于散发照明弹、烟雾、烟火剂或金属箔片的弹药或子弹药；或设

计专用于防空的弹药；

2. 设计用于产生电力或电子效应的弹药或子弹药；

3. 为避免产生大片滥杀滥伤效果及未爆子弹药构成的危险而具备所有下列

特点的弹药：

(1) 每一弹药所含爆炸性子弹药在十颗以下；

(2) 每一爆炸性子弹药的重量在四公斤以上；

(3) 每一爆炸性子弹药根据设计能测到和锁定单一目标；

(4) 每一爆炸性子弹药装配有电子自毁装置；

(5) 每一爆炸性子弹药装配有电子自行失效装置。

(三) “集束弹药沾染区”是指已知或怀疑有遗留集束弹药的地区。

(四) “遗留集束弹药”是指失灵集束弹药、被遗弃的集束弹药、未爆子弹药和

未爆子炸弹 。
(五) “集束弹药受害人”是指使用集束弹药而被炸死或遭受心身伤害、经济损

失、社会边缘化或在实现其权利方面受到严重阻碍的所有人，包括受集束

弹药直接影响的人及其家庭和社区。

(六) “公约”是指2008年《集束弹药公约》。

(七) “弹箱”是指设计用以散射或发放子炸弹，在散射或发放子炸弹之时装在

飞机上的一种容器。

(八) “爆炸性子弹药”是指为特定用途由集束弹药散射或发放的常规弹药，这

种子弹药根据设计可在撞击之前、撞击之时或撞击之后引爆所装炸药。

(九) “爆炸性子炸弹”是指重量在20公斤以下、不能自行推进、为特定用途由

弹箱散射或发放、根据设计在撞击之前、撞击之时或撞击之后引爆所装炸

药的一种常规弹药。

(十) “失灵集束弹药”是指已射出、空投、发射、投掷或以其他方式投放，本

应散射或发放其爆炸性子弹药而未能这样做的集束弹药。

(十一) “地雷”是指布设在地面或其他表面之下、之上或附近并设计成在人员

或车辆出现、接近或接触时爆炸的一种弹药。

(十二) “自毁装置” 是指内配的自动装置，是对弹药主要起爆装置的附加物，

用以摧毁含有该装置的弹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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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转让”除了包括将集束弹药实际运入或运出国家领土外，还包括集束弹

药的所有权和控制权的转让，但不包括有遗留集束弹药的领土的转让。 
(十四) “未爆子炸弹”是指已由弹箱散射或发放或以其他方式从弹箱分离、但

未能按意想方式爆炸的爆炸性子炸弹。

(十五) “未爆子弹药”是指已由集束弹药散射或发放或以其他方式从集束弹药

分离，但未能按意想方式爆炸的爆炸性子弹药。

第二部分——禁止性规定和犯罪行为

三、禁止的行为

(一) 受第六条的制约，任何人不得使用集束弹药。

(二) 受第六条的制约，任何人不得直接或间接——

1. 发展或生产集束弹药；

2. 获取集束弹药；

3. 占有、保留或储存集束弹药；

4. 向任何人转让集束弹药。

(三) 受第六条的制约，任何人不得协助、鼓励或诱使他人从事上面第(一) 款和

第(二) 款提到的任何活动。

(四) 本条第(一) 款和第(二) 款比照适用于经专门设计用装在飞机上的弹箱散射

或发放的爆炸性子炸弹。

(五) 本法不适用于地雷。

四、犯罪行为和处罚

(一) 任何违反第三条之人均构成犯罪，应受到处罚：

1. 如果是个人，应处以不超过 [    ] 年的监禁或不超过 [    ] 的罚金，或二

者并处；

2. 如果是法人，应处以不超过 [    ] 的罚金。

(二) 本条第 (一) 款规定的犯罪行为如由法人实施，并已证明其实施得到了该法

人的任何主管、经理或其他类似官员或声称以此类身份行事的任何人的同

意、默许或可归因于上述人员的任何疏失，那么此人以及该法人将犯有此

罪，并应根据本条第 (一) 款第1项受到起诉和处罚。 
(三) 任何法院在根据第 (一) 款第1项或第2项对某人定罪时，可命令将犯罪时使

用的集束弹药或以其它方式参与实施该犯罪的集束弹药收归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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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域外适用

第三条延伸适用于发生在[国名]领土之外的由[国名]公民和根据[国名]法律组成

的法人实施的行为。

六、例外：允许的行为

第三条不适用于：

(一) 根据第十一条规定的有效许可，取得、占有、保有或转让集束弹药、爆炸

性子弹药、爆炸性子炸弹；

(二) [武装部队名称] 成员、警察、法庭官员、海关官员或任何其他经部长以书

面通知任命的此类人员在其执行公务时为下列目的占有、保有或转让集束

弹药、爆炸性子弹药、爆炸性子炸弹：

1. 进行刑事诉讼；

2. 使集束弹药无害；

3. 保留集束弹药以便日后销毁；

4. 将集束弹药交由[部长指定的机构/人员]销毁。

第三部分——收集并销毁集束弹药

七、集束弹药的通知

任何人如出于第六条之外的其他原因，在明知的情况下占有集束弹药和/或爆炸

性子弹药、爆炸性子炸弹或遗留集束弹药，必须立即通知 [部长指定的机构/人员]，
以便安排收集和销毁。

八、集束弹药的销毁

受第十条的制约，部长应确保：

(一) 销毁 [国名] 拥有或占有的或在其管辖和控制之下的所有库存集束弹药、爆

炸性子炸弹、爆炸性子弹药。

(二) 收集并销毁第七条通知中涉及的所有集束弹药。

九、集束弹药沾染区

某地区如被确认为集束弹药沾染区或被怀疑是集束弹药沾染区，部长应尽快确

保在该国管辖或控制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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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勘查、评估和记录遗留集束弹药构成的威胁，并尽一切努力查明所有集束

弹药沾染区；

(二) 评估有关标识、平民保护、清理和销毁工作的需要，安排优先次序，并采

取步骤调动资源，制订国家计划，以开展这些活动；

(三) 采取一切可行的步骤，确保所有集束弹药沾染区均标明周边界线，加以监

测，用围栏或用其他方式加以防护，确保有效防阻平民入内；

(四) 清理并销毁所有遗留集束弹药；

(五) 进行减轻风险教育，确保生活在集束弹药沾染区内或沾染区周围的平民认

识到此类遗留物的危险。

十、援助受害人

部长应与相关部委协商，确保遵守公约关于风险教育和受害人援助的义务，特

别是：

(一) 评估集束弹药受害人的需求；

(二) 发展、实施和执行任何必要的国内法律和政策；

(三) 制定国家计划和预算，包括开展这些活动的时间范围，以期将其纳入已有

的关于残疾、发展及人权的国内框架与机制内，同时尊重有关参与方的特

定作用和贡献；

(四) 采取步骤动员国内及国际资源；

(五) 不歧视集束弹药受害人，不在集束弹药受害人中作歧视性区分，不对集束

弹药受害人与因其它原因而伤残的人士之间作歧视性区分；待遇的不同只

能根据医疗、康复、心理或社会经济需要而定；

(六) 与集束弹药的受害人及其代表组织密切协商，积极让他们参与；

(七) 在政府中指定专人协调与执行本条有关的事宜；

(八) 努力采纳相关指导原则和良好做法，包括医疗、康复和心理帮助以及社会

和经济融合方面的相关指导原则和良好做法。

 
十一、取得、保有或转让的许可

(一) 为集束弹药、爆炸性子炸弹和爆炸性子弹药检测、清理或销毁技术的开发

与培训，或为集束弹药反措施的拟订，部长可以书面形式准许保留或获取

特定数量的集束弹药、爆炸性子炸弹、爆炸性子弹药，但此类物项的数量

不应超过为这些用途绝对需要的最低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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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允许为销毁集束弹药的目的以及为本条第 (一) 款所述目的，向另一缔约国

转让集束弹药。

第四部分——信息收集权

十二、澄清请求

部长如收到另一缔约国就遵守公约规定的问题提出的澄清请求，应在28天内通

过联合国秘书长提供有助于澄清此事的一切资料。

十三、获得信息和文件

如果部长有理由相信某人掌握了有关下列事项的信息或文件，可通过向此人送

达书面通知，要求此人向其提供该通知中明确要求的信息或文件：

(一) 本法的实施或执行；

(二) [X国] 依公约第七条承担的报告义务；

(三) [X国] 依公约第八条承担的提供信息的义务。

十四、未能遵守或提供虚假信息

任何人如：

(一) 在没有合理原因的情况下，未遵守部长向其送达的通知；

(二) 故意对向其送达的通知作出虚假或误导性声明，将构成犯罪行为，一经定

罪可处以不超过 [   ] 年的监禁或 [    ] 罚金，或二者并处。

第五部分——本法的实施

十五、条例

为实施或执行本法，[条例制定机构的名称]可就要求或允许加以规定的其它事

项制定条例，或就必需或便于规定的事项制定条例。

十六、对国家有拘束力的法律

本法对国家有拘束力。

附件

《集束弹药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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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日内瓦公约》(合并) 实施法”范本

为使1949年8月12日在日内瓦订立的某些公约、1977年6月8日在日内瓦订立的这些

公约的《第一附加议定书》和《第二附加议定书》、2005年12月8日订立的这些公

约的《第三附加议定书》产生效力并为了相关目的制定的法律

兹由 [XX国议会] 制定如下条款：

第一部分——初步规定

一、简称和生效时间

(1) 引用本法时可称之为《日内瓦公约法[XX年]》。

(2) 本法将于[日期]生效。

二、解释

(一) 除非出现相反意图，本法中，

“法院”不包括军事法庭或其他军事法院；

“第一公约”指的是1949年8月12日在日内瓦通过的《改善战地武装部队

伤者病者境遇的日内瓦公约》，其副本 (不包括该公约附件) 见附件1；
“第二公约”指的是1949年8月12日在日内瓦通过的《改善海上武装部队

伤者病者及遇船难者境遇的日内瓦公约》，其副本 (不包括该公约附件) 见
附件2；
“第三公约”指的是1949年8月12日在日内瓦通过的《关于战俘待遇的日

内瓦公约》，其副本 (不包括该公约附件) 见附件3；
“第四公约”指的是1949年8月12日在日内瓦通过的《关于战时保护平民

的日内瓦公约》，其副本 (不包括该公约附件) 见附件4；
“公约”指的是《第一公约》、《第二公约》、《第三公约》和《第四公

约》；

 “战俘代表”就特定时期内某个特定的受保护战俘而言，指的是可对被拘

留在战俘营或某处的该战俘履行《第三公约》第79条所指之战俘代表职责

之人，该战俘当时或直到那时之前作为受保护之战俘被拘留在该战俘营或

该处；

“受保护之被拘禁者”指的是受《第四公约》或《第一议定书》保护并被

拘禁在[国名]之人；

“受保护之战俘”指的是受《第三公约》保护之人，或作为《第一议定

书》规定的战俘而受到保护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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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国”就某个受保护之战俘或受保护之被拘禁者而言，指的是为某国

的利益而履行《第三公约》、《第四公约》或《第一议定书》(视具体情况

而定) 赋予保护国之责任的国家或组织，该人是该某国的国民或其部队成

员，或曾于任何重要时刻为其部队成员；

“第一议定书”指的是1977年6月8日在日内瓦订立的《1949年8月12日
日内瓦四公约关于保护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加议定书(第一议定

书)》，其副本 (包括该议定书附件1) 见附件5；
“第二议定书”指的是1977年6月8日在日内瓦订立的《1949年8月12日
日内瓦四公约关于保护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加议定书 (第二议定

书)》，其副本见附件6；
“第三议定书”指的是2005年12月8日在日内瓦订立的《1949年8月12日日

内瓦四公约关于采纳一个新增特殊标志的附加议定书 (第三议定书)》，其

副本见附件7；
“议定书”是指《第一议定书》、《第二议定书》及《第三议定书》。

(二) 如 [国名] 对任一公约或任一议定书的批准受限于一项保留或伴有一项声

明，为了本法的目的，该公约或议定书的效力和解释将受限于并将依据该

保留或声明。

第二部分——惩处违反公约及其《议定书》的人员

三、对严重破坏公约及其《第一议定书》和《第三议定书》行为之处罚

(一) 在 [国名] 或其它地方实施或帮助、教唆或诱使任何其他人实施严重破坏任

一公约、第一议定书或第三议定书行为之任何人，无论其为何种国籍，均

犯有可诉罪行。

(二) 为本条的目的：

1. 严重破坏《第一公约》的行为是涉及该公约第50条所指行为、针对受该

公约保护的人员或财产实施的违反该公约的行为；

2. 严重破坏《第二公约》的行为是涉及该公约第51条所指行为、针对受该

公约保护的人员或财产实施的违反该公约的行为；

3. 严重破坏《第三公约》的行为是涉及该公约第130条所指行为、针对受

该公约保护的人员或财产实施的违反该公约的行为；

4. 严重破坏《第四公约》的行为是涉及该公约第147条所指行为、针对受

该公约保护的人员或财产实施的违反该公约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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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严重破坏《第一议定书》的行为是该议定书第11条第4款或第85条第

2、3或4款中称为严重破坏该议定书行为之任何行为；

6. 严重破坏《第三议定书》的行为是构成《第一议定书》第85条第3款第6项
所称之背信弃义地使用特殊标志的任何滥用《第三议定书》标志的行为。

(三) 违反本条的犯罪行为如在[国名]之外实施，可因此在[国名]任何地方对该人

提起诉讼、正式控告、审判、处罚，如同犯罪行为在该处实施一般，就审

判或处罚的所有附带或间接目的而言，该犯罪行为将被视为在该处实施。

四、对其他破坏公约和第一议定书行为之处罚

(一) 在[国名]实施或帮助、教唆或诱使任何其他人实施第三条未涵盖的违反任

一公约或议定书的行为之任何人，无论其为何种国籍，均犯有可诉罪行。

(二) 在[国名]之外实施或帮助、教唆或诱使另一人实施第三条未涵盖的违反任

一公约或议定书的行为之[国名]任何国民，均犯有可诉罪行。

五、刑罚与程序

(一) 对第三条或第四条所指犯罪行为的处罚为：

1. 如犯罪行为涉及故意杀害受相关公约或第一议定书保护之人：处以终身

监禁或任何有期徒刑；

2. 任何其他情形：不超过14年的监禁。

(二) 除由[总检察长]或其代表提出起诉外，不得在法院起诉第三条或第四条所

指罪行。

六、适用公约或议定书的证据

在根据本部分对违反任一公约或任一议定书的行为进行的诉讼中，如就下列条

款出现问题：

(1) 公约第2条或第3条 (关于该公约适用于何种情形)；
(2) 第一议定书第1条或第3条 (关于该议定书适用于何种情形)；或

(3) 第二议定书第1条 (关于该议定书适用于何种情形)；
(4) 第三议定书第1条 (关于该议定书适用于何种情形)；

由 [一国外交部长] 签署的证明与该问题有关的任何事项的证明文件构成关于所

证明事项的初步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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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法院的管辖权

(一) 除 [法院名称] 外，其他法院不得审理被控犯有第三条或第四条所指罪行之

人。

(二) 为在 [国名] 召集之军事法庭管辖权的目的，关于军事法庭审理实施民事违

法行为之人的法律应起效，就如同本部分不曾通过。

第三部分——受保护人员之法律诉讼

八、拟送达保护国等相关方的受保护人员的开庭通知

(一) 如在该法院：

1. 受保护之战俘因犯罪行为受审；或

2. 受保护之被拘禁者因犯罪行为受审，而该法院有权因其罪行判处此人两

年或两年以上监禁；

除非已有令该法院满意的证据证明下述事实，否则该法院不得继续审理：包含

第 (二) 款所述详情 (就检察官所知的内容而言) 的通知已于不少于三周前送达保护国 
(如果有保护国)，如被告人是受保护之战俘，则该通知应已送达该被告人和战俘代

表。

(二) 第 (一) 款提到的详情指：

1. 被告人的全名、出生日期和介绍，包括他/她的职业或行业；如果被告是

受保护之战俘，则包括被告的军阶和他/她所属军、团和个人番号及编

号；

2. 被告人的拘留、拘禁或居住地点；

3. 被告人被控之罪名；

4. 审理该案之法庭及开审时间和地点。

(三) 为本条的目的，一项文件如旨在：

1. 由代表保护国之人签署或由战俘代表或被告人签署，依具体情况而定；

并

2. 确认该保护国、该代表或该人已于特定日期收到该文件所称之本条要求

之通知；

除非有相反的证据，否则该文件将构成证明第 (一) 款所要求的通知已于该日送

达该国、该代表或该人的充分证据。

(四) 如法院为使本条的要求得到遵守而延期审理该案，该法院可在休庭期间将

被告人还押候审，无论其它法律如何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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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某些人员的法律代表

(一) 如在该法院：

1. 任何人因本法第三条或第四条所指犯罪行为受审；或

2. 受保护之战俘因任何犯罪行为受审；

除非——

(1) 被告人由律师代表；并

(2) 已有令法院满意的证据证明自首次指示该律师在本案中代表被告人

以来已经过不少于14天；

否则法院不得继续审理，如法院为使本款的要求得到遵守而延期审理该案，该

法院可在休庭期间将被告人还押候审，无论其它法律如何规定。

(二) 如被告人是受保护之战俘且没有为被告人所接受的律师作为其代表，那么

代表保护国为此目的指派的律师，在不违背第 (一) 款第 (2) 项要求的情况

下，应为该款的目的被视为代表被告人。

(三) 如由于没有律师代表被告人，法院依第 (一) 款的规定延期审理此案，该法

院应指示：指派一名律师负责在任何与该罪行有关的进一步诉讼中保证被

告人的利益，在任何此类进一步诉讼中，如没有为被告人所接受的律师作

为其代表或第 (二) 款所述的为其指派的律师，那么依本款指派的律师，在

不违背第 (一) 款第 (2) 项要求的情况下，应为第 (一) 款的目的被视为代表

被告人。

(四) 依第 (三) 款指派律师应按照条例可能规定的方式，或如条例中未作规定，

则按照法院指示的方式，以此种方式指派的律师应有权获得由[部长]按照

条例中可能规定的金额支付的费用和支出。

十、受保护之战俘和被拘禁者的上诉

(一) 受保护之战俘或受保护之被拘禁者如被判处两年或两年以上监禁，则此人

必须在下述时间内向[上诉法院名称]提出上诉或申请上诉许可：不论关于

此类上诉的任何法律如何规定，这段时间是指从判决之日起至该人收到下

述通知之日后10天内，或，如对量刑提出上诉，则从判刑之日起至该人收

到下述通知之日后10天内——

1. 如果是受保护之战俘，收到[武装部队]军官的通知；或

2. 如果是受保护之被拘禁者，收到监狱长或代表监狱长之人或其他主管关

押此人之监狱或场所之人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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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的内容是该人被定罪和判刑之事已通知保护国。

(二) 上诉法院就受保护之战俘或受保护之被拘禁者对某法院定罪或量刑的上诉

作出裁决后，如果裁决维持原量刑或刑罚变成两年或两年以上监禁，则此

人只可在下述时间内向[总检察长]申请批准其向[上诉法院名称]提出上诉的

许可：从之前上诉的裁决之日到此人收到第 (一) 款第1项或第2项所指之人

(依具体情况而定) 的通知之日后7天内，该通知的内容是法院对之前上诉的

裁决已通知保护国。

(三) 在对已决犯适用第 (一) 款或第 (二) 款的情况下，除非法院另有命令，否则

在已决犯仍有可能对其定罪或量刑提出上诉时，关于向受害人归还财物或

支付补偿金的法院令不生效，一经定罪即返还财产的法律规定对该定罪判

决不起效。

(四) 如在定罪或量刑时或在法院对之前上诉作出裁决时 (依具体情况而定) 没有

保护国，则第 (一) 款或第 (二) 款不适用于对定罪或量刑的上诉，也不适用

于对法院关于之前上诉之裁决的上诉。

十一、受保护之战俘及被拘禁者的减刑和羁押

(一) 对于受保护之战俘或受保护之被拘禁者被判有罪并被判处有期徒刑的任何

情形，[总检察长] 可合法指示如下：在其刑期开始之前或被认为开始之

前，应从其刑期中减去此人因该罪行而被羁押的时间 (如果有这样一段期

间)，无论是还押候审还是受审后的羁押 (包括审判期间)，但减去的时间不

应超出这段期间。

(二) 如 [总检察长] 认定被控有罪的受保护之战俘已因该罪行被羁押总计不少

于三个月的时间，无论是还押候审还是受审后的羁押 (包括审判期间)，则 
[总检察长] 可合法指示如下：此人应由此羁押处移交 [武装部队军官] 羁
押，之后应继续在拘留受保护之战俘的营地或场所由军方羁押，并在还押

候审令或解往法院受审令指定的时间出庭受审。

第五部分——滥用红十字和其它标志、标记、信号、身份证、徽章和制服

十二、红十字、红新月及其它标志等的使用

(一) 受本条中规定的制约，未经 [国防部长或由该部长书面授权给予本条所指同

意之人] 书面同意，任何人无论出于何种目的使用或展示下列任何标志都

是违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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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白底红十字标志，十字的横竖臂等长，完全被白底或“红十字”或“日

内瓦十字”字样围绕；

2. 白底红新月标志，完全被白底或“红新月”字样围绕；

3. 白底红色标志并完全被白底围绕，图中一头狮子从观者右侧行向左侧，

狮头面向观者，右前爪抬起，向上举着一把弯刀，狮背上方为光芒四射

的太阳的上半部分，或“红狮与太阳”字样；

4. 白底红色标志并完全被白底围绕，图中是红色边框的竖立正方形 (无论

是否根据《第三附加议定书》第3条第1款在其中心嵌入另一个标志或标

记或这些标志的组合)，或“红水晶”或“第三议定书标志”字样；

5. 红底白或银十字标志，十字的横竖臂等长并完全被红底围绕，该标志是

瑞士联邦的纹章图案；

6. 橙色底蓝色等边三角形并完全被橙色底围绕，该标记是民防人员的国际

特殊记号；

7. 《第一议定书》附件一第3章规定的任何特殊信号，它们是识别医疗队

和运输工具的信号；

8. 由同一轴上一组三个同一大小的鲜橙色圆形组成的标记，且每个圆形之

间的距离为一个半径，该标记是含有危险力量的工程或装置使用的国际

特别记号；

9. 与第1、2、3、4、5、6、7项中规定的任何标志、名称、标记或信号极

为相似设计、文字或信号，或

10. 相似到能被误以为或，视具体情况，被理解为是指那些标志、名称、

标记或信号中的某一个；

11. 为执行公约或议定书而规定的其它旗帜、标志、名称、标记、信号、

设计、文字、身份证、信息卡、徽章或制服。

(二) 除为执行公约或议定书的规定之外，[国防部长或由该部长书面授权给予本

条所指同意之人] 不得给予此种同意，并可在必要时拒绝给予或撤销此种

同意。

(三) 本条延伸适用于在 [国名] 之内或之外在于 [国名] 登记的任何船舶或飞机上

使用第 (一) 款所指标志、名称、标记、信号、设计、文字、身份证、徽章

或制服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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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犯罪行为和刑罚

(一) 任何违反第十二条第 (一) 款规定之人都将构成犯罪，一经定罪可处以不超

过[最大金额]的罚金，或不超过[最长监禁时间]的监禁，或二者并处。

(二) 如法院判定某人犯有第十二条第 (一) 款所指罪行，可命令将下列物项收归

国家：

1. 任何货物或其他物件，如果此人针对该货物或物件使用了标志、名称、

标记、信号、设计或文字；

2. 实施该罪行时使用的任何身份证、徽章或制服。

(三) 如第十二条第 (一) 款所指犯罪行为由法人实施，并已证明其实施得到了该

法人的董事、经理、秘书或其他职员、或自称以此身份行事之人的同意或

默许，此人以及该法人应被视为犯有此罪并应受到相应起诉和处罚。

(四) 未经 [总检察长] 书面同意，不得提起第十二条第 (一) 款规定的诉讼。

十四、除外条款

在本法通过前注册登记的商标，如只是因为其由第十二条第 (一) 款第2、3、
4项规定的标志组成或包含此类标志，或由与此类标志相似的设计组成或包含此类

设计，则第十二条和第十三条不适用于该商标，如有人被控无论出于何种目的使用

此类标志、标记或设计，并已证明此人并非将其用作其所登记的商标或商标的一部

分，那么作为辩护理由，此人必须证明：

(1) 在本法通过前此人合法地将该标志、标记或设计用于该目的；或

(2) 如此人被控将标志、标记或设计用于货物或任何其他物件之上，则

须证明该标志、标记或设计在此人取得该货物或物件之前已被其他

制造或在贸易过程中处置该货物或物件之人用于其上，而且后者在

本法通过前合法地将该标志、标记或设计用于类似货物或物件。

第五部分——条例

十五、条例

[条例制定机构的名称] 可制定条例：

(一) 为执行公约或议定书或为执行二者，规定使用的旗帜、标志、名称、标

记、信号、设计、文字、身份证、信息卡、徽章或制服的样式，并监管其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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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就违反或未遵守根据本条第 (一) 款制定的任何条例之行为规定可施加之刑

罚，可以是不超过 [最大金额] 的罚金或不超过[最长监禁时间]的监禁，或

二者并处；

(三) 为实施或执行本法，就要求或允许加以规定的其它事项制定规则，或就必

需或便于规定的事项制定规则。

附件

1. 《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境遇的日内瓦公约》，1949年8月12日于

日内瓦通过；

2. 《改善海上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及遇船难者境遇的日内瓦公约》，1949年
8月12日于日内瓦通过；

3. 《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1949年8月12日于日内瓦通过；

4. 《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1949年8月12日于日内瓦通过；

5. 《1949年8月12日日内瓦四公约关于保护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加

议定书》(第一议定书)，1977年6月8日于日内瓦订立；

6. 《1949年8月12日日内瓦四公约关于保护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

加议定书》(第二议定书)，1977年6月8日于日内瓦订立；

7. 《1949年8月12日日内瓦四公约关于采纳一个新增特殊标志的附加议定

书》(第三议定书)，2005年12月8日于日内瓦订立。

8. 第29届红十字与红新月国际大会 (日内瓦，2006年6月20-21日) 决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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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及各国议会联盟简介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职责与使命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开展工作的基础是《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其

《章程》——及《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章程》——以及红十字与红新月国际大

会决议。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是一个确保武装冲突和其他暴力局势受难者获得人道保

护和援助的独立、公正、中立的组织。

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倡议下，各国于1864年通过了首部《日内瓦公约》。自

那时起，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整个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的支持下，不断敦促各国政

府修订国际人道法来应对局势的变化，特别是作战方法和手段的现代发展，以便为

冲突受难者提供更有效的保护和援助。如今，所有国家都受《日内瓦四公约》的约

束，这些公约在武装冲突期间保护武装部队成员中的伤者、病者及遇船难者、战俘

及平民。

目前已有超过四分之三的国家成为了1977年两部《附加议定书》的缔约国。

《第一附加议定书》保护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第二附加议定书》保护非国际

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特别要指出的是，这些条约制定了保护平民居民不受冲突影响

的规则。2005年《第三附加议定书》允许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内的各国红会使

用一个新增标志——红水晶。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采取行动的法律依据如下：

• 《日内瓦四公约》和《第一附加议定书》赋予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国际性

武装冲突中开展行动的特殊职责。尤其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有权探视战俘

和平民被拘留者。公约还赋予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广泛倡议权。

• 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享有国际社会承认的并载入

《日内瓦四公约》共同第3条的人道倡议权。

• 在国内动乱和紧张局势以及任何其它需要采取人道行动的局势中，红十字

国际委员会也享有倡议权，《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章程》确认了这一

权利。因此，在任何不适用国际人道法的地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都可以

主动向政府提出提供服务而不构成对相关国家内部事务的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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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使命声明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是一个公正、中立和独立的组织，其特有的人道使命是保护

武装冲突和其他暴力局势受难者的生命和尊严，并向他们提供援助。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还通过推广和加强人道法和普遍人道原则，尽力防止苦难

发生。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创建于1863年，是《日内瓦公约》和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

动的发起者。该组织指导和协调运动在武装冲突和其他暴力局势中开展的国际活动。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19, Avenue de la Paix, 1202 Geneva, Switzerland
Tel: +41 22 734 60 01
Fax: +41 22 733 20 57
ICRC: http://www.icrc.org/
Twitter: http://twitter.com/ICRC
Facebook: http://www.facebook.com/ICRC/
Instagram: http://www.instagram.com/ICRC/
Linkedin: http://www.linkedin.com/company/icrc
YouTube: http://www.youtube.com/user/icrcfilms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国际人道法咨询服务处

作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一个专门机构，咨询服务处协助各国在国内层面实施

国际人道法。咨询服务处利用其全球性的法律顾问网络，指导各国当局采取履行其

国际人道法义务所需的特定国内实施措施，并支持各国为促进国际人道法的国内实

施而建立的国际人道法机构的工作。咨询服务处还为国内实施措施方面的信息交流

提供支持。除提供法律意见和技术支持外，咨询服务处还应各国当局及其他相关实

体的请求，在能力建设方面提供帮助。

咨询服务处与各国政府密切合作，并考虑到各国的特定需求、政治制度及法律

传统。咨询服务处通过其工作鼓励所有国家通过国际人道法条约及其他相关文书，

并落实全面的国内立法。

咨询服务处通过由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法律顾问组成的全球网络，向各国政

府提供法律意见与技术援助。咨询服务处与各国当局保持双边联系，组织各类主题

专家研讨会，并为有关国家当局举办地区性和国际性同行会议。其法律顾问与各国

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学术机构及其他相关团体和个人密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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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提供专业资源，以促进国际人道法相关法律、判例法及其他

相关措施的信息交流。这些资源在不断扩充，包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国际人道法

国内实施情况数据库，该数据库汇总了与国际人道法准则相关的法律和判例法。

咨询服务处与相关国际和区域组织开展合作，以增进对国际人道法的理解，并

进一步推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关于实施国际人道法的工作。这些组织包括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英联邦秘书处、欧洲委员会、美洲国家组织、国际刑事法院、各国议会

联盟。

如需了解更多资料请联系gva_advisoryservice@icrc.org

主要参考资料

•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国际人道法问答》，2015年，见链接https://shop.
icrc.org/international-humanitarian-law-answers-to-yourquestions-261.html

•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国际人道法的国内实施》，见链接https://www.icrc.
org/eng/resources/documents/publication/pdvd40.htm

• 澳大利亚红十字会，《促进对国际人道法的尊重——议员手册》，见链接

http://www.redcross.org.au/ihlresources.aspx
•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发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见链接https://www.icrc.

org/eng/resources/documents/publication/p0790.htm。

有用的网站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https://www.icrc.org/en
国际刑事法院：https://www.icc-cpi.int/EN_Menus/icc/pages/default.aspx
《红十字国际评论》：https://www.icrc.org/en/international-review
国际人道实况调查委员会：http://www.ihffc.org/index.asp?Language=EN&page=home
国际人道法条约缔约国名单：https://www.icrc.org/ihl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关于国际人道法国内实施情况的数据库：https://www.icrc.

org/ihl-nat
关于国际人道法问题的示范法：https:/ /www.icrc.org/eng/resources/

documents/legal-fact-sheet/national-implementation-model-laws.htm
法律与政策平台：https://www.icrc.org/en/war-and-law/law-and-policy
关于条约和习惯法的更多信息：https://www.icrc.org/en/war-andlaw/treaties-

customary-law

https://shop.icrc.org/droit-international-humanitaire-reponses-a-vos-questions.html
https://www.icrc.org/eng/resources/documents/publication/pdvd40.htm
https://www.icrc.org/en/publication/0790-discover-icrc
https://ihl-databases.icrc.org/ihl-nat
https://www.icrc.org/en/document/national-implementation-ihl-model-laws
https://www.icrc.org/en/war-and-law/treaties-customary-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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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习惯国际人道法的更多信息：https://www.icrc.org/customary-ihl/eng/
docs/home

关于武装部队培训计划的更多信息：https://www.icrc.org/en/what-we-do/
building-respect-ihl/dialogue-weapon-bearers

国际人道法在线学习课程：https://www.icrc.org/eng/war-and-law/law-and-
policy/online-training-centre.htm

关于国际人道法当代实践的最新案例、文件和国内法汇编：https://www.icrc.
org/en/document/how-does-law-protect-war-online-platform

https://ihl-databases.icrc.org/customary-ihl/eng/docs/home
https://www.icrc.org/en/what-we-do/building-respect-ihl/dialogue-weapon-bearers
https://www.icrc.org/en/document/how-does-law-protect-war-online-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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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议会联盟

各国议会联盟一个是由世界各国议会组成的独一无二的组织。我们通过政治对

话和实际行动来保护和建立民主。

各国议会联盟现在有178个成员议会和12个联系成员。我们与联合国及其他目

标一致的伙伴组织密切合作。

我们致力于不断扩大的工作领域，其核心是和平、正义、民主与发展。我们应

对各种问题，如：HIV/艾滋病、人权、两性平等、气候变化以及青年参政。我们帮

助各国从冲突中复原或迈向民主之路。

通过在国际治理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们还努力在全球决策中反映世

界公民的观点。

现在我们是最能反映世界舆论的组织。全世界70亿人当中，超过65亿生活在各

国议会联盟成员所在的国家——正是他们选出的代表参与制定和掌控我们的政策。

通过将各国议会齐聚一堂，全世界人民汇聚在一起。

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多边政治组织，各国议会联盟成立于1889年，旨在通过议

会间对话，和平解决各国间的争端。这一愿景与1889年时一样，始终未曾改变且依

然重要。

我们的资金主要来自议会联盟成员缴纳的会费。我们的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

如需更多信息：

各国议会联盟

5, chemin du Pommier
1218 Le Grand-Saconnex/Geneva, Switzerland
Tel.: +41 22 919 41 50
Fax: +41 22 919 41 60
postbox@ipu.org
www.ipu.org
Twitter: IPUparlia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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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略词

CCW 《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 
 常规武器公约》

IAC 国际性武装冲突

ICC 国际刑事法院

ICTR 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

ICTY 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

IDP 国内流离失所者

IHL 国际人道法    

IHRL 国际人权法

NIAC 非国际性武装冲突

PMSC 私营军事和安保公司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东亚地区代表处

中国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9号
齐家园外交公寓3-2
邮编：100600
电话：+86 10 8532 3290
传真：+86 10 6532 0633
邮箱：bej_beijing@icrc.org    www.icrc.org

   +41 22 919 41 50
  +41 22 919 41 60
 postbox@ipu.org

Chemin du Pommier 5
CH - 1218 Le Grand-Saconnex
Geneva
www.ipu.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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